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星期一）9時至13時4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謝委員衣鳯
主席：出席委員17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併案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羅美玲等16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八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沈發惠等17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吳琪銘等22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羅美玲等21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增訂第八條之五條文草案」案。

(六)委員許智傑等25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八條之一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賴品妤等23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吳琪銘等19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刪除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九)委員賴惠員等18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刪除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十)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王美惠等20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十二)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十三)委員賴品妤等18人擬具「內政部組織法刪除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法草案」案。

三、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及(三)委員陳玉珍等18人分別擬具「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組織法草案」案。

四、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林奕華等16人、(三)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四)委員王美惠等20人、(五)委員黃國書等21人、(六)委員湯蕙禎等17人、(七)委員陳玉珍等18人及(八)委員賴品妤等17人分別擬具「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案。

主席：現在進行提案說明及機關代表報告，先請提案委員說明。

目前提案委員皆無人到場，所以我們先進行機關代表報告，請內政部林部長報告，發言時間5分鐘，謝謝。

林部長右昌：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大家早！今天貴聯席會議審查本部及所屬消防署、國土管理署、國家公園署等4個機關組織法案，本人奉邀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以下謹就內政部組織法以及剛才所提4個機關組織法案作以下的報告及說明。

壹、組織調整之必要性
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本部警政署、役政署、移民署、建築研究所及空中勤務總隊等5個所屬一級機關（構）組織法案業經立法三讀通過並於102年9月1日起陸續施行，至本部、消防署、國土管理署及國家公園署亟待完成組織法立法程序，使機關組織法制完備，以利整體內政業務推動順遂。
貳、組織調整重點說明
本部掌理全國內務行政事務，組織調整前內部單位原設5司（含1籌備處）、1室、4處、2委員會及1中心，下轄警政署等8個所屬一級機關（構、學校），為強化本部各項業務推動及因應兵役政策調整，爰規劃內部單位設8司、6處、1中心，下轄警政署、消防署、移民署、國土管理署、國家公園署、中央警察大學、空中勤務總隊及建築研究所等8個所屬一級機關（構、學校），謹就本部尚未完成組織法立法之機關業務調整重點及理由摘述如下：
一、本部
本部職掌民政、戶政、地政、宗教及禮制、合作及人民團體、役政、內政資訊服務等業務，原設13個內部單位（含4個任務編組），為提升宗教、殯葬、禮制等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本部將民政司之宗教、殯葬與禮制等業務劃出成立「宗教及禮制司」；役政署因配合兵役政策調整，賦予替代役納入全民防衛動員體系的使命，改組之後將成立政策規劃單位「役政司」，並會加化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之組織功能，以精進替代役訓練質量，讓替代役成為全民防衛最堅實的後盾。

又為強化本部與所屬機關政策統合及分析之能量，將秘書室改制為「綜合規劃司」；為統整原屬於社會司之合作事業、社會團體及職業團體業務，以建構我國公民社會發展之輔導管理機制，設置「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目前以任務編組方式運作）；為統籌管理內政資訊服務業務，以發揮資訊業務事權統合及專業專責效能，將任務編組之資訊中心法制化為「資訊服務司」；另任務編組之法規委員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合併法制化設置為「法制處」，爰本部組織調整後，計設置15個內部單位（含派出單位）。

二、消防署

消防署掌理本部主管之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爆炸、火山災害等災害防救工作及消防與災害防救政策推動等業務，為面對未來多面向與複合性災害，提高災害防救效能，消防署係整合現行15個內部單位組織調整後改為13個單位，及將原派出單位特種搜救隊改制為附屬機構，現行基隆、臺中、高雄及花蓮等4港務消防隊整併成1個港務消防大隊。

其中，消防署特種搜救隊為隸屬中央之專業救災部隊，主要任務為支援國內地震、颱風、洪水、土石流、山難、水災、火災、重大車禍及國際人道救援等重大災害搶救工作，任務亟具專業技術性，如112年2月迅速整隊遠赴土耳其完成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充分展現臺灣搜救能量。為利於救災整合及完備指揮體系，改制成附屬機構，更可彰顯政府強化災害搶救之決心及專業能力，並強化與國際搜救體系之接軌合作。

三、國土管理署

國土管理署掌理國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住宅、建築管理、都市基礎與下水道工程等業務，係整合現行營建署都市計畫等15個業務組（含任務編組）、4個工程處（任務編組）、本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地政業務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等相關單位，組織調整後設15個內部單位（含1個派出單位「建築工程大隊」）。

鑑於氣候變遷對國土資源造成直接或間接破壞，引發各種災害事件，而造成龐大社會經濟的損失，且土地是國家重要資源，也是人口、社經發展之所繫，國土規劃的目的係對國土資源作最妥適及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利用及管理，並與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及住宅政策息息相關。未來設立國土管理署，將對國土規劃、城鄉發展、土地使用、建築及住宅管理之法令政策、規劃、審議、管制、開發與管理等建立完整架構，以健全土地規劃管理體系之基礎，並落實國土永續發展之目標。

四、國家公園署

國家公園署掌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等業務，係整合營建署現行掌理之國家公園、海岸管理、濕地保育等業務，組織調整後設8個內部單位，以規劃、推動國家公園、濕地、海岸政策及計畫審議，並審核、督導及協調各國家公園、濕地、海岸管理等事項。

國家公園為國土保育的最高層次，為健全國家公園保育體系及永續發展，於本部下設國家公園專責機關，整合推動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保育、海岸地區之政策發展，對外因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以國家公園整合保護區系統相同，能有效爭取國際保育空間能見度；對內則凸顯政府對國土永續發展的承諾以及國家對環境政策的重視，強化民眾對國家公園保育理念的認同，並可結合在地社區生態旅遊之輔導與推動，提供國家公園優質山海體驗、及促進在地產業與文化傳承，將有效提升國土資源的保育效能。

參、組織調整預期效益

一、提升內政業務整合與推動、打造永續生活環境

二、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增進救災效能

三、建立國土新秩序、確保國土永續發展

四、提升國土保育能量、深化在地夥伴關係

肆、結語

未來將本部所有組織調整全面配套到位後，除持續強化內政業務之推動外，更將以多元前瞻之思維、對等共榮之溝通、穩固踏實之施政等來促進國家發展，維護社會安全及積極回應民眾的期盼，在此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本部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之本部及所屬三級機關組織法案，俾利完備機關組設法制化，共同為全民打造一個堅韌安定、永續發展的家園。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

主席：好，謝謝。相關報告內容，請各位參閱會場檢附報告書面資料，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內政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貴聯席會議審查本部及所屬消防署、國土管理署、國家公園署等4個機關組織法案，本人奉邀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感謝大院各位委員對內政業務的支持，讓施政得以周延順遂，並期使內政部組織調整能順利完成，以持續精進及健全內政政策之推行，敬請不吝指教。

壹、組織調整之必要性

內政部掌理全國內務行政事務，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本部政策之推動成效密切影響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之保障，進而影響到社會安定。近年來因全球氣候變遷衍生複合性災害發生頻率轉趨密集，加上社經環境快速變動，國人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期待殷切，本部為傾聽民意、發掘問題、務實解決人民的問題，實有加速完成組織改造的必要性，藉以強化組織運作效能，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即時回應民眾期盼。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本部警政署、役政署、移民署、建築研究所及空中勤務總隊等5個所屬一級機關（構）組織法案業經立法三讀通過並於102年9月1日起陸續施行，至本部、消防署、國土管理署及國家公園署亟待完成組織法立法程序，使機關組織法制完備，以利整體內政業務推動順遂。

貳、組織調整重點說明

本部掌理全國內務行政事務，組織調整前內部單位原設5司（含1籌備處）、1室、4處、2委員會及1中心，下轄警政署等8個所屬一級機關（構、學校），為強化本部各項業務推動及因應兵役政策調整，爰規劃內部單位設8司、6處、1中心，下轄警政署、消防署、移民署、國土管理署、國家公園署、中央警察大學、空中勤務總隊及建築研究所等8個所屬一級機關（構、學校），謹就本部尚未完成組織法立法之機關業務調整重點及理由摘述如下：

一、本部

本部職掌民政、戶政、地政、宗教及禮制、合作及人民團體、役政、內政資訊服務等業務，原設13個內部單位（含4個任務編組），為提升宗教、殯葬、禮制等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本部將民政司之宗教、殯葬與禮制等業務劃出成立「宗教及禮制司」；役政署因配合兵役政策調整，改設為內部一級單位「役政司」，並因應替代役訓練及管理需要，設1個派出單位「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賡續辦理兵役及替代役業務。

又為強化本部與所屬機關政策統合及分析之能量，將秘書室改制為「綜合規劃司」；為統整原屬於社會司之合作事業、社會團體及職業團體業務，以建構我國公民社會發展之輔導管理機制，設置「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目前以任務編組方式運作）；為統籌管理內政資訊服務業務，以發揮資訊業務事權統合及專業專責效能，將任務編組之資訊中心法制化為「資訊服務司」；另任務編組之法規委員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合併法制化設置為「法制處」，爰本部組織調整後，計設置15個內部單位（含派出單位）。

二、消防署

消防署掌理本部主管之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爆炸、火山災害等災害防救工作及消防與災害防救政策推動等業務，為面對未來多面向與複合性災害，提高災害防救效能，消防署係整合現行15個內部單位組織調整後改為13個單位，及將原派出單位特種搜救隊改制為附屬機構，現行基隆、臺中、高雄及花蓮等4港務消防隊整併成1個港務消防大隊。

其中，消防署特種搜救隊為隸屬中央之專業救災部隊，主要任務為支援國內地震、颱風、洪水、土石流、山難、水災、火災、重大車禍及國際人道救援等重大災害搶救工作，任務亟具專業技術性，如112年2月迅速整隊遠赴土耳其完成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充分展現臺灣搜救能量。為利於救災整合及完備指揮體系，改制成附屬機構，更可彰顯政府強化災害搶救之決心及專業能力，並強化與國際搜救體系之接軌合作。

三、國土管理署

國土管理署掌理國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住宅、建築管理、都市基礎與下水道工程等業務，係整合現行營建署都市計畫等15個業務組（含任務編組）、4個工程處（任務編組）、本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地政業務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等相關單位，組織調整後設15個內部單位（含1個派出單位「建築工程大隊」）。

鑑於氣候變遷對國土資源造成直接或間接破壞，引發各種災害事件，而造成龐大社會經濟的損失，且土地是國家重要資源，也是人口、社經發展之所繫，國土規劃的目的係對國土資源作最妥適及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利用及管理，並與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及住宅政策息息相關。未來設立國土管理署，將對國土規劃、城鄉發展、土地使用、建築及住宅管理之法令政策、規劃、審議、管制、開發與管理等建立完整架構，以健全土地規劃管理體系之基礎，並落實國土永續發展之目標。

四、國家公園署

國家公園署掌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等業務，係整合營建署現行掌理之國家公園、海岸管理、濕地保育等業務，組織調整後設8個內部單位，以規劃、推動國家公園、濕地、海岸政策及計畫審議，並審核、督導及協調各國家公園、濕地、海岸管理等事項。

國家公園為國土保育的最高層次，為健全國家公園保育體系及永續發展，於本部下設國家公園專責機關，整合推動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保育、海岸地區之政策發展，對外因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以國家公園整合保護區系統相同，能有效爭取國際保育空間能見度；對內則凸顯政府對國土永續發展的承諾以及國家對環境政策的重視，強化民眾對國家公園保育理念的認同，並可結合在地社區生態旅遊之輔導與推動，提供國家公園優質山海體驗、及促進在地產業與文化傳承，將有效提升國土資源的保育效能。

參、組織調整預期效益

一、提升內政業務整合與推動、打造永續生活環境

本部組織調整後，更能強化推動地方自治、促進政治參與、保障宗教自由、優化生命禮儀、健全租賃制度與土地管理、促進土地永續利用、提升公民社會及合作參與、推動役政革新，打造友善居住環境、強化多元親民服務之安定、安居、安心永續生活環境。

二、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增進救災效能

消防署組織調整後，可健全災害防救之組織系統，持續增進災害應變能力、強化搜索救援能量、提升災防人力素質、建立區域協調整合機制，以提高災害防救效能，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建立國土新秩序、確保國土永續發展

國土管理署之成立，將持續負責執行國土規劃、住宅發展、前瞻基礎建設等相關政府重大政策之任務，並透過都市基礎設施更新、整體城鄉風貌形塑、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推動下水道建設與管理促進水資源循環利用，以提升生活環境與公共服務之品質，落實國土永續發展及對國土資源作最妥適的利用及管理之目標。

四、提升國土保育能量、深化在地夥伴關係

國家公園署之成立，將結合國家公園、海岸及濕地等不同面向的專業人員，統理山、海、濕地等地區之管理政策及計畫的擬定，並與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永續共榮發展；又從國土空間架構與管理效能角度而言，國土、地政、警政、消防及空中勤務等相關政策主管機關統合於本部，將更有利相互協調與合作。

肆、結語

重視大眾福祉、維護人民權益、深化民主，落實蔡總統及陳院長「打造溫暖而堅韌的臺灣」施政目標，用謙卑的態度服務人民，一直是本部持續努力的方向，未來本部組織調整全面到位後，除持續強化內政業務之推動外，更將以多元前瞻之思維、對等共榮之溝通、穩固踏實之施政等來促進國家發展，維護社會安全及積極回應民眾的期盼，在此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本部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之本部及所屬三級機關組織法案，完備機關組設法制，共同為全民打造一個堅韌安定、永續發展的家園。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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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編制說明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機關）組織法修正草案經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五日送請大院審議，俟完成立法程序後，依該法修正草案第六條有關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規定，訂定「內政部編制表」，規定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配置，茲就本機關編制重點，提出說明：

一、組織設置情形

本機關隸屬行政院，為中央二級機關，主要職掌業務為民政、戶政、地政、宗教及禮制、合作及人民團體、役政、資訊服務、警政、災害防救及消防、入出國（境）管理、移民及新住民事務、人口販運防制、國土管理、國家公園、警察教育、空中勤務及建築研究等業務。

二、人力調整情形

本機關規劃職員預算員額約六百四十人，將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條例之規定，於本機關法定編制內職務辦理派職，並保障現有人員原銓敘審定之官等職等，須相對訂定編制職務及員額數。

三、編制員額規劃

本機關經依組織設置及職掌業務情形，並兼顧現有人力移撥安置需要，於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等規定下，核實釐定，初步規劃編制員額總數六百七十二人，茲說明如下：

(一)重要職務之設置

本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等重要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依本機關組織法修正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於本機關編制表中訂列如下：

1、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2.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二)其他職務之設置

依本機關內部單位設置情形，訂列單位主管、副主管之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數，並考量機關職掌業務、人力調配運用及官等職等配置等法制規定，核實配置各職稱之員額數。

(三)綜上，有關編制員額之規劃，將視本機關組織法及處務規程審議結果，依實際組設及職掌事項，並配合機關組織調整辦理退離情形，予以調整確定，經行政院核定後，函送考試院核備並送大院備查。未來將在匡列編制員額數下，核實依業務需要配置預算員額控管實際用人。

四、其他編制事項

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用原職稱之原本機關政風處雇員出缺後改置。

內政部消防署編制說明

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本機關）組織法草案經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五日送請大院審議，俟完成立法程序後，依該法草案第五條有關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規定，訂定「內政部消防署編制表」，規定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配置，茲就本機關編制重點，提出說明：

一、組織設置情形

本機關隸屬內政部，為中央三級機關，主要職掌業務為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行政及災害防救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消防機關，執行消防及災害防救任務，係由原內政部消防署改制。

二、人力調整情形

本機關規劃移入原本機關職員預算員額約二百三十五人，將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條例之規定，於本機關法定編制內職務辦理派職，並保障現有人員原銓敘審定之官等職等，須相對訂定編制職務及員額數。

三、編制員額規劃

本機關經依組織設置及職掌業務情形，並兼顧現有人力移撥安置需要，於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等規定下，核實釐定，初步規劃編制員額總數二百五十四人（含為保障現職人員權益出缺後改置其他職稱之員額七人），茲說明如下：

(一)重要職務之設置

本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等重要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依本機關組織法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於本機關編制表中訂列如下：

1.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警監；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警監。

2.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或警監。

(二)其他職務之設置

依本機關內部單位設置情形，訂列單位主管、副主管之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數，並考量機關職掌業務、人力調配運用及官等職等配置等法制規定，核實配置各職稱之員額數。

(三)綜上，有關編制員額之規劃，將視本機關組織法及處務規程審議結果，依實際組設及職掌事項，並配合原機關組織調整辦理退離情形，予以調整確定，經行政院核定後，函送考試院核備並送大院備查。未來將在匡列編制員額數下，核實依業務需要配置預算員額控管實際用人。

四、其他編制事項

本編制表為保障現職人員權益，所列科員員額內七人出缺後其中五人改置為辦事員，二人改置為助理設計師。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編制說明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以下簡稱本機關）組織法草案經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五日送請大院審議，俟完成立法程序後，依該法草案第六條有關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規定，訂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編制表」，規定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配置，茲就本機關編制重點，提出說明：

一、組織設置情形

本機關隸屬內政部，為中央三級機關，主要職掌業務為辦理國土之規劃、利用、管理、建築管理與住宅、都市更新、都市基礎及下水道工程等事項。

二、人力調整情形

本機關規劃職員預算員額約三百九十人，將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條例之規定，於本機關法定編制內職務辦理派職，並保障現有人員原銓敘審定之官等職等，須相對訂定編制職務及員額數。

三、編制員額規劃

本機關經依組織設置及職掌業務情形，並兼顧現有人力移撥安置需要，於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等規定下，核實釐定，初步規劃編制員額總數四百五十九人（含為保障現職人員權益出缺後改置其他職稱之員額五十人），茲說明如下：

(一)重要職務之設置

本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等重要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依本機關組織法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於本機關編制表中訂列如下：

1.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2.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二)其他職務之設置

依本機關內部單位設置情形，訂列單位主管、副主管之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數，並考量機關職掌業務、人力調配運用及官等職等配置等法制規定，核實配置各職稱之員額數。

(三)綜上，有關編制員額之規劃，將視本機關組織法及處務規程審議結果，依實際組設及職掌事項，並配合原機關組織調整辦理退離情形，予以調整確定，經行政院核定後，函送考試院核備並送大院備查。未來將在匡列編制員額數下，核實依業務需要配置員額控管實際用人。

四、其他編制事項

本編制表為保障現職人員權益，出缺後改置其他職稱之員額情形如下：

(一)所列視察員額內三人出缺後改置為專員。

(二)所列副工程司員額內六人出缺後改置為專員。

(三)所列幫工程司員額內十六人出缺後改置為助理工程員。

(四)所列工程員員額內十七人出缺後改置為助理工程員。

(五)所列科員員額內八人出缺後，其中四人改置為辦事員，四人改置為書記。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編制說明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機關）組織法草案經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五日送請大院審議，俟完成立法程序後，依該法草案第六條有關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規定，訂定「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編制表」，規定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配置，茲就本機關編制重點，提出說明：

一、組織設置情形

本機關隸屬內政部，為中央三級機關，主要職掌業務為辦理國家公園及濕地業務。

二、人力調整情形

本機關規劃移入相關機關職員預算員額約九十九人，將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條例之規定，於本機關法定編制內職務辦理派職，並保障現有人員原銓敘審定之官等職等，須相對訂定編制職務及員額數。

三、編制員額規劃

本機關經依組織設置及職掌業務情形，並兼顧現有人力移撥安置需要，於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等規定下，核實釐定，初步規劃編制員額總數一百十三人（含為保障現職人員權益出缺後改置其他職稱之員額十人），茲說明如下：

(一)重要職務之設置

本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等重要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依本機關組織法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於本機關編制表中訂列如下：

1.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2.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二)其他職務之設置

依本機關內部單位設置情形，訂列單位主管之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數，並考量機關職掌業務、人力調配運用及官等職等配置等法制規定，核實配置各職稱之員額數。

(三)綜上，有關編制員額之規劃，將視本機關組織法及處務規程審議結果，依實際組設及職掌事項，並配合原機關組織調整辦理退離情形，予以調整確定，經行政院核定後，函送考試院核備並送大院備查。未來將在匡列編制員額數下，核實依業務需要配置預算員額控管實際用人。

四、其他編制事項

本編制表為保障現職人員權益，出缺後改置其他職稱之員額情形如下：

(一)所列視察員額內四人出缺後改置為專員。

(二)所列技士員額內三人出缺後改置為技佐。

(三)所列科員員額內三人出缺後，其中一人改置為辦事員，二人改置為書記。

主席：提案說明及機關代表報告已經進行完畢，現在開始詢答，因為今天是兩個委員會的聯席會，發言人數較多，本聯席會委員詢答時間為7分鐘；非本聯席會委員詢答時間為5分鐘，均不再延長，上午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現在請登記第一位曾銘宗總召發言。

曾委員銘宗：（9時8分）好，謝謝召委。首先請教部長，您剛接任部長不久，作為內政部部長，你的施政願景是什麼？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的詢問，內政部管理的幅度非常的大，包括警政、消防等等，但它最重要的是統合全國內政的業務，逐一來說，就是希望能夠打造一個社會穩定、安定的環境。

曾委員銘宗：好，如同你講的，內政部的業務非常龐雜，假設讓你選三項，你會選那三項？

林部長右昌：報告委員，每一項都很重要。

曾委員銘宗：不是，你要回答問題，當然之所以會設內政部，尤其今天內政部組織法的修正更顯示每一項都很重要，假設你的施政重點在未來一年有三項工作要做，你會挑那三項？

林部長右昌：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是國土跟人民生活環境的提升與安全；第二個是包括治安跟消防，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能夠得到保障；第三個，其實是一個基礎工作，也就是能在內政部的基礎上面作為跟中央其他部會以及跟地方政府的協作平臺。

曾委員銘宗：好，你有沒有想要進一步落實居住正義？因為從蔡總統第一任競選前就一再強調居住正義、居住正義、居住正義，可是到現在還遙遙無期，就此，你要怎麼落實居住正義？你打算怎麼做？

林部長右昌：我想居住環境的提升是一個重要工作，而居住正義是其中的一環。

曾委員銘宗：你打算怎麼做？

林部長右昌：這可分幾個部分，第一個是剛剛所講的生活環境的提升，這就涉及從最上位的整體國土規劃，下到區域之間的發展；另外，就是城市裡面生活環境的提升，這都有很多需要努力的面向。

第二個部分是人民的居住安全，亦即居住的環境，這可以縮小到人民生活周邊的空間；另外就是大家現在關心的居住環境，亦即所謂的房價問題。當然這牽扯很多，包括土地的管理，所以要落實居住正義必須從多面向來進行，從上位的國土規劃到土地的運用，還有包括住宅的政策，這些都是相關的面向。

曾委員銘宗：好，部長你曉不曉得你所掌管的戶役政相關資料有被洩漏出去，你曉不曉得這件事情？

林部長右昌：戶役政資料並不是由本部洩漏出去的，這點我在委員會、在大會上，其實都已經報告說明了非常多次。

曾委員銘宗：恐怕未必，資料的洩漏總共有三次，這是根據天下雜誌的專題報導，包括2020年、2022年的10月21日以及2022年的12月25日，你確定？你敢確定不是內政部洩漏出去的資料？

林部長右昌：百分之百確定，不是由本部直接洩漏出去的。

曾委員銘宗：誰有這些資料？

林部長右昌：有七十幾個機關會使用與本部相關的戶役政資料。

曾委員銘宗：全部？全部2,300萬筆，不是由內政部洩漏出去的？他跟你拿哪一部分？可不可以拿全部？

林部長右昌：百分之百不是！

曾委員銘宗：你曉不曉得誰洩漏出去的？

林部長右昌：我們已經完成調查，也送給檢調機關。

曾委員銘宗：是誰？哪個機關？

林部長右昌：我無法在這裡向委員報告。

曾委員銘宗：是政府機關，對不對？

林部長右昌：我們已經把相關的調查資料提供給檢調機關……

曾委員銘宗：當然！是哪個部會？

林部長右昌：這部分我無法在這裡向委員報告，因為已經進入司法調查程序，不過我們已經把內部調查的完整資料全部提供給檢調單位。

曾委員銘宗：所以確定不是內政部？

林部長右昌：百分之百不是。

曾委員銘宗：是其他的政府機關，對不對？

林部長右昌：百分之百不是內政部洩漏出去的。

曾委員銘宗：雖然不是你洩漏出去的，但當時事件發生時，是否通報為資安事件？縱使不是你洩漏出去的，也該通報吧？有沒有通報？

林部長右昌：如果是內政部洩漏出去的，那當然由內政部通報，不過我們在做完相關的調查後已經送給相關單位了，這點剛剛說明過。

曾委員銘宗：既然不是內政部洩漏出去的，而是相關機關所洩漏，部長也說已經移送檢調，對不對？

林部長右昌：是。

曾委員銘宗：這是法律責任，請問要不要進行政治責任與行政責任的追查？

林部長右昌：這部分就不在我的權責範圍了。

曾委員銘宗：要不要送行政院？

林部長右昌：當然會送行政院。

曾委員銘宗：什麼時候送？

林部長右昌：之前都已經報告過了。

曾委員銘宗：移送檢調是法律責任，但這終究涉及2,300萬民眾的個資！就像我常常接到詐騙電話，對方知道我本人，也知道我的身分證號碼！其實個資遭洩漏的不只我，包括主席謝委員也是，我們的個資都被洩漏了，而這還有民事責任。部長，我先問一個問題，假設我因此受到侵害，能否向內政部提告，請求民事賠償？

林部長右昌：尊重委員及相關的法律規定。

曾委員銘宗：可以，對不對？

林部長右昌：尊重委員。

曾委員銘宗：不是這樣的，是可以吧？

林部長右昌：我無法回答可不可以，如果你要採取……

曾委員銘宗：法律上可不可以？

林部長右昌：你當然可以……

曾委員銘宗：不要連這個都不懂，你是部長！

林部長右昌：你當然可以！

曾委員銘宗：對，話要講清楚！可以不可以要講清楚，不是只講尊重。追查行政責任與政治責任需要多久？或者這是行政院的事？那也可以，我就去問院長！

林部長右昌：這個可能不在我可以回答你的範圍。

曾委員銘宗：你覺得三個月還是半年可以？抑或改朝換代後再來追查？你覺得呢？半年夠不夠？三個月夠不夠？

林部長右昌：謝謝，但這部分必須由行政院來做決定。

曾委員銘宗：好，那我就找院長。相信部長也知道，上個禮拜3月24日央行又宣布升息，從去年到今年已經升息5次，共升息了0.75%，這對廣大的民眾，特別是首次購屋貸款的民眾來說負擔非常重！部長知道升息0.75%是多少嗎？等於一年增加7萬5,000！部長也知道去年和前年這段期間裡，實質薪資都是負成長，請問就內政部的立場來說，要怎麼協助這些年輕朋友？

林部長右昌：升息是全球總體經濟的狀況，央行也不是第一次升息，這段時間陸續因應全球經濟狀況……

曾委員銘宗：已經升息五次了。

林部長右昌：就內政部部分來說，我們就是採政策性的利率補貼，目前延長到113年。

曾委員銘宗：補貼多少？

林部長右昌：可否容我會後再向委員報告？

曾委員銘宗：不要，我現在就想知道！不然發言時間暫停！我不是針對個人……

林部長右昌：補貼半碼。

曾委員銘宗：已經升息四碼，你只補貼半碼？效果不大，要不要做進一步研議？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貸款戶與銀行之間的利息基本上是採市場機制，而剛剛講過，政府的政策性補貼已經延長到113年，補貼半碼。

曾委員銘宗：你沒聽懂我的問題！現在國內低薪狀況非常嚴重，去年、前年的實質薪資還負成長，升息到現在，平均一年的房貸要增加7萬5,000，請問你要怎麼協助他？內政部作為住宅主管機關，沒有因應措施嗎？半碼的補貼根本就杯水車薪！沒有在做相關研議就對了？

林部長右昌：相信委員也知道這不只關乎房貸，銀行與人民間的各種貸款項目非常多，而央行調升利息的影響是全面的，這時候如果針對單一項目來進行政策性補貼，影響會很大！

曾委員銘宗：我沒有說單一，而是首次貸款購屋的年輕朋友，你不想做就算了，謝謝！

林部長右昌：不是不想做。央行提升利率、利息，而內政部去做利息補貼，相信委員也知道政策上應該不是這樣做的！

曾委員銘宗：我不瞭解！你說我瞭解，但我不瞭解！這些年輕朋友低薪的情況非常嚴重，升息的結果一年會增加7萬5,000的房貸支出！你要記得，蔡總統在1月底宣布陳建仁當行政院長時曾經承諾，你好好去看一下蔡總統所講的話吧，謝謝！

林部長右昌：委員剛剛提到的包括消費信用等貸款在內，項目有很多，不過我尊重委員的意見與建議，謝謝！

曾委員銘宗：蔡總統講的是房貸，謝謝。

主席（曾委員銘宗代）：請謝委員衣鳯發言。
謝委員衣鳯：（9時19分）剛才總召所詢問的，這名OKE網友在國外的Breach Forums上販售國人個資，還號稱擁有我2,300萬國人的資料，光天下雜誌所揭露的，裡面各黨團的重要幹部都有，這還只是天下雜誌所公布的，但我相信連國安局、經濟部長，甚至連總統的資料都可能在上面。我想請問，剛才部長說這不是內政部的戶役政資料，但徐國勇前部長說是2008年的舊資料，請問現任的林部長，部屬給你的資料是不是徐前部長過去所說的？你是新上任的內政部長，你應該可以查清楚。今年2月24日法務部調查局對外證實，外洩的資料是我國2018年4月以前的戶役政資料，並發現該虛擬錢包地址為中國籍人士所有。這樣你們難道還不應該展開調查嗎？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的詢問。第一，這並非由內政部我們機關所直接漏出去，也不是我們的機關受到駭客攻擊被偷出去的！這是我第一點要說明的。第二，針對剛剛委員所提，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該資料係以我們戶役政資料為基礎來進行加工與其他變造後的資料，對此，我們當然做了內部調查，所以非常確定並非由我們內政部直接漏出去的！是我們提供給其他單位使用，其他單位利用我們的戶役政資料為基礎，做他們業務上需要的修正、調整或增加相關欄位，這是我在大院院會、委員會向大家說明、報告過的。去做他們業務上需要的修正調整或者是增加相關的欄位，所以這個是我在院會及委員會跟委員們說明過的。

謝委員衣鳯：好，我再跟你報告一點，2019年6月22日銓敘部得知在外國網站論壇上面有人公開販售59筆的公務人員資料，一時之間銓敘部也無法確定是否為他們的資料內容，但是仍然在當天通報為一級資安事件；隔天確認資料確實為銓敘部的之後，又再次提升資安事件的等級。我想請問內政部，連雜誌都在調查，現在大家已經知道了，為什麼這4個月以來內政部與戶政司都沒有通報重大的資安事件？他們是不想要告訴你？在隱匿事實？還是你不敢追究前任部長的責任，會不會？

林部長右昌：我想這個倒不是，第一個，剛剛提到之前在徐部長任內其實就已經做了回報，所以並不是沒有通報；第二個是……

謝委員衣鳯：所以有通報為重大資安事件？
林部長右昌：我們當然有報告；第二個，剛剛提到了，這個資安事件跟外包的廠商也沒有關係；我們剛剛也說明過已經完成內部的調查，然後也把相關的資料提供給上級和檢調單位，來進行後續的追查。

謝委員衣鳯：所以你們的流程到底是如何，怎麼樣通報一級資安事件？當你通報成為資安事件以後，後面的嚴處以及跨部會的溝通協調是怎麼做的？畢竟這都是國人的資料，如果15萬就可以在網路論壇裡面買到2,300萬筆所有民眾的個資，這不就是大家應該要重視的國安問題嗎？

林部長右昌：是，它已經是國安問題。所以剛剛說過在我上任之前，內政部其實就已經成立專案小組去做內部調查。

謝委員衣鳯：所以它是國安問題？
林部長右昌：我們當然也把調查的成果往上面陳報，所以它本來已經是行政院跨部會重視的課題。

謝委員衣鳯：它已經是國安問題了，所以是內政部沒有辦法獨立處理的，是不是？

林部長右昌：所有的資安事件都不是單一部會可以單獨來處理，它會跨到相關的部會，像現在數發部成立之後也在協助這個事情。

謝委員衣鳯：我想要請教部長的就是，今天我們在談內政部的組織法，其實我看到你們新成立的這些署裡面，像國土管理署、國家公園署，這種性質相同的就可以併在一起；像役政署與替代役中心，以及所有與資安相關的事務，這些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署，來做相關資料的維護及確保？因為未來役政、替代役中心以及戶政資料，全部都是國安問題，全部會涉及到個資的問題，這都需要一級來處理共同問題耶！所以你把它變成一個司、一個替代役的訓練管理中心，把它變成一個普通層級的時候，你怎麼樣子讓所有的人力妥善運用，以及讓跨部會在處理這件事情上有相關的人力及配置呢？

林部長右昌：好，謝謝委員！你剛剛提到的是三個課題，第一個是國土管理署；另外一個是國家公園署，國家公園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它目前的確有需要提升位階來做更好的國家公園治理工作，我要強調的是治理，不是過去管理的一個概念。第二個是役政司與替代役訓練中心，署是三級機關，司等於是內政部二級機關的單位，所以也把它的管理層級做提升，當然在司的層級是做政策管理與規劃，在替代役訓練的部分就是執行面，我們會依照現實需要的一個能量去充實它。第三個部分你提到的，如果涉及資訊管理與服務的話，我們現在有成立資訊服務司來處理。但我要報告的是，剛剛你重視的那個資安事情，其實牽扯到整個政府體制裡面的監管機制，也就是我們應不應該有一個獨立監管的機制，而不是只有內部管理的一個機制，目前數發部成立之後，也正在做這個事情。

謝委員衣鳯：雖然你們現在還是不願意說流出去的資料就是你們的戶役政資料，但還是以那個為基礎，所以內政部對於國人相關的個資問題、其他不管兵役問題或替代役問題，這都是國家的國安問題，我認為成立一個署來處理這些相關的問題，絕對是有需要及必要性的，你們應該再繼續檢討一下，以上。我的時間到了，不然我還想要問你有關於租金的事情，我就質詢到此結束。謝謝！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

主席：另外我要報告委員會，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被質詢人（也就是部長）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部長請教你，關於移送了哪個部會，這個不能答復嗎？

林部長右昌：我們是把資料提供給檢調單位，但並不是移送。

主席：對，哪個部會？

林部長右昌：我剛剛講到這個可能要由院來做說明。

主席：不是，你今天依照立法院……

林部長右昌：我跟委員報告，它涉及好幾個部會，所以我們是把資料……

主席：所以有好幾個部會洩漏出去啊？

林部長右昌：不是，而是有可能。

主席：有可能是哪幾個，你總要講啊！因為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你就要講啊！你說不是，那是誰呢？部長。

林部長右昌：委員，我跟你報告一下，因為這涉及跨部會的事情，我們已經把報告的資料提供給院裡。

主席：有幾個？2個或3個，總共幾個可以講嗎？

林部長右昌：因為跟我們申請資料的有很多單位，我剛剛有報告，跟內政部申請資料有七十幾個單位，這是每一年都在進行的，大概在……

主席：部長，中華民國有幾個部會？在七十幾個當中，你說幾個部會有可能嘛！

林部長右昌：部會和單位。

主席：對，幾個部會有可能？

林部長右昌：之前曾經跟我們申請要全國性的資料大概有11個機關單位。

主席：有11個，11個都有可能洩漏嗎？

林部長右昌：當然它有可能，不過我們把相關的報告……

主席：在調查之後，當然是縮小範圍啊！

林部長右昌：待調查。

主席：2、3個待調查，對不對？還是超過？

林部長右昌：不會，到最後一定會縮小到可能只有1個。

主席：OK，所以洩漏出去的是一個部會，對不對？

林部長右昌：不是，不能講說部會，是機關單位。

主席：不是啦！機關單位是所屬哪個部會嘛！

林部長右昌：是，它當然有所屬部會。

主席：對啊！所以到時候會有一個部會就對了？

林部長右昌：如果調查有結果的話。

主席：好，謝謝！

林部長右昌：謝謝！

主席：請羅委員美玲發言。

羅委員美玲：（9時31分）接下來我是要跟部長探討行政院的組改，行政院目前所推動的組改重點是要強化和增加三級機關「署」的建置與功能，譬如行政院的資安處就併入數發部成立了資安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現在改制為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未來農業部也把好幾個局都改成署；環境部也是一樣，把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改成化學物質管理署等等；內政部為了確保國土永續發展還有提升國土保育的能量，所以也成立國土管理署跟國家公園署。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確實重點就是要強化跟增加這個署的功能跟建置，可是本席現在看到只有役政署要改制成役政司跟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前天我在中興新村跟部長還有署長同時參與役政署新廳舍的掛牌儀式，如果真的要把役政署改為役政司跟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的話，我想這一塊牌很快就要被換掉了。剛才主席也有問役政司跟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的議題，我們也希望更加瞭解未來的運作。

小英總統宣布要加強全民國防兵力的結構、要調整，尤其是役政署前陣子業務增加非常多，當然這是屬於我們內政委員會的業務，所以之前每一位委員其實都有要求役政署要加強它的功能，當然役政署也從善如流，確實增加很多業務。現在義務役期恢復為一年，甚至還有打靶射擊訓練，像前天部長也到成功嶺，還增加了全民防衛動員課程等等。針對這些業務增加以及未來業務的執行，我想請教一下部長，以後如果役政署真的變成役政司跟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這兩個單位，要如何運作？

主席（謝委員衣鳯）：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非常謝謝羅委員的關心。役政工作其實也很複雜，現在組織改造跟調整是整個部或者是整個行政院統合規劃。有關你剛剛提到的役政司跟我們規劃的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未來役政司等於變成部內的單位。

羅委員美玲：二級單位。

林部長右昌：對，另外新成立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簡單講，未來這個就是由部長直接管理跟指揮……

羅委員美玲：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是部長直接指揮？

林部長右昌：它等於是我們的一個派出單位，我們會統合整個部的能量，支援未來相關的工作，包括你剛剛提到的訓練、服勤等等，甚至包括民防、替代役的規劃。另外是有關於人力的部分，未來在組織法完成之後，我們會爭取增加跟微調人力上的資源，讓相關的工作能夠執行順遂。

羅委員美玲：講到人力，目前役政署的員額有126人，我初步瞭解的是，役政司的員額有49名，替代訓練及管理中心是52名，加起來就是101名。目前員額是不是確實是這樣子派駐，我不是很瞭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其實比役政署原來的員額還要少，在業務量增加的情況下，你們真的能夠執行兵役業務嗎？我想請教一下部長，你剛才有提到擴編，你們到底是如何擴編？

林部長右昌：因為有一些新的任務的確是組織法送進來之後新增加的，所以這部分我們會調整。

羅委員美玲：您覺得這樣子的組改真的會比役政署現在的狀況好很多嗎？你們覺得是這樣子嗎？據我所了解，役政司跟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是之前提出來的，那是在業務量還沒有增加的狀況，大家就在討論役政署要改成司；現在我們要求役政署增加業務量，要求它調整全民國防的兵力結構等等，我們卻還是要把它改成司，這是讓很多人都百思不解的地方。役政司就像部長剛剛所講的，它是屬於政策管理，真正運作跟執行其實還是在管理中心，可是目前我們還是覺得它的雛形好像還沒有出來，聽部長這麼說，我會覺得目前這個管理中心到底是採取怎麼運作的方式？能夠真正替代一個署的功能嗎？這是讓我們覺得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林部長右昌：應該是這樣子說，我們的役政司是增加出來的，等於役政署的部分現在變成役政司。

羅委員美玲：可是它畢竟比較屬於幕僚的角色。

林部長右昌：對，但是……

羅委員美玲：真正要執行的單位還是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所以我們比較想瞭解管理中心真的能夠取代役政署這個角色嗎？真的可以嗎？運作……

林部長右昌：剛剛有報告過，應該是這樣子講，變成司或者替代役訓練中心之後，是由部直接管。

羅委員美玲：是，我瞭解。

林部長右昌：第二個，你剛剛垂詢、關心原本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的人力規劃可能比較不足，我剛剛講過，我們會補充，會因應現況做一些調整。

羅委員美玲：我剛剛提到員額分配，我不曉得是不是……

林部長右昌：我們會微調。

羅委員美玲：會微調，會增加。

林部長右昌：是。

羅委員美玲：役政署的員額有126人，照理來講不能夠低於這個人數，因為在業務量增加之下，員額勢必要增加跟擴編。我們一直說要提升國防兵力，當然役政署本來就屬於國家安全很重要的一環，這部分不能減弱它的角色，所以我在想，這部分是不是內政部要有所思考？

林部長右昌：是，我們有所思考，也會跟院爭取。

羅委員美玲：好，謝謝部長。

林部長右昌：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琬惠發言。

陳委員琬惠：（9時39分）部長早安。對於內政部相關的組織改造，我在你的報告裡面看到你們有寫這一次組織調整的預期效益有四點，這四點裡面有兩點跟國土相關，也是本席非常關注的。一個是你在第三點提到這次的組織改造可以建立國土的新秩序，確保國土永續發展；另外一個就是可以提升國土的保育能量，深化在地的夥伴關係。

我們從組織改造看到整體、目前的狀況，包含之前立法院也通過了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第一條就明定：「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這個案子我不知道這樣部長能不能看得清楚，這是之前國土計畫法制定的一些目的、目標，但是在實務上，這一次我們看到內政部希望成立國土管理署，對不對，部長？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委員好。是的。

陳委員琬惠：國土管理署推進跟管理的方向大概會是怎麼樣？

林部長右昌：現在叫做營建署，顧名思義大家會覺得它太偏重硬體，也就是營造、營建這部分，這其實不符合營建署的業務內容，所以我們做了組織上的調整，更著重在國土管理。另外營建署裡面的國家公園組本來只有一個組，我們要把它提升為國家公園署，未來會強化國家公園治理、規劃的能量，這也是符合世界的潮流。那剛剛委員提到我們未來國土管理署的部分，會著重於從上層的國土管理到下層的都市計畫，然後到住宅、建築、生活空間，包括都市更新的建設這些部分，可以強化我們現在的工作重點。

陳委員琬惠：好，謝謝部長，我想這個說明非常的清楚，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包含在永續的這個議題上面跟上國際的趨勢，我看到國家公園署裡面除了原先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國家公園之外，也把一些溼地保育等等的國際性永續議題加進來……

林部長右昌：是，還有海岸。

陳委員琬惠：對、對、對，還有海岸的部分。

另外，在營建署原來的職責上面加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不只硬體的部分。我今天所列出來的這個案子其實是在我們農村很容易發生的問題，我想等一下就是要來就教部長這個部分。

部長也知道我最近非常關心我們臺灣的綠能發展，這個案例其實是我們宜蘭的一個農民和一個在做綠電推廣的民間團體來跟我陳情，說當時政府在推光電的時候，他覺得農民非常認真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他就使用了農舍的屋頂來搭建光電，就是放這個太陽能板，他也得到了核可的執照，台電也裝了電表，我這邊所列出來的是一個農委會的公文，它說需要在沒有違建的情況下才可以搭建，但是這個違建的限制就很有意思，地方政府的理解就是整塊農地上都不可以有違建，但是他這一棟建築物不是違建，它是一般的合法建築，所以對農民來說，他是在合法的建築上面搭建光電板，然後台電也裝了電表，也發了電，目前已經發了兩萬多度的電，但是卻一毛錢都拿不到，每個月他還要背上數萬元的債務。

所以他們這些人就問了縣政府、問了能源局，也問了農委會，但是沒有一個單位願意出來為這件事情負責，就是每個單位都說沒有限制，但是最後都統統不准。針對這個部分我想回來問，它就是在這個土地上面的運用，從國土計畫法這樣的精神和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國土管理署，我想請問一下部長，它目前就是土地運用上面有一些跨部會的運用，這個部分不知道我們的國土管理署會是一個協調的單位嗎？它有可能是一個協調的單位嗎？它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人協調，我講白的，就是這樣。

林部長右昌：這個應該不涉國土規劃層次的議題，這比較像是單一基地或者是單一建築物的建築管理問題，我請營建署署長來跟委員做說明。

陳委員琬惠：好，謝謝。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謝謝委員的詢問。在建管業務裡面，農舍的部分並不屬於營建署現在的業務，因為營建署現在的業務只有管理農舍應該要有的建設方式，事實上，農舍的核發是在地方，而且要先經過農業單位的審核，才可以核發。那就這個建築物本身是否有違建和搭建太陽能板這個部分，院有協調，在營建署的建管法規裡面是可以允許的；但是在農委會的部分，並沒有經過這一類的協調，所以它並沒有一個單行的設置規則。感謝委員的詢問，這個部分我們會在院的光電協調會議裡面提出來，是不是請農委會這邊也針對這個部分訂定應有的設置規則，這樣……

陳委員琬惠：部長，所以我們這個國土管理署還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協調性的工作。

林部長右昌：我跟委員報告，我理解起來應該是這樣子，你剛剛有提到，他那一棟建築物是合法的……

陳委員琬惠：對，是合法。

林部長右昌：沒有違建……

陳委員琬惠：對。

林部長右昌：但是可能在那一宗基地裡面是有違建……

陳委員琬惠：沒錯。

林部長右昌：那這個可能涉及認定的問題……

陳委員琬惠：是。

林部長右昌：也就是說，它要認定的到底是建築物或者是那一塊基地，這一部分我們接受到委員這樣子的一個意見，會後我會請署長……

吳署長欣修：我跟委員報告，如果是在我們現在的建築物上面有違建，其實它不會不能搭光電設施……

陳委員琬惠：對啊！他也搭了，也發電了。

吳署長欣修：但因為農舍的部分是由農委會認定……
陳委員琬惠：是。

吳署長欣修：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院裡面提報，在協調會議裡面請農委會比照內政部的做法訂出這樣的規則……

陳委員琬惠：好啊！在這個相關會議上面再麻煩署長，好不好？目前我接到的陳情是越來越多，我想這個是我們在發展綠電的過程當中，接下來可能會面臨到的一些問題，我們提早有一個相關的處置機制是比較好的，好不好？再麻煩部長一下，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宏陸發言。

張委員宏陸：（9時48分）署長，我想請問一下，目前國家公園的所有業務也都是在我們的營建署下面，對不對？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對。

張委員宏陸：對嘛！我想先請問一下，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開放山、開放海，我看了這二年救援的比例，迷路和遲歸其實是很大的樣態，在我手頭上的數據裡面，其實很多的遲歸都是在林務局管的風景區裡面比較多，照理講，那個應該都是比較平易近人的路線吧？

吳署長欣修：是。

張委員宏陸：是嘛！

吳署長欣修：但是因為我們國家公園的部分這幾年非常加強相關路標的建置，在各種地形中，想辦法去整理出比較標準、而且比較容易辨識的，避免過去雜亂無章的路標，所以比較有效降低可能迷路或是遲歸的樣態；第二當然宣導教育也很重要。

張委員宏陸：沒有啦！現在無痕山林的意識比較覺醒……

吳署長欣修：對。

張委員宏陸：所以以前我們看到很多山上綁布條……

吳署長欣修：對，都會去做整理，現在都重新……

張委員宏陸：對，現在做整理，對不對？那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造成了遲歸和迷路的問題比較大？

吳署長欣修：應該相反，以遲歸和迷路來講，它當然也跟團隊的組成有關，像現在很多是網路自行揪團或者是一般的商業團，它並沒有專業的嚮導或是專業的領隊去帶，比較容易出狀況，在國家公園方面，我們平常都會詢問相關問題，希望他們能夠遵守這樣的秩序。

張委員宏陸：沒有，我覺得我們這個路標指示應該也是到全面檢討的時間了……

吳署長欣修：沒錯。

張委員宏陸：尤其臺灣的山林在全世界來講是很多人想要來的，那我們現在很多的指標其實只有中文，沒有其他的國際語言，是不是？

吳署長欣修：對，我們其實陸陸續續都已經有在建置，跟委員報告，都有在建置，而且我們現在也結合了GPS的定位追蹤器，可以去申租，低軌衛星的追蹤器也都有在申租，也和中華電信這邊達成了承租，還有和專業的製造公司都已經有達成非常低的租金，希望鼓勵我們山友去的時候，如果不是非常有把握就去申租，而且我們把租金已經降低非常多了，希望他們能夠帶著，萬一真的迷路的時候，10分鐘後，這個相關的平台就會追蹤到訊息，傳遞給當地的消防以及國家公園或林務局的相關單位來幫忙找人。

張委員宏陸：不是，這個是可以去做的，也不反對你們這麼做，我今天的重點就是，我們所有的指標或什麼的應該要和林務局一起來跨部會協商，我們要全部更改它的路標、指標，甚至在重要的地點應該要有其他的標示，比如英文或其他的，你覺得呢？

吳署長欣修：這個部分我們過去這四年來也發動了國家公園的志工逐一去做整理，整理以後把原來比較雜亂的重新再做一個調整，當然委員建議得非常好，除了這樣以外，我們還要跟林務局再多合作，再把兩邊的路標跟相關的英文標示統一，讓登山者不管進到哪個管轄範圍都能夠有一致的路標標準能夠遵循。

張委員宏陸：對啊！我覺得路標就是要讓人家可以看清楚嘛！我覺得就是要這樣，你們應該要去跟林務局一起協調一下。

吳署長欣修：好，這個沒有問題，我們會在後續的會議中持續進行。

張委員宏陸：我現在想要請問一下部長跟署長，今天我們審查組織調整，之後我們有國家公園署，然後營建署變成國土管理署，這樣的話，在人員移撥方面，如果很多營建署的同仁都移去國家公園署，而我們剛剛看到連國家公園裡面的路標、指示都做得不完整，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知道國家公園管理署以後也是缺人，但營建署現在有很多的業務在進行，尤其像全國的補助等等，如果今天組織調整之後，那麼未來國土管理署的人員夠不夠？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這部分之前當然有做過人力的規劃，不過我們也希望人力能夠儘量充足。另外委員剛剛有提到國家公園的路標，我覺得這是我們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我上任之後其實非常重視國家公園的相關業務，所以我也指示營建署，就國家公園未來新的政策目標跟政策方向，我們預計未來在下半年的時候會召開一個國家公園的大型研討會，針對國家公園2.0再造跟提升，以及它的新的政策目標跟功能和業務，會再做更大範圍的凝聚共識，讓國家公園署成立之後有新的能量，跟現在比較消極的管理相較，會更強化其治理的功能。

張委員宏陸：我當然希望未來的國家公園署可以達到目標，我很擔心未來的國土管理署因為這次的組織調整讓他們的人員變得不夠，這樣很多業務沒有辦法做到精確，就像我上次質詢時也有說過，現在很多營建署補助地方的工程，就是錢給它，後續的管核、管考都沒有做，然後這個縣市政府在錢來了之後，它就隨便發包，設計也不好，反而造成民怨。

我很擔心未來我們的國土管理署如果沒有辦法做到管考，我覺得會出很多的問題啦！就像我上次講的，明明是中央給的錢，結果人行道弄得亂七八糟，落差三十幾公分，這個不是被人家罵嗎？然後縣市政府就甩鍋啦！這是營建署撥的錢，但人民不知道那是縣市政府發包的，如果未來營建署人力不夠、沒有去考核，我覺得很多事情好的會變壞的，我們既然花了這麼多錢，管考是必須的，所以部長，這點應該要考量一下，不能到時候因為人力不夠造成很多事情沒辦法處理。

林部長右昌：是，委員剛剛關心的人力問題我們會跟行政院爭取，另外管考的事情是一定要做，而且它對執行的品質非常的重要，這我們會注意。

張委員宏陸：好，謝謝部長。

林部長右昌：謝謝。

主席（陳委員琬惠代）：請王委員鴻薇發言。

王委員鴻薇：（9時57分）請教部長今天有沒有看報紙？自由時報。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委員好。有。

王委員鴻薇：除了跟宏都拉斯斷交受到大家非常重視之外，還有這種假投資詐騙猖獗，一個月損失超過1億7,000萬，這個事情不是現在才發生的，這個案例是在臉書上，有一個自稱非凡財經台主持人胡睿涵的社團，這個老問題、糾纏已久的問題如何解決？如何防杜、打擊這樣的網路詐騙行為？

我們再看一下，謝金河也算是民進黨的國師級人物，兩、三年前他在網路上就不斷的被冒名，用他的肖像、用他的頭像來做投資詐騙，這種事已經不斷的發生。在一個月前他又發文，這上面特別講說，因為這個事情包含警政署長、刑事警察局長親自到他的辦公室去看他。我也不曉得像胡睿涵小姐，或者我們看到太多的名人都被打著名號來詐騙，我們的警政署長、刑事警察局長有沒有也去拜訪他們？他特別講說，他也向內政部長林右昌部長請求協助，所以我想請問部長，在一個月前謝金河說有向你請求協助，但是我們一個月後看到詐騙仍然如此猖獗，所以請教部長，謝金河跟你求助之後，你做了什麼？你能做什麼？為什麼這些還是一點都不怕、繼續在做詐騙？

林部長右昌：是，謝謝王委員的關心跟詢問，我認為要解決這種投資型的詐騙，最重要的要做前端的管理，到末端，事情已經發生，民眾已經點進去受騙，那治安單位、警政單位在後面追，這永遠追不完，所以我個人認為，像這種投資的廣告應該要實名制，這些社群媒體的平台必須要負起企業的責任。

王委員鴻薇：他就用實名，他就用謝金河、胡睿涵、陳文茜啊！

林部長右昌：不是。

王委員鴻薇：所以呢？

林部長右昌：他要去登載這種投資型廣告的話，他必須要本人去申請才可以做這個廣告，這個是冒名的，他並不是本人。我所謂的實名制是社群媒體平台的企業，包括像Meta、像Google，或者像YouTube、LINE，它應該要負起企業的責任，在前端要做把關。我上任之後非常重視這個課題，所以在第一次院長主持治安會報的時候，院長也已經做了一個裁示，目前金管會也已經邀集Meta和Google來談了，Meta也同意……

王委員鴻薇：同意嗎？

林部長右昌：它同意回去詢問它的母公司，所以我們會繼續追蹤，而且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面能夠有所回應。另外，Google的部分，我們再觀察它接下來的動作，我們現在就是只要接到檢舉，就要求他們立即下架。

王委員鴻薇：所以只有Meta有回應。部長，謝金河的臉書也點名FB、LINE應該嚴審刊登廣告的業主，意思就是如此。

林部長右昌：它應該要實名制才對。

王委員鴻薇：應該要實名制，現在看起來只有臉書（Meta）有一些具體的回應。

林部長右昌：是，它說要回去問母公司。

王委員鴻薇：但是包含Google、LINE都沒有任何具體的回應，今天其實我們應該是審查和你們有關的組織法的修正，但是這個問題已經是不勝其擾，包含我也看到吳淡如說他願意懸賞100萬，他說Meta不做事情，但是他願意自己懸賞100萬，因為他們都快發瘋了、都快瘋掉了，你知道嗎？所以政府這兩、三年來放任這樣的狀況越來越猖獗，這是政府的無能和怠惰而造成這麼大的損失。

其實更重要的是，部長剛剛講的好像有點要推給金管會去做，你們在查案的時候，LINE或臉書甚至不提供具體的資料，因為它們能做的只能讓他下架，比方他今天冒充林右昌，林右昌去檢舉了，它就把林右昌下架，第2天他再冒充我王鴻薇，這些都是同樣的人，然後我去檢舉他，它再下架，他可以不停地去冒充所有的名人，所以有些人是一而再、再而三被冒充，謝金河就是這樣子，這幾年一直不停地循環，所以這真的是我們的無能。

同樣的，你剛剛提到要求要實名制，但是當警政署的警察在查案的時候，我聽到我們的警方單位碰到這些外國公司就沒轍，它不提供相關資料給你，而且有些情況是警察來它不提供，要檢方來，但是檢方來它也不一定提供，所以這個部分能不能請部長有非常具體的作為，包括你剛剛講的要用實名制刊登這些投資網站，還有你們在查案的時候可不可以用比較強而有力、積極的態度呢？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這些跨國企業、社群網路平台在臺灣賺錢，就應該要負起社會責任。

王委員鴻薇：本來就是啊！

林部長右昌：不能錢它在賺，然後卻造成臺灣社會的不安寧，我想這是政府很重要的態度。第二個，我上任之後也在積極處理這個事情，我也不排除部長親自去拜會這幾家國際……

王委員鴻薇：不要不排除，你就去拜會他們，就給他們施壓，好不好？

林部長右昌：我們會來做這些動作，而且我們會要求，因為這已經影響到臺灣民心的安寧，這對社會安定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剛剛才講它要負起企業的責任。

王委員鴻薇：沒有錯！所以部長就自己親自帶隊去要求他們，為什麼他們在臺灣賺錢，卻造成我們這麼多的投資損失？像現在的假投資詐騙，第一個，這些名人我也認識一些，我知道他們也都快瘋掉了。另外，更可怕的是有這麼多人被詐騙，一個月損失超過1億7,000萬，我們臺灣人的錢這麼好騙嗎？所以請部長硬起來，好不好？謝謝。

林部長右昌：是，謝謝。

主席：請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10時5分）主席、各位委員、部長、內政部各位官員。今天要審查內政部組織法，有關這一次行政院版的內政部組織法，行政院版第五條第五款規定要成立國家公園署，其中特別提到它的業務涉及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我們最主要先來談國家公園，國家公園法規定國家公園的區域是要經過相關的主管機關，也就是內政部依國家公園法規定劃設之區域，當然它要符合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並提供國民之娛樂及研究，所以它有一定的區域。

然而國家公園署一成立，它的職掌是不是踰越了國家公園法所公告的這些區域？我們先來看濕地保育法，行政院版的國家公園署職掌包含濕地保育，濕地保育法第四條有一定的定義，也有相關的劃設，所以不限於現在的國家公園範圍區域裡面，把濕地放進去等於跨越到國家公園現有已經公告的區域之外，它的職掌業務就變成非常廣。尤其最擔心的是，濕地保育法公布之後開始劃設濕地，我們的鄉親或一般民眾本來沒有很多擔心，所以才會同意列為濕地保育法的範圍，結果你現在把它放在國家公園署的職掌業務裡面就是非常大的問題。

尤其是海岸管理的部分，你把海岸管理也放在國家公園署的職掌裡面，依海岸管理法第二條規定，海岸地區也有相關的定義及範圍。濕地是指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時、禁止或流動、淡水或鹹水或半鹹水之沼澤、潟湖、泥煤地、潮間帶、水域等，範圍非常廣；海岸地區分為濱海陸地、近岸海域、離島濱海陸地及近岸海域。

如果把海岸管理也納入國家公園署，第一個，國家公園的區域與國家公園法不符，也許你們會認為反正未來可以修法，重點是原住民對國家公園一直是抗拒的，但是我們沒辦法，因為我們的居住地區一直被劃為國家公園，大部分被劃為國家公園，如果要再把濕地及海岸管理也納入國家公園，對我們來說真的是一個惡夢。

所以這個部分也不符合相關的法律、現有的法律，怎麼可以任意把這些業務移給未來要成立的國家公園署，這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地方，部長，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再研議？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好，委員可能多慮了，應該這樣說，國家公園署是一個機關，當然它的業管包括濕地法或海岸法，但並不是未來會把海岸及濕地劃成國家公園，並不是。國家公園的範圍就是現有的國家公園管理處，而未來國家公園署會管理你剛才講的海岸或濕地範圍，但那是業務，不是土地的範圍，所以不是要它劃為國家公園。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部長，我知道你會這樣回答我，但這是非常非常地不恰當，為什麼？因為國家公園有法律的定義、有法律的區域，國家公園這四個字加了國家公園「署」就成為一個機關，國家公園法有很明確的定義，這個定義與其所轄的不一樣，何必一定要稱為國家公園署，沒有更好的名稱嗎？我們總是要有一個法律的基礎、法律的見解來說服大家，讓大家不會有疑慮，你這樣的說法，就算部長可以當5年好了，未來是不是又不是這樣解釋，所以國家公園署這個名稱總是可以檢討吧？這個部分請部長再三思，也請委員能夠再三思，並一併考量。我們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四條，民國94年就通過了原住民族基本法，於三年內要修相關的法令，國家公園法到現在都沒有修正；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超過三年還沒有修的話，得透過解釋。我們來看完成解釋的野生動物保育法，因為也還沒有修正，這是透過解釋，在原住民族地區屬於原住民狩獵、非營利的自用，因為這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是可以的；漁業法也做了解釋，也可以；森林法也做了解釋；唯獨國家公園法還沒有解釋，又不修法，從94年到現在，也快要二十年了。

我們沒有說每一個地方都要去，非常重要的地區我們不會去，但是在遊憩區，一般遊客一天到晚在那邊玩，一般管制區總可以讓我們按照我們的文化傳統進行獵捕。法務部在105年6月21日函文給原民會及內政部，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的規定是可以解釋的，到現在都沒有解釋，我也在107年質詢過徐部長，他說好，但到現在也還沒有進行。部長，期盼你能夠趕快依相關的期程，尤其法務部都支持，好不好？因為國家公園法到現在也不修，好不好？

林部長右昌：需要署長來說明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他講過很多次了，就是不敢啦！他怕相關的團體，不用擔心啦！我們都是有限的，好不好？

林部長右昌：是，我們來研議。謝謝。

主席（謝委員衣鳯）：請林部長儘速研議與鄭委員報告。
現在請王委員美惠發言。

王委員美惠：（10時14分）感謝召委。今天有一些問題要請教部長，今天是審查內政部組織法之修正草案，我覺得時空背景不同，有些你們提出要修的法，也不一定會在你們送來時馬上進行修法，依據本席的瞭解，從你們的資料跟本席蒐集到的，請看第一張簡報內容。第一點，役政署已經要變成役政司，你們在3月25日曾去成功嶺看受訓的替代役，對此你們也很瞭解，尤其你曾擔任過縣長，依據本席的瞭解，在去年大家都覺得替代役才四個月而已，我們有需要修改一下；但是從烏克蘭的戰爭以後，去（2022）年小英總統於12月時，也說替代役的役期從四個月改為一年，在這一年中，你去想想役期從四個月變成一年、役期增加了八個月，這樣會增加多少替代役人數，對於訓練人員沒有增加反而減少，而且此草案在尚未發布要將替代役的役期從四個月改為一年的時候就提出了。

部長，3月25日你也去看過，未來要修正此草案時，你要如何將役政署及相關政策更加健全？原先對於役政署改成役政司，本席認為這是應該要改的，因為他們的業務越來越少，所以組織要改革；但是在小英總統發言之後，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請部長依照本席剛才所提問的，說明你們處理的方式？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這分為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我們現在有役政司跟中心……

王委員美惠：我知道啦！因為現在時空背景不一樣了，以前的役期是四個月，所以才會有組織改革的問題，但現在役期變成一年後，你們要如何更改？裡面的同仁有126人，你們還要把編制縮小，而本席剛才聽到，你們會將此妥善處理，不會讓人員減少，但是在訓練當中，我們會有所擔心，尤其家長也會擔心未來主管要帶兵時，不是1人帶20人，說不定1人要帶40人、50人，部長，對此家長是非常擔心啦！

林部長右昌：我就是要回答委員這個問題。雖然役期從四個月改為一年，但我們這是替代役……

王委員美惠：我知道啦！我怎麼會不知道是替代役，如果不是替代役，怎麼會在役政署？

林部長右昌：委員請聽我說完，因為這些替代役是到機關去服務……

王委員美惠：部長，我不是不想聽你說明，請你說重點，你們要如何改變？

林部長右昌：沒有，我就是重點說明。我們的替代役是到機關去服務，他們的訓練還是一樣，像那一天我們去看打靶，那個都是研發替代役，他們是分發到台積電、聯發科等公司服務，跟役期延長沒有直接關係，這第一點。第二點，剛剛在講訓練的部分，的確是模組增加，所以我剛剛在講如何讓訓練中心有充足的能力，讓他們能夠符合。第三個，未來替代役會退役，退役完了之後，要納編到民防的系統，這部分需要增加人力，所以我們有把需要增加的人力考慮進來。最後一點，原本役政署有一些相關的幕僚單位，例如人事、主計、政風等等，之後會移到我們的部本部把這些業務承擔起來，讓訓練中心能夠更專注於其訓練跟管理的業務上。

王委員美惠：部長，我的意思是當時的草案跟我們未來要訓練的項目已經不相同了，我怎麼會不知道分發到台積電的是研發替代役，他們要進行打靶等訓練，你們把他們訓練得很好，現在我想跟你討論的是，你認為這樣有恰當嗎？部長，因為時空背景不一樣了啦！

林部長右昌：比較重要的是他們人力夠不夠啦！

王委員美惠：這是重點。部長，我再告訴你，如果你們要將役政署改為役政司，司跟署是天差地遠，我相信你擔任部長，你也知道變更之後的分發，人數一定會比較多，因此你們要如何將人員配置得更好？因為我覺得現在情況不同了，役期為什麼要改變？就是由於烏克蘭戰爭，我們要將替代役訓練得更好，可以跟民防人員一樣，像打靶或其他一大堆訓練都是需要訓練的，一般役期四個月的替代役都是分發到公家機關服務，像是分發到消防隊幫忙，對現在的替代役要有不同的訓練方式。部長，我是要跟你提醒這部分，因為時間……

林部長右昌：委員，我說一句話。

王委員美惠：好，我聽你說一句話。

林部長右昌：以前署長管，以後部長管。

王委員美惠：部長，我知道以前是署長管，我又不是三歲小孩，我今天要跟你詢問的，枉費你剛剛在這裡備詢，你不知道我用心良苦在跟你討論役政署的問題……

林部長右昌：是！

王委員美惠：當時你們法案送來的時候，我們尚未決定替代役的役期改為一年，不要浪費時間，這些問題我會給你更詳細的書面報告，再麻煩你回復。

林部長右昌：好。

王委員美惠：再來是國家公園署，你等一下還要跟我說一句話，不用！我跟你說一句話就好，國家公園署原本是在營建署轄下，其管理的土地與林務局就有96%重疊，幅度很大。部長，在此我要建議你，國家公園署未來升格後和林務局管理土地重疊的部分，你們要怎麼做？這是最重要的，麻煩部長用書面答復。

還有剛才最重要的役政署的問題，我們從剛才談到現在，你還是堅持改為役政司，我認為你要考慮得相當清楚，回去行政院開會時，要將所有想法及前因後果想好，因為本席認為時空背景已經不同，我已經講三遍了，你們送來之後才從四個月改一年，我也期望部長能夠用心，因為剛才召委也說要針對問題回答，我們是要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以上。

林部長右昌：是，謝謝委員。

主席：請湯委員蕙禎發言。

湯委員蕙禎：（10時24分）部長，我們在上兩週跟您總質詢時有提到，清明節快到了，對於在桃園地區掃墓的一些鄉親來講情何以堪？因為那邊的墳墓管理現在已經是由所謂萬善爺蓋成的廟的管理人在管理，而且是萬年管理。每到清明掃墓時，他都要將一個大水泥柱、大鐵桶、或者四方不鏽鋼大柱子放在人家祖墳前面的正中心，對於民間來講，鄉親非常痛苦，只要一到掃墓時段，錢還沒繳，就是放著這些桶子，這是好幾年的問題了。

其實關於寺廟的問題，省府時代就已經告訴我們萬善爺是屬於亡靈、屬於無主孤魂，為了能夠祭拜、能夠讓祂安靜享受一些民間香火，所以這個本來不能登記為寺廟，但我們還是給他一個證照、一個補正，他也經過幾次補正，補正之後當然他就執行他的管理事項。他現在是單獨管理、個人管理，也是萬年不用改選，現在收費是由他們自己訂立各種名目，我們說你不能收管理費，他就說那個叫樂捐、香油錢，那我們就永遠無法管理。

今天你們要改制，對於寺廟或所有的管理也應該盡到監督之責，因為他已經假借宗教之名，也蓋了很大一間廟，那十甲的亂葬崗已經被他經營管理，他變成物業管理業者了，這完全不符合宗教自主管理的意義。所以本席希望內政部民政司要拿出魄力，不合規定的應該還是要嚴加地管理監督，該撤銷不適當資格者，本席認為部長應該拿出魄力，如果可以討論的部分，請司長或部長一起來討論，好不好？這個問題很嚴重，已經是經年累月的惡夢。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湯委員提的這個問題，在院長總質詢時湯委員已經提過，是不是我們再做進一步的研商，因為那個涉及土地產權的問題。

湯委員蕙禎：因為產權變成集義祠的名義以後，他在掌控集義祠，我想不容有這種個人不正當的管理，而且收費的程度已經讓我們那邊的民眾怨聲載道。

另外，未來國家公園處要提升為署，尤其我們有三個海上國家公園，未來國家公園管理署應該儘快建構能夠壓制中國船侵入我國領海盜捕的管理制度。一般而言，我們會想說由海巡署直接來馳援，但往往緩不濟急，因為來不及管制，對此，未來的國家公園管理署是不是會擬訂具體的驅離及罰款的規定，這點可能要考慮一下。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感謝委員，目前的確是由我們這個管處跟海巡署直接合作，管處跟海巡署都有在聯合盯梢，只要發現集結，大概就會立刻通知海巡署，通常海巡署在一到兩個小時內就會出動，當然有時候是海象的問題，他們也會判斷他們是不是只是單純來避難或是有捕撈行為，就會透過監視跟盯梢以確認其執行，所以這個部分在後續署成立以後，相關管理辦法甚至是必要的修法，我們一定會努力。

湯委員蕙禎：因為現在中共解放軍是隨時都在問候我們的海域，所以我們海上的國家公園隨時會被騷擾。

吳署長欣修：以前是在東沙範圍比較嚴重。

湯委員蕙禎：另外我們談到淨零建築政策，我們常講建築能效制度是公認最有效的淨零建築政策，希望它能夠快點法制化，可以做得到嗎？

吳署長欣修：目前部裡面的作法，因為建研所是技術研發單位，營建署是法令訂定單位，所以現在我們兩個單位有密切在合作。第二個，因為剛好內政部也是社宅的執行機關，所以目前只要有新的工法出來，大概都會優先在社宅試用，如果社宅試用上不會增加太多成本，又能夠達到效果，就會正式把它訂定到規定中，所以我想這部分部與署會通力合作，加速完成這件事。

湯委員蕙禎：另外還有一件事也是跟營建署有關，本席8年前剛上任桃園市府民政局長時，就馬上碰到一個保齡球館的鐵皮屋火災事故，剝奪了我們6位年輕消防員的生命，我想這件事情大家都記憶猶新，後來陸陸續續發生好幾件鐵皮屋的火災事故。這樣的危險問題，長期一直都是我們公共安全的重要問題，因為這關乎鄉親的生命安全，中央跟地方其實都要完善鐵皮屋管制措施，而鐵皮屋到處自己蓋，在蓋的時候有沒有需要申請？好像都沒有？

吳署長欣修：報告，它只分有無違章建築的部分，即使他是申請建照，還是有可能是鐵皮工廠，因為事實上它也是建築材料的一部分，當然要符合相關結構與構造設計的規定，除此之外，也包括其消防設備，如果有正式申請執照，消防設備的設置也是必要的，所以其實都看在這過程當中的程序有沒有完成。

湯委員蕙禎：對，據我瞭解，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鐵皮屋是沒有申請的，因為大家都想趁公務人員休息的那兩天，馬上集合很多工人一次把它蓋好，就會變成已完成的違建，已經變成有編號，我不太清楚那個編號是什麼。

吳署長欣修：我說明一下，在地方政府上大致來講，雖然它是違章，但是通常都會透過聯合稽查，即便在建管部分、都計部分沒有辦法改善，但其實在消防公安部分也都會做要求，這個也是地方的消防要去做，但事後它會不會去做更動，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因此的確在這過程當中必須要靠不斷地檢查才有辦法督促它。

湯委員蕙禎：哪個國家的鐵皮屋比我們多？走遍全世界，有沒有像臺灣一樣有那麼多鐵皮屋的？我真的覺得很汗顏，臺灣現在已經很進步，要傲視全球，但是我們鐵皮屋數量太大，而且在全民的法律概念裡，覺得鐵皮屋就是可以讓他們隨意建，而且要拆也容易，因為他們還可以收集起來繼續在別的地方再蓋。我想要瞭解，你們有沒有去尋找為什麼鐵皮屋數量這麼多的原因？你們有沒有辦法找出對策？什麼時候可以答復？幾個月之後我們來瞭解一下。

林部長右昌：我跟委員講幾個重點，第一個，這個當然是違建，你講的大概就是違章，違章其實最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

湯委員蕙禎：怎麼督導？

林部長右昌：第一個，很簡單，地方政府要不要處理，我們通常是即報即拆。第二個，因為地方政府經費有限，今天如果都要地方政府去拆，它也沒有那個預算，所以這個就是地方政府要訂定自治條例，要求拆除所負擔的拆除費用歸屬，若之後拆，可是費用要由蓋的人負擔，否則就算是再有錢的臺北市也是拆不勝拆，經費的負擔太大。第三個，如果都要公務員、拆除大隊去拆的話，那個量是永遠都拆不完，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必須要多管齊下，不是政府在後面追，會永遠追不到，而是必須做前端的管理，讓他在搭違建時就能預知到他必須要付出比搭違建得到的利益更大的代價，他才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湯委員蕙禎：您當過首長，對這個問題很為難，來找我們的鄉親拜託不要拆，你看我們到底要拆還是不要拆？編在第幾類的就來不及了，要很久以後才能拆，所以就表示不用拆，因此現在民眾的意識裡根本都沒有所謂要申請合法的鐵皮屋啊！

林部長右昌：最主要就是他要跟政府拚看看，他如果拚得過，他就……

湯委員蕙禎：就是這樣臺灣才第一啊！

林部長右昌：是一種投機的心態。

湯委員蕙禎：因此臺灣今天會形成這樣嚴重的問題。

主席：是否請內政部將完整資料提供給湯委員，好嗎？

林部長右昌：是，我們再提供書面給委員。

湯委員蕙禎：要有對策啦！

林部長右昌：好，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怡玎發言。

吳委員怡玎：（10時36分）部長早。我今天要與你討論酒駕的問題，請你看一下簡報上的表，這是我們從警政署統計查詢網上面看到的，歷年酒後駕車的破獲率是100%，是全部破獲，部長，你覺得這可能嗎？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委員好。這個應該是有報的啦！但委員想……

吳委員怡玎：我跟你說癥結點在哪裡，癥結點就是肇事逃逸沒有算進去，就是酒駕肇事逃逸的，我們不知道這個數字在哪裡。其實我們有問警政署，在他們的統計查詢上面有沒有肇事逃逸的數量統計，我們發現是沒有，警政署回答我們說這包含在公共危險裡面，可是我們知道公共危險裡面其實包含很多，包括放火、劫持交通工具等等，酒駕是其中之一。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我們確認過了，你們就是沒有將肇事逃逸這個項目分別出來，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連基層員警都說，因為肇事逃逸的刑責其實很輕，比酒駕還要輕很多，所以酒駕肇事怎麼辦？當事人第一反應其實是先逃，但逃走之後呢？他到了家裡面，你又不能把他抓出來做酒測，所以這其實變成一個漏洞。

酒駕之前修法過，酒駕致死已經提高到3年以上10年以下，再加200萬以下罰金；相較於肇事逃逸，它其實只有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其實是不成比例的。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個人喝酒撞到人，這位傷者可能傷勢有點嚴重，我們當然希望這位酒駕者還是要打119叫救護車，但是當下他們比較大的可能是逃逸，而不是留下來救人。

其實這部分我認為內政部可以做得很簡單，你們必須要凸顯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大，我們對修法才有壓力，要凸顯很簡單，部長可不可以答應我們，肇事逃逸的數字可否分別獨立出來統計？讓我們知道到底有多少的酒駕黑數，因為這樣我們才知道，肇逃提高刑責的壓力有多大，可以答應嗎？

林部長右昌：因為今天警政署沒有來，不過我覺得吳委員提的這個意見滿好的，我聽起來覺得應該是還滿有道理的。他們之前為什麼把它放在公共危險裡面？因為肇事之後是用公共危險罪移送，不過我同意你的說法，如果今天可以把它切出來，不是那麼含混地全部都混在公共危險裡面……

吳委員怡玎：部長，雖然警政署今天沒有來，不過我認為你答應就算他們答應了。

林部長右昌：我想這個可以。

吳委員怡玎：是不是在這季以前？現在是3月，好，我們就下一季以前，即6月底以前你們公布的數字，麻煩包含肇事逃逸的數字，好嗎？

林部長右昌：委員，這樣好不好？因為今天警政署沒有來，他們是不是裡面有什麼需要……

吳委員怡玎：當然，就是……

林部長右昌：執行面有沒有什麼……

吳委員怡玎：執行面如果有什麼困難要讓我們知道。

林部長右昌：是，好的。

吳委員怡玎：但是原則上在6月底以前開始公布這個數字。

林部長右昌：好的，這部分我們來努力。

吳委員怡玎：再來是關於道交辦法第二條，我們可以看到重大交通事故主要是指有人傷亡，對不起，我們這邊沒有列出其辦法，我唸給你聽，大概就是死亡人數要在3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數在10人以上，或受傷人數在15人，或者是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等事故，在道交辦法裡面我們定義為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我們最近發現一個案子，因為他沒有被抓到，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酒駕，有一位肇事逃逸者半夜在市中心，就在立法院附近撞到三十多臺車子，而且還連續撞了好幾個路口，當時是三更半夜，所以很幸運沒有任何人受傷，但是部長，在你看來，撞了三十幾臺車子，還在路口有一些擦撞，以常人的理解，這樣算不算重大的交通事故？

林部長右昌：大家直覺會覺得是嚴重的。

吳委員怡玎：對，所以你們可能要檢討一下道交處理條例，以及到底該怎麼定義何謂重大交通事故？很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的案件發生了以後，竟然在重大交通事故裡看不到？當它不被列為重大交通事故時，那麼員警辦案的壓力就不一樣，對不對？所以部長可能要考慮一下，該案確實沒有人員傷亡，卻有很大的財產損失！造成這麼大財產損失的交通事件，要如何才能定義成重大交通事故？如果要另外分類也可以，重點是：必須掌握數量，好嗎？

林部長右昌：好。但道交條例係交通部所主管，警政單位是執行單位，不過我們會把委員所提這麼好的意見與交通部做討論。

吳委員怡玎：畢竟你們在第一線……

林部長右昌：我們是執行單位。

吳委員怡玎：所以你們要回饋很多給他們，這樣他們才會有修法壓力！

再來，之前明仁會在大直辦春酒，警察在外面站崗，部長還記得這則新聞吧？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其實只要合理懷疑裡面有通緝犯就可以進去了，對不對？請問當時警察是否知道何種組織在裡面辦春酒？

林部長右昌：警察是知道的。

吳委員怡玎：這樣無法連結到合理懷疑裡面有通緝犯嗎？

林部長右昌：員警在針對這個……由於該場所係五星級觀光飯店，屬交通部業管。不過這件事後，我們也要求警方，不容許治安有任何死角……

吳委員怡玎：部長可以看一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
林部長右昌：是可以的。

吳委員怡玎：即使是飯店，也是可以的。

林部長右昌：是的。

吳委員怡玎：所以站在第一線的警察真的要好好執行，而且現在毒品氾濫，如果連第一線的警察都沒辦法好好處理的話，那後面就沒有救了！

林部長右昌：是！治安不能有死角，這點我已經要求了。

吳委員怡玎：是，所以動那麼大的時候麻煩你們進去看一下。

林部長右昌：是，謝謝委員。

主席：今天中午不休息，上午會議繼續進行至討論事項告一段落。

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10時44分）

繼續開會（10時50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10時50分）部長好。現在看起來早上的組改審查還算順利，其中感到比較為難的大概是役政署的問題，就某種程度來說，役政署算是被整併掉了，所以要好好處理，但這部分我覺得問題不大。

這次比較大的變革是營建署一分為二，成為國土管理署及國家公園署。就國土管理來說，部長應該知道國土計畫法的實施面臨很大的時間壓力與反彈，因此有必要成立國土管理署。至於國家公園署，由於臺灣的國家公園數量非常龐大，連美國都沒有臺灣多！其實美國沒幾個國家公園，而臺灣比較多，所以國家公園可以說是我們的一大特色，為此成立一個署來管理也好，這點我贊成。

對我來說比較遺憾的是都更與危老，因此我要請教部長，都更條例立法在先、危老在後；都更條例在1998年實施、危老條例從2017年實施。就某種程度來說，其實是都更做到某一個階段，甚至可以說做到一個瓶頸時才開始推危老！坦白說，我認為都更與危老的成效都不是很好，部長有八年基隆市長的經驗，不知可否從政策上做檢討？說不定中央在都更的推行上可以做多一點？更甚者，這部分是否反而比較應該從營建署獨立出來？至於應該變成什麼樣的機關，我就不敢講了。

請部長先看一下都更的案件數。依照你的經驗，基隆總計才7件，而全臺灣總計1,575件，當中基隆只有7件。到目前為止，已完成的都更數為539案，不過當時都更條例所統計的戶數為384萬戶，但是539案不代表是539戶！請問署長是否知道這539案占384萬戶的幾分之幾？有沒有到萬分之五？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有萬分之五。因為每一個案子起碼、至少都有二十到五十戶。

鄭委員運鵬：用二十戶來乘的話，差不多萬分之三而已……

吳署長欣修：如果用五十戶的話，其實是有超過。

鄭委員運鵬：都更條例走了25年，大概就萬分之三、萬分之五？

吳署長欣修：是。

鄭委員運鵬：這狀況你滿意嗎？

吳署長欣修：當然不滿意，但過程中實在有太多整合上的困難！

鄭委員運鵬：現在來講更新一點的危老。在危老條例當時的總說明裡提到統計數為8萬6,000棟，危老條例雖然比較慢出，走到現在已有2,809案的核准總數，但基隆只占了10戶。請問這占了多少比例？請署長回答一下。

吳署長欣修：危老條例的確比較慢才出來，所以比例更低！

鄭委員運鵬：可是我覺得比例更高……

吳署長欣修：因為面積……

鄭委員運鵬：比較小……

吳署長欣修：對！

鄭委員運鵬：自己就可以處理了……

吳署長欣修：戶數都很少。

鄭委員運鵬：對，戶數很少。

吳署長欣修：如果以戶數來講，比例是比較低的，但速度非常快……

鄭委員運鵬：速度比較快……

吳署長欣修：速度至少是都更的……

鄭委員運鵬：因為不用整合自己就可以辦了！

吳署長欣修：至少是都更的十倍速在成長。

鄭委員運鵬：我想請教部長，以你曾任地方首長的經驗來看，你覺得都更和危老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其實最大的困難在人！

鄭委員運鵬：人的困難在哪？考慮的點在哪裡？

林部長右昌：人的困難在利益。

鄭委員運鵬：在錢！

林部長右昌：所以當大家都在講釘子戶時，我覺得不能怪他！我守了一輩子30年以上，好不容易才進入都更或危老！我守了一輩子，賣貴一點也是應該的！有時候媒體或鄰居會認為釘子戶是……之所以叫「釘子」是從中國來的名詞，意思釘在那裡屹立不搖，拔不起來，這是為了錢，其實無可厚非，畢竟是他的財產。問題是這二十年來有很多人甚至連政府的徵收、價購都反對，認為國人的財產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強制處理？如果都更考慮的點在錢，我認為無可厚非。剛才署長說速度不夠快，那麼我認為我們應該回過頭來重新思考：都更與危老何者為要？又應該怎麼做？

媒體上常可以看到有黑道介入都更或危老案件，對此，日本有專法管理，其他國家也是。請部長看一下兩個例子，一部是美國的卡通天外奇蹟，一個是日本的遊戲，天外奇蹟這部電影講的是都更、危老，不知部長有沒有看過？主角就是釘子戶，他不願意配合，即使黑道威脅他也不願意接受，所以就在屋子上綁氣球讓屋子飛走了，這是美國電影；日本則是做成遊戲人中之龍，就是黑道為了去買一坪地所發生的糾葛。這是他們的生活經驗，足見臺灣並沒有比較特別，畢竟有利益、有人、有記憶、有財產，當他不願意走的時候就拿他沒輒！我們有都更條例、有危老條例，只要牽涉到這些，你不給獎勵他不願意做，但給獎勵他也不一定會做，反而衍生出很多糾紛。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過去我們對此有時程獎勵，但往往五年屆滿、十年屆滿，每次總都無法落日，甚至還得加碼，從都更完了再加碼變危老。回頭來看執行成效，我認為我們應該倒過來思考，那就是我們不處理都更了，我們處理危老！為什麼不處理都更，要處理危老？因為危老是有危險，老房子不一定有危險，沒有危險的話，政府為什麼要介入？如果房價不像都會區、雙北這麼高，建商根本不願意走都更，因為還要去召集很麻煩，到最後一步強制執行，如果遇到抗爭、遇到不願意走的、遇到老人家，你們也做不下去。所以臺北市長蔣萬安說都更申請條件要從九成降到七成五，這個沒有用，反而進去之後，只有七成五的人願意都更，有25%的人還不願意的話，以後你們如果不敢強制執行的話會更慘，當時訂為九成，是希望只剩下一、兩戶，比較好處理；但如果降了申請門檻，反而會沒有辦法動。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因為也有些人喜歡老房子，我希望營建署跟部裡可以思考看看，即處理危險、不處理老舊，危險的房子如海砂屋或有結構問題，就算不到30年也必須要處理，所以都更退場、只留危老，政府處理危險，這樣倘要強制執行就師出有名，因為會有生命財產上的問題，所以只處理危老、不處理都更。

第二個，將時程獎勵也拿掉，但獎勵是永遠的，就是如果他繼續拖下去也沒意思，既然沒有都更，只處理危老，再拖下去若遇到地震，有危險的是他，所以時程獎勵拿掉，只要他願意做、快點做就可以有獎勵，不要讓大家等時間，時間到了之後就不落日，並提高獎勵。

最後，強制執行真的要強制！因為你們是以危險為前提的強制執行，而不是因為房子很老的強制執行，這樣才能夠師出有名，才不會造成中央或地方常常背負罵名，說老人家就住在那邊50年了，對這塊土地有感情、房子有感情，你們還去強制執行。強制執行不要說75%或90%，只要有一戶、一個人不願意，你們就會很痛苦，所以不要變成地方首長在做人情，中央在法令上沒有彈性。因此我認為不如將都更拿掉，只處理危險；並將獎勵提高，不要有年限；再來就是強制執行真的要強制，請法院嚴格執行，我的建議是這樣。不知道署長或部長有沒有什麼意見？

林部長右昌：我簡單回應一下委員，你剛才提到一個重點，我覺得非常正確，我們通常在談到這個時會說政府在制度上給了什麼樣的鼓勵，你剛才還提到兩個字「加碼」，因為這樣會讓民眾產生預期心理，也就是撐得越久，領得越多。

鄭委員運鵬：對。

林部長右昌：就是撐著嘛！

鄭委員運鵬：所以要落日就是希望民眾不要撐。

林部長右昌：我撐著等著，然後就是期待鼓勵、優惠等等條件，那麼預期可回報的利益就越大，有時候剛好就會跟我們政策期待的目標相反。

鄭委員運鵬：我知道。

林部長右昌：就是適得其反。所以你剛剛提到的這個的確是一個作法，不過當然這個也茲事體大，我會請署長再就政策面做一些研議，也再請教委員。

鄭委員運鵬：部長，簡單來講，有時程獎勵就是希望它快嘛，但如果以危險為前提，那就是他自己保障自己，最後加入強制執行。所以如果以危險為前提才處理的話，就不用有時程獎勵，就是全部獎勵，只看要不要，不要也沒辦法，出事情的時候他自己要承擔，也就是公權力介入越少越好，但是也不要永遠不落日，一直延長，這你也知道，謝謝部長。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

主席：請賴委員香伶發言。

賴委員香伶：（11時1分）今天針對內政部組改，有相當多變化，首先就教部長，整個營建署未來要切割成二個署，分別是國土管理署與國家公園署，我想跟您交換一個意見，有關國家公園署，您也看到相關學者專家，特別是國家公園學會理事長王文誠教授提到，目前我們已經有9座國家公園，在2011年的時候又把高雄壽山成立一個面積較小的國家公園，他的概念就是國家公園依國家公園管理法是要保護它的自然風景、野生物、史蹟等等，程序上面它當然是一個被保護的對象，同時應該把保育視為前瞻計畫最後一哩路，把保育做好！現在對於國家公園的定位以及保育目標，是不是一定要放在內政部裡面特別成立一個國家公園署？民眾黨黨團的版本是希望把國家公園納入環資部，成立一個自然保育署，這部分在事權上面是與剛才提到的學者意見類近，那就是保育及維護自然景觀，整體是比較戰略經濟思維的部分，不曉得部長您對這樣一個看法有沒有什麼樣的意見？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第一個是國家公園從開始設立之初就在內政部，這麼長時間的運作已經非常順暢。第二，國家公園也無法獨立存在。目前包括我們的警政單位，譬如保七總隊，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執行力量，警政的力量和這個也……

賴委員香伶：為什麼要成立一個署？

林部長右昌：當然是在……

賴委員香伶：國家公園署的定位和它的方向和現在在營建署下管理的差別在哪裡？

林部長右昌：差別很多，譬如現在在營建署下面，「營建」嘛！大家會覺得營建署就是只關心硬體，而國家公園……

賴委員香伶：它應該是要被保護的。

林部長右昌：國家公園現在是在我們的國家公園組下面，只是營建署下面的一個組，所以現在把它提升位階，當然對未來整個國家公園下一個階段的發展會更有助益。

賴委員香伶：下一階段的發展有超越剛剛講的和保育、自然經濟的連動嗎？不然我相信我們如果把它放到環資部（環境部也要升格），這樣的規格會不會比較統整在自然環境保育部分？與你們的管理維護單位─保七也不違背嘛！您覺得是不是在事權上也比較適合？

林部長右昌：我想這個不太一樣，比較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公園有土地的管轄權，而內政部是全國土地的主管機關。

賴委員香伶：基於土地管轄，所以繼續留在那裡？

林部長右昌：還有包括剛剛在講的，在部裡面的話，包括警政、包括消防、包括空勤……

賴委員香伶：所以要管理它，維護它的安全性？

林部長右昌：包括空勤總隊，都可以支援國家公園署的業務和工作。

賴委員香伶：瞭解。

林部長右昌：可以把它的一個政策目標做得更好。

賴委員香伶：所以你們還是把它視為一個在重要的戰略上、安全性上，以及自然維護上，要統整在你們的土地主責機關下會比較適合？

林部長右昌：是，當然是。

賴委員香伶：比較不是在環境部、環資部？

林部長右昌：不止。

賴委員香伶：好，但我們的版本也提了，希望在審議的時候，大家也都多交換意見。

林部長右昌：是，謝謝委員。

賴委員香伶：接下來請教一下，上次質詢的時候有談到警勤加給的部分，今天懷敍副人事長也在，有關警勤加給的部分，時程上距我在3月1日質詢到現在已經月底了，請教一下，10%以上的簽核程序走到哪裡？以計算的基礎來說，我上次也講了，增加的總預算也不高，現在您這邊已經拍板定案了嗎？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這個已經呈報院裡面，最後由院裡面來做最後政策的決定。

賴委員香伶：您呈報上去的是4%還是10%？

林部長右昌：我們有好幾個方案，4%的、10%的都有。

賴委員香伶：哪幾個方案？還有超過10%的嗎？

林部長右昌：也有。

賴委員香伶：所以院長的程序時間，你希望什麼時候可以拍板定案？

林部長右昌：這不是我希望，這個要由院做政策的決定，因為這個還牽扯到其他部會，不是只有內政部。

賴委員香伶：我請教副人事長，因為上次也質詢了調薪的事情，陳院長也說3%以上，至於4%是不是有機會，他也沒有確定，還要綜合考量CPI等等，但我上次講警勤加給幾乎是十幾、二十年就沒有調整的紀錄了，現在一次調整當然也要涉及剛剛講的物價等等各種環境背景做評估，所以希望一定是10%以上，部長，您能不能再跟院長建言，提出您最期待的方案？

林部長右昌：我想院長會綜合各方意見做最後的決定。

賴委員香伶：警察同仁都在看你的回應，你還是要更強硬的表示要幫他們爭取福利。

林部長右昌：有，我是最挺警察的部長。

賴委員香伶：希望！副人事長呢？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懷副人事長說明。

懷副人事長敍：我想院長已經有說過他會朝這方面儘量努力，我們總處也會在這個基礎上面綜合考量以後再由院長做決定。

賴委員香伶：好，謝謝。我們在這裡一再為基層員警鼓勵加油打氣，除了給他們實質的法制上權力之外，也要給他們生活上及經濟上一個穩定的基礎，逐步增加他們在權益上面的保障。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國人最擔憂的當然就是詐騙問題，詐騙集團用各種方式取得個人的個資，或者是進行一些不法的詐騙事件，請問部長你認得出圖片上這位是誰嗎？這張照片您看得出來嗎？我在網路上搜尋就找到這張圖，您看得出這是誰跟誰的合成照嗎？

林部長右昌：看不太出來。

賴委員香伶：從眼鏡這方面來講應該是蘇前院長，從輪廓和髮型上來講應該是陳建仁院長，你隨便去找一個軟體合成真的就是這樣，所以我說現在的技術讓大家……這是一個新的人，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一看它就是做了一個深偽的變造。再看到右邊中間這四格漫畫，現在相關雜誌都已經講出目前技術已經可以透過各種方式生成各種人的人臉，最下面那二個人其實是完全新的人，在地球上沒有這二個人，但是就可以生成出來，同時還可以用聲音等方式來做這樣一個深偽的變造。我想就教部長，這個事件這幾天吵得沸沸揚揚，非常多大學教授也因為照片容易被取得，而且他們很多資訊在網路上都是公開的，所以被相關集團鎖定，要對他做這樣一個詐騙行為，當然是還沒有散布出去，不曉得現在警政單位有沒有跟你回報已經辦到哪裡？有沒有辦法找出這個犯罪集團？有回報了嗎？

林部長右昌：這部分請警政署說明。

賴委員香伶：請同仁回應一下，因為很多教授真的非常擔憂他們的資料和照片被散播出去。

主席：請內政部警政署陳副署長說明。

陳副署長耀南：主席。跟委員報告，有關這個部分，刑事局目前還在偵辦當中。

賴委員香伶：偵辦當中？

陳副署長耀南：是，至於偵辦到哪裡，因為我要出來之前沒有問他們，我是不是可以事後再向委員報告？

賴委員香伶：好，有沒有鎖定相關集團？因為報紙上有一些訊息顯示用的是簡體字，還有一些很奇怪的用詞，包括上級、視頻等等，所以鎖定這樣一個跨域詐騙集團，相關偵防的人力專業度都要提升，不曉得您有沒有信心、有沒有把握可以儘速破案？

陳副署長耀南：我們會進一步再做深入的查究，至於查得狀況怎麼樣，我再跟委員報告。

賴委員香伶：好，希望儘速啦！

陳副署長耀南：是，謝謝委員。

賴委員香伶：再來請教部長，我想時間不多，我們就從詐騙案的數量來看，上次在總質詢中，一直想要跟你提的其中一個事情就是打詐國家隊，雖然你已經宣示了，但還是看到詐騙數字逐年攀升，到去年底大概有二萬九千多件，整體國民被詐的損失大概70億元，當然追回的並不多，所以現在內政部警政署還有相關單位都希望能夠遏止詐騙集團，甚至用各種方式避免讓很多國人受騙、受害。其中讓大家更詬病的是，上個月有很多暴力集團辦春酒，大剌剌的在豪華餐廳或是高檔的地方辦春酒活動，部長也宣示要對他們做一定的打擊。我這裡得到一些相關的法制性建議，有關日本的「暴力團對策法」，這個日本的暴力團對策法從1992年實施到現在，雖然不能說他們打擊了所有暴力犯罪的黑幫，但起碼證明這20年來的暴力團受到了一些控制，它的修法內容重點很清楚，包括暴力團體不能跟銀行借錢、不能開戶，這是斷了他們的金流；第二個，很多旅宿業要拒絕讓他們入住，像臺灣這次高檔餐廳讓他們進來，在法制上他們沒有辦法拒絕；第三點，當然就是不能透過合法的匯兌等繼續支援他們，甚至很多場所也都鎖定了一些人不能進來，所以目前為止，日本大概已經有二萬四千多人是被暴力團對策法所鎖定的對象，企圖遏阻他們，不管是金流上、移動上的一些空間都受限制，讓國人覺得國家有保護他們，維護日本的治安環境和人身安全。在這裡請問部長，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現在的組織犯罪法中，以加深黑幫暴力團的對象為方向，做一些比較深入的修法？

林部長右昌：是，謝謝。委員，我們現在已經參考日本的「暴力團對策法」，認定身分並據以作成行政處分的精神，並且也參考跟蹤騷擾防制法（跟騷法），還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相關的防治跟處罰的機制，我們目前正在跟法務部研商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賴委員香伶：有沒有可能像這裡講的，包括金流、一些特定的單位場所，都拒絕讓這些人進行一些合法的行動？

林部長右昌：我們已經在進行修法的研議，會把這些精神放進來。

賴委員香伶：大概什麼時候？有沒有可能在這會期送出相關修法的草案？因為這是國人都在看的，在你上任之後，你的住宅三支箭，我們已經瞭解，你想要改變高房價，但是治安問題是現在大家最擔憂的，包括剛剛講的詐騙還有集團犯罪，背後都可能是這些比較強勢的暴力團、黑幫團體在操作，希望在修法上能更積極，向國人說明，你在這邊宣示打詐及防治治安的決心，好不好？

林部長右昌：是，我們當然會更積極。委員剛才提到詐欺的事情，現在其實跟我們所講的金融犯罪及暴力集團犯罪已經變為一體，也就是……

賴委員香伶：連動起來，是產業鏈。

林部長右昌：是，它已經變成一個產業鏈，所以你剛剛提到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我們會加緊來修法。

賴委員香伶：希望主席可以裁示，是不是請內政部在1個月內把相關修法的重點或草案向國人說明，也跟本委員會做報告。

林部長右昌：委員，跟你報告一下，因為這涉及法務部，可能要跟法務部商量一下，因為修法進度……

主席：賴委員，法務部好像已經把相關法案陳報行政院會了。

賴委員香伶：有嗎？部長都還不曉得。

林部長右昌：沒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還沒有，他們可能有在討論了……

賴委員香伶：那就1個月，你跟法務部這邊是不是儘速提出有關組織暴力團防制法規的修法評估，好不好？

林部長右昌：好，謝謝。

主席：請李委員德維發言。

李委員德維：（11時14分）直接請教部長，現在役男入營塞車很嚴重，你知道嗎？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我們知道有這個狀況。

李委員德維：請教內政部役政署大概知道有多少人在塞車嗎？，預計什麼時候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林部長右昌：我請署長來說明。

主席：請內政部役政署沈署長說明。

沈署長哲芳：報告委員，目前從去年畢業到現在的役男，仍有二萬三千多名沒辦法在今年6月底前入營，這部分我們很重視，也跟國防部做了好幾次的會商，國防部也提出了開訓的新流路，他們都已經積極在做，不只是把流路開出來，還把他們的梯間縮短，相關的班隊也因應……

李委員德維：沒關係，署長，簡單來說，國防部跟內政部有沒有商量，大概什麼時候塞車的問題可以解決？

沈署長哲芳：我們預計到今年6月份以前就……

李委員德維：現在1個月有多少可以……

沈署長哲芳：我們的措施就是可以申請優先入營及延後入營，6月份以前就會把去年畢業到現在的役男，包括去年申請延後入營者徵集入營，我們預劃到今年年底前，今年7月畢業的役男，如果他們有申請優先入營，都能夠在今年年底以前迅速把他們徵集入營。

李委員德維：現在申請優先入營的人有多少？

沈署長哲芳：3萬人，申請優先入營者，每年有3萬人。

李委員德維：所以重點就是，去年畢業的這些人，今年可以消化完嗎？

沈署長哲芳：今年到6月底可以消化完，去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在入營梯間的收訓人數有做一些調整。

李委員德維：這部分麻煩署裡面跟國防部趕快來協調。

沈署長哲芳：是，我們會盡力來辦。

李委員德維：因為我們到地方去，有很多家長都非常煩惱，這部分請內政部加油，謝謝署長。

沈署長哲芳：是，我們會努力，謝謝。

李委員德維：請教部長，役政署配合兵役政策調整改設為內部一級單位役政司，並且因應替代役的訓練跟管理需要設了一個派出單位叫做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辦理兵役及替代役的業務，請問部長，明年役期就要延長了，這樣的規劃妥適嗎？因為你現在等於是把役政署改成役政司，再加一個替代役的訓練管理中心，那替代役訓練管理中心跟役政司其實就沒有關係囉？是不是？

林部長右昌：不會沒有關係，因為它都在內政部下面。

李委員德維：對，所以它變成役政司，和替代役管理中心等於是二個單位了嘛！

林部長右昌：役政司是一個政策規劃的單位，訓練中心是一個執行的單位，雖然是如此，不過它也是一而二，二而一，在執行面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但是委員剛剛提到役期延長，由4個月變1年，因為他們是替代役，只不過服役單位及機關的役期延長，在前面訓練的部分有加了一些模組，基本上對於訓練部分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李委員德維：好。部長，再請教一下，南投縣有面積高達五百多公頃的土地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劃進去之後會影響南投縣的種植，嘉義縣也有同樣的問題。營建署說，不論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或者農業發展地區，當然會保障現在合法的權利，不論種植茶樹或者是現有的商家，只要是合法的使用都會保障，請教部長，在規劃時，其實不需要列入國土保育地區嘛！這樣的困擾，請你說明一下。

還有，新的國土管理署未來的職責及目標，你們現在怎麼規劃？

林部長右昌：好，謝謝。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因為國土計畫是大分區，這由內政部營建署訂定大的劃設規範，實際劃設是地方政府在劃，所以現在有一些陳情（人陳案）出來，發現他們有一些疑慮，不過我們營建署也說明了，現況使用不受任何的影響；第二個，我們還是有發現一些區域或是個案的確有需要檢討的部分，我也責成營建署後續跟縣市政府，甚至是跟陳情的當事人再做進一步的研商及處理。

李委員德維：請教署長，現在各縣市到您這邊問題比較多的有哪些？南投、嘉義就不用說了。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對，大概有6個縣市，最主要都是山坡地的問題，也就是說，它原來就是山坡地，今天即使劃為農發地區，還是受山坡地管制，所以真正的關鍵是集水區、山坡地這一類的管制。我們還是保障……

李委員德維：你們現在和這6個縣市協調、溝通的狀況呢？

吳署長欣修：首先就是如果有套圖上出現問題的，當然就趕快解決，有些的確是套圖出問題，因為早期的圖資比較不精確，所以有套圖的問題就趕快解決；第二是趕快跟民眾做說明；第三是我們也跟農委會開過一些會，正在逐步確認，確保他們原來依照農發條例應有的保障和補貼完全不變，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提供證明的；第四，如果他們覺得現有的居住地區的確有需要改善，或是想透過規劃有所改變，這個部分我們有補助他們做鄉村地區規劃，做好規劃就可以納入以後變更調整的紀錄。

李委員德維：署長，這6個縣市是哪6個？

吳署長欣修：有部分的新北市，還有新竹、部分的苗栗、南投、嘉義縣……

李委員德維：花東呢？

吳署長欣修：花東目前沒有。

李委員德維：花東目前沒有？

吳署長欣修：對。

李委員德維：好，瞭解。

再請教一下部長，經濟部說，隨著國土計畫法的施行，他們正在研擬太陽光電能源用地白皮書，將太陽光電的需求納入國土規劃的架構之下，針對這個部分，目前經濟部和內政部溝通的狀況是怎麼樣？

林部長右昌：這個部分涉及用地細節，我想請吳署長來做說明。

李委員德維：好。

吳署長欣修：因為這裡面包含類似漁電共生的部分，有一些是容許使用或者是容許搭設，這些其實都已經透過平台陸陸續續放進去了，有一些有所謂的使用管制、容許使用和使用許可，未來這三個都會放進去，就是他們可以申請使用許可。

李委員德維：我有個問題想請部長和署長聽聽看，經濟部說漁村人口高齡化，可以推動漁電共生，引導廢棄魚塭重返養殖，但是以七股日運案場為例，業者說土地整合之後可以增加養殖面積，但是七股當地民眾都反對耶！這對國土計畫的目標有什麼樣的影響？

吳署長欣修：其實過程當中的確都需要溝通，包括它和周圍目前的狀況會不會有使用上的衝突，或者是它使用了以後會不會影響附近的生態，現在的做法是分層，也就是經濟部先受理，地方政府在審查的時候當然要依據相關土地規定去做查核……

李委員德維：時間有限，部長和署長都在這邊，我就很簡短的提醒一下內政部，農地種電案已經悄悄地在「無米樂」的故鄉後壁死灰復燃了，光電業者利用俗稱「小二甲」的農地變更門檻，鑽漏洞把從農民處取得的70公頃農地，以化整為零的手段予以切割。業者當然會設置光電場，但是也不諱言，「無米樂」的故鄉恐怕會變成光電的重鎮。對國土規劃而言，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思考？因為時間已經到了，我就提醒部長和署長，這裡面當然還牽扯到很多農業發展的問題，所以你們好好研究，好不好？

吳署長欣修：謝謝委員，這個部分我們有初步查證是不利耕作地的範圍，但是詳細狀況我們會再去瞭解。

主席：那就請你們回去研處，然後跟李委員說明。

李委員德維：謝謝主席。

主席：請林委員思銘發言。

林委員思銘：（11時24分）部長，今天雖然是要併案審查行政院及各委員所提出的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但我還是比較關心地方的議題，所以我要就地方的議題來請教您。

第一，「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竹東鎮部分）」以及「臺灣知識經濟園區計畫」這兩個案子是新竹縣楊文科縣長所推動的五支箭其中兩箭，希望打造新竹縣成為科技之都，但是這兩箭一直發不出去，很多科技廠商來問我竹科到底哪裡還可以設廠？新竹縣這幾年來快速發展，我們的平均綜合所得稅排名都在全國前三名以內，所以我要請教部長的第一個問題是，竹科園區內到底還有哪些產業用地可以讓這些科技廠商來設廠？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委員剛剛提到的案子是一個都市計畫的變更案，應該已經在進行審查了，細節部分我請吳署長跟你做進一步的報告。

林委員思銘：好。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過去我們的確都有配合科學園區的擴廠需要在加速辦理相關的用地變更，比如台積電現在二奈米廠的部分我們也有在過程中加速協助。有關委員講的竹東和竹科三期的範圍，過程當中的確有歷經幾次協調，小組已經開了6次會，結果都差不多收斂好了，所以我們正在跟縣府核對最後的資料，如果順利，我們會給委員確認，可以的話我們就會提大會。

林委員思銘：好。

署長和部長，110年12月行政院召開科技會報的時候，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在會中特別強調，我國40年前的科學園區策略很成功，政府只需要全面規劃所需要的土地、水電等基礎設施即可，一旦基礎設施供應無虞，產業自然就會蓬勃發展。目前新竹科學園區缺地可以說是確定的，按照署長剛才的回答，為何這兩個計畫召開了很多次會議都遲遲無法通過？這就是我非常質疑的地方，因為真的開過很多、很多次會議。部長剛上任，我還是請署長說明一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吳署長欣修：其實這個案子很早就送上來，為什麼一開始不會過？就是因為住宅區比例劃得太多，跟原來所期待的產業發展目的不太一樣，所以經過幾次溝通，包含楊縣長也親自來，我們也建議他既然目標是以竹科擴廠為主，就應該以產業用地為主，縣長回去指示並做了調整以後，現在的狀況的確就是以產業為主。其次是把它集中劃設，不要讓產業發展的部分困擾到住宅區，後來他們都有這樣修正，我相信這樣的修正對以後的發展是好的，所以後續順利的話，我們就會趕快提大會。

林委員思銘：今天聽到署長這樣的回答，我就滿樂觀的啦！

部長，你對新竹很熟嗎？

林部長右昌：我對新竹不是那麼熟，因為新竹還滿大的，如果包括新竹縣的話。

林委員思銘：所以我告訴你，其實新竹科學園區的產業因為高度集中發展，所以我們的廠商數量與遷入的就業人口非常、非常的多，導致園區周邊道路交通壅塞，以及住宅、商業、休閒空間供需失調等問題，所以我們的房價這三年來漲了一倍以上。我特別要強調，就是因為我們的產業用地供需失調，加上我們整個都市更新用地也缺乏、已經飽和了，所以目前臺灣知識經濟園區和竹科三期這兩個計畫真的是有迫切的需要性及必要性。剛才署長說是因為對新竹縣政府所提報的都市計畫內容在產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的需求方面有「異」見，雙方有歧見嘛！其實我要特別強調，部長也應該瞭解，你也當過市長，哪有一個產業用地的設置，不需要調整周邊整個道路的配置，或者整個公園的配置，或者整個住宅區的配置，當產業人口進來了，結果沒有住宅用地、沒有商業大樓、經貿大樓，可以嗎？所以我是覺得每次都這樣回復，我們開了很多次會，每次回來說審議小組不准的原因、要補件的原因，幾乎都是同樣的問題，重複的在周而復始。新竹縣政府很認真、很努力地對於這些問題詳細的答復，但是我們看到回來的答案都是一樣耶！2月27日我有問營建署臺灣知識經濟園區的計畫為什麼沒有辦法通過，營建署跟我講說監察院立案調查，目前本署正在研處中，後續如有新的辦理情形，再另行回復本席。其實這個答案跟我們前年、去年問的幾乎都一樣，為什麼沒有辦法向前走呢？到底原因在哪裡？

吳署長欣修：璞玉這個案子當然又跟竹科三期不一樣，因為璞玉這個案子現地已經有一些民眾的農舍，而且看起來不但有聚集，也有零散分布的，所以分布的範圍很廣。20年來新竹縣政府提出非常多版本，但是都很難保證哪一個版本不會跟民眾產生衝突，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直希望縣府好好地跟民眾溝通，慢慢縮小差異，讓我們可以收斂這個案子……

林委員思銘：署長，時間的關係，我再簡單告訴部長，我希望部長多關心這個議題。因為科三最近在4月份要召開小組的審查會議，來來去去已經很多次了，我的期盼就是說，因為百分之九十幾的地主都已經同意了，如果來來回回都是同樣的問題在打轉，都不會向前走，這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到底是被什麼問題卡關？為什麼？我真的有非常大的疑問。臺灣知識經濟園區也是一樣的問題，這在民國93年就已經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在生物醫學園區的對面，這個案子也攸關整個新竹縣的整體發展、都市的更新、道路的規劃，我想這對周邊所有縣民的生活以及未來的進步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我期盼內政部不要再牛步化的審議這兩個案子，部長你同意嗎？

林部長右昌：第一個是剛剛提到的科三計畫，基本上應該沒有問題。

林委員思銘：是。

林部長右昌：不過璞玉的這個計畫，地方的民眾還有一些不一樣的意見，這個可能還要再繼續進一步的研商。

林委員思銘：是，我希望能再進一步，就是積極的溝通啦！

林部長右昌：這個也要地方政府協助。

林委員思銘：是，一起努力，謝謝。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11時33分）部長，內政部的事情非常繁重，遠遠超過縣市首長，你應該有所體會，先幫你加油一下，但是後面也有很高的期許。現在平均地權條例當中有五大措施，其中有一個措施就是預售屋的契約不能再轉賣，過去我們認為這裡有投機、有炒房的行為，現在就回歸到你去買預售屋，你就要是自住的，例外或者公告的那些我們就先不討論。我的意思是說，到時候5月細則出來的時候，就會開始上路去實行，如果政府的強制力道加重之後，保障也應該要有，因為你們應該都知道，預售屋出現很多問題，包括爛尾樓蓋不起來、建商倒閉，或者蓋起來之後居然發現一屋二賣，還有蓋到17樓賣到18樓的這種超賣。假設現在預售屋就禁止轉售，那是不是對於這些買來自住的人，在我們嚴格看待的時候，也應該給他們一些幫忙？結果上個月行政院消保處開了記者會，查了全國50個預售屋建案的結果，有15個項目去看它的契約內容，發現不合格率有7.3%，然後大家最詬病的這一項叫做履約擔保不擔保，名為擔保實無擔保的這個履約擔保機制，居然沒有查到任何一件不合格，這個問題相當嚴重，最要緊的問題查無不合格？

我其實也想考你，但我想我還是自己來直接解說，五大擔保機制你知道嗎？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您背得出來嗎？算了，我直接進入我想講的主題。其實價金返還保證沒人會用，就是你買預售屋所投入的錢，最後如果沒有拿到房屋，你會把錢拿回來，誰會用這個？小建商他會說政府如果用價金返還保證，都在走這個的話，他們無法跟大建商的口袋那麼深來比，當小建商都要倒掉的時候，房屋市場的均衡功能會更加殘破不堪，這樣的講法聽起來似是而非啊！其他還有呢？還有一個公會保證你看不到，但是同業連帶保證現在也有問題啊！同業連帶保證常常出現什麼？其實法條裡面規定，你既然找同業來跟你擔保的時候，這個被擔保的人有沒有不得跟他是同一人，不得是配偶、直系血親這些的規定？問題他們是連帶企業，中南部就發生過同業連帶保證是騙人的，要倒一起倒，翻開來才知道，原來是其股東，原來是其連帶的關係企業，甚至都是同一個集團，照倒不誤。另外二個是不動產開發以及價金的擔保，這兩個都沒用，因為它裡面都沒有續建的機制，所以檢討下來問題一堆，請告訴我你們該如何看待？因為內政部不斷地講、不斷地講，我把兩個事情接在一起，我們現在對於預售屋，強制禁止轉售了，你給他限制，你就要給他多一點的保護，他是買來自住的，不再是炒房投機行為，那你就要讓這個原來根本發揮不了的擔保功能加強，這是你們一直念茲在茲、一直在講的，你們去年還在講強化預售屋續建機制，還在講販售預售屋的資格限制，那請問研議了哪些項目？做了哪些事？請回答本席。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非常敬佩委員這麼專業，我上任之後其實也發現這個問題，也就是購買預售屋的消費者保障的確是有一些漏洞，保障不是那麼地完整，你剛才提到價金返還的保證，其實有時候是建商會把它挪去用，實際上它是把它挪去用了……

江委員永昌：不，不是這樣講，應該講的是價金信託跟不動產開發信託，部長，我沒有要漏你的氣，因為這個很細節……

林部長右昌：沒有，這我瞭解。我剛剛要表達的，等於就是消費者的錢被拿去，因為建商可能不只這個案子，可能會有好幾個案子。我想跟委員表示的是說，我上任之後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我也請地政司對於相關的漏洞去研議防制的措施，接下來請司長來做進一步的報告。

主席：請內政部地政司王司長說明。

王司長成機：誠如剛剛部長提到的，部長上任以後，針對預售屋以後的爛尾樓情形有所擔心，所以我們針對五大擔保機制也做了一些研議，針對剛剛委員提到的價金信託部分，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在研議說，是不是未來建商拿到所有權人繳交的預售屋價款的時候，他不能拿來做管銷或者是一些稅制的應用，只能針對工程款這部分，但我們在……

江委員永昌：受託人是銀行。

王司長成機：對。

江委員永昌：部長，你就聽一下，銀行是信託受託人，同時十之八九又是貸款銀行，左手右手都是它在控制的，它跟建商會配合，建商要請款你也很難控管。而續建機制是在甲方建商、乙方銀行、丙方是建經公司的情形，它只要評估沒有續建之可能，也是不會續建，這些都沒有解決，所以你不要這樣很輕忽地回答。現在回頭有一點就是，你們的進度是什麼？你們的研議是什麼？香港如果要賣樓花，要經過財務的審核，樓花在香港的意思就是預售屋，不是那麼輕鬆可以拿到核准來賣預算屋，這是我第一個提出的，怎麼樣能夠有機會續建？第二個問題是，剛剛就講了，蓋好還不一定拿得回來，一屋二賣比比皆是，我不是說預售屋比比皆是，而是指有發生問題的和發現有這種東西的，然後現在的實價登錄，就算你那個是契約，你也不知道第一次登記的時候，建商是叫銀行先登記給誰，對不對？可能賴品妤先買，林淑芬後買，都去實價登錄，但會勾稽嗎？到底建商一屋二賣，會先給誰？然後沒拿到的再跟建商來打訴訟，怎麼會是這樣呢？這個要解決。

還有我剛剛講的中和「嘉泉名璽」，蓋到17樓、賣到18樓，天啊！18樓是跟誰買的？所以要不要形成一個起碼的資訊公開？但這還不夠，因為我們講了，就算你買了預售屋，你從頭到尾一直給錢、給錢給下去，事實上除了登記交屋的那一刻，在此之前，你是沒有保障的，誰有保障？銀行貸款出去，它優先受償；誰有保障？如果你是營造廠，對建商有支出的、有承攬它工程的，也可以優先受償。但是你想想看，不管是土地法第十九條或者是結合民法第五十三條，事實上有機會來形成一個東西叫做預告登記，或者叫做準區分所有權人，這個問題我很常講不完，但我現在講重點，你們這樣很不負責任，第一個，假設能夠設計我剛剛講的準區分所有權人或是預告登記來消弭我剛剛講的即使蓋好也拿不回來的一屋二賣或者超賣房屋的部分，其實在1992年，本來這個叫做建築物區分所有管理條例，那時候是內政部寫的，但後來到行政院被改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這當中就有把準區分所有權的設計拿掉，而本席只不過跟你們要那一個當時你們花錢去做研究的版本，你們卻不能提供！既然不能提供，那大家來研究研究、商量商量、探討探討嘛！這是當年內政部送給行政院的草案，你們現在不能提供？我匪夷所思，這當中其實部會有請了專家、學者，還上新聞去講有關於如何來處理，就是……

主席：江委員，不好意思……

江委員永昌：我把問題講完就好了。

主席：這個問題很大……

江委員永昌：不好意思，因為他沒有提供，我才這樣講。還有一個是花次長屢屢在講的，我不要針對實坪、虛坪的問題，我先回過頭來，你還有一個不動產登記法，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現在的進度呢？這當中也會有預告登記在內。假如你能夠有一個預告登記，對於預售屋會產生一個物權效用的時候，我說前面搭配預售屋不能轉售，後面搭配預告登記或準區分所有權人，一體成型，臺灣就是可以說，算了！本來你們不是說預售屋買賣全部都要消滅，也不用！可以讓有些想要買預售屋的人仍然保有權利，但後面又有這樣的保障，這樣才能夠解決問題，所以要從整個宏觀配套來看。當然，我的建言還有很多，不過時間有限，謝謝主席，不好意思，我就先談到這裡，希望你們就本席的訴求儘快努力，謝謝。

林部長右昌：好，謝謝。

主席：再請內政部趕快把江委員所要的資料提供給江委員。

請賴委員品妤發言。

賴委員品妤：（11時44分）部長，今天有幾個問題想要跟你討論。今天對於內政部三級機關的法制化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時刻，未來除了原本營建署內公務同仁的權益提升外，更重要的還有居住正義、提升道路品質、國家公園永續發展，本席的選區其實也包含在國家公園內，或是與消防體制的改善都有高度的正相關，所以雖然我所提案的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以及今天提出的消防署、國土管理署組織法修正動議跟院版不盡相同，但是站在我剛剛講的立場，包括我剛剛有提到，其實陽明山國家公園有部分也在金山，所以我的態度大致上是支持內政部的，這部分等到逐條的時候再來詳細討論。

這次內政部的組改每個面向都非常重要，但今天要特別拿出來討論的是合作及人民團體的部分。內政部在2013年的時候成立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的任務編組，主要是負責社會團體跟合作事業等業務，但是這兩項被憲法明定的業務在2013年，2013年到現在其實已經10年了，卻只用任務編組的方式去處理，造成現在的狀況是什麼？相關的預算、人力都一直在快速地萎縮，甚至監察院在2021年年底也有發布調查報告，對於這件事情有表示行政院長期嚴重忽視，並要求行政院跟內政部要儘速改善。如今終於即將迎來組改，但是經過我瞭解之後發現了幾個問題，就算合團司由籌備處升格成為正式單位，但在人力的部分，其實你們根本沒有隨之升格。目前合團司籌備處的預算員額是39人，實際任用人數甚至不到39人，只有35人而已，而組改之後的員額才增加1人，變成40人，表示即使變成一個正式單位，它的人根本沒有增加，現在其實也沒有招滿。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2021年全國的合作事業約有3,960個，2021年的中央級別人民團體約有兩萬多個，以實際上35人的人力要負責這麼多團體，過去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也有說到你們人力不足的問題，事實上現在看來是沒有在改善，這樣對全國的人民團體跟合作事業的發展明顯不是一個正向的事情，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請部長簡單說明，並講清楚你們到底會怎麼去提升相關的人力和預算員額？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之前法案大概在106年的時候有送過一次，不過那一次很可惜二、三讀沒有過，所以109年才重新再送。剛剛委員關心到我們人力配置的問題，我請籌備處陳主任來跟你做報告。

主席：請內政部合團司籌備處陳參事兼主任說明。

陳參事兼主任茂春：因為整個人力配置是政策上的問題，如果以合作社來講，我們有2個科，即合作行政科和合作輔導科，各5個人，因為社團確實如委員剛剛提到的，像全國性的社團，現在以每個月大概150個左右的速度在成長，也就是說，一年大概可以成長出1,500個社團出來，所以到目前為止，中央級的社團就有兩萬三千多個，如果再加上地方的話，光是社會團體大概就有六萬多個社團，職團大概也有五千多個，中央的大概也有475個左右，其實我們也都積極在努力。當然一個單位如果成立為一個正式單位的話，對我們的組織發展是非常有幫助的，確實監察院也非常關心，不管是我們組織法的通過，像今天就在審議，也希望各位委員能夠多多支持。

賴委員品妤：是啦，但是聽起來我剛剛提到的人力跟預算員額提升的部分，你們沒有一個明確的計畫？

陳參事兼主任茂春：現在經過行政院審議的大概就是40個人左右，變成5個科。

賴委員品妤：就太少了啊！我的主張就是太少了，這是事實吧？

陳參事兼主任茂春：現在我們的能力可能也有限，目前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賴委員品妤：好啦，我提醒一下，因為民主跟自由一直都是臺灣最引以為傲的價值，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跟社會參與的活絡及公民團體的興盛，其實都有高度的相關。第一個、在合作事業上具國內法效力的兩公約，還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內文都有提到合作社對於消除貧窮與提升人權的重要性。第二個就是人民團體、人民結社的自由，還有非營利組織在民主國家一直都是扮演推進社會，甚至是監督政府的角色，所以我覺得內政部應該要真正的落實合團司的角色，你不可以兩手一攤。你剛剛的態度就是兩手一攤、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陳參事兼主任茂春：不會。

賴委員品妤：是不是可以一個月內提出人力檢討？既然你現在沒有辦法回答我，我就在這裡提出我的要求，是不是能夠一個月內提出人力檢討，還有合作社跟人民團體協助發展的計畫？可以嗎？

林部長右昌：我們會提，不過也跟委員報告一下，如你所知，整個內政部的編制跟員額受到人事總處的控管，所以人就只有這麼多，而委員所關心的，我們會來檢討。謝謝。

賴委員品妤：就我的看法，員額我都很清楚，就算員額不能動，我也希望在資源的提升等等看到更多的檢討。

最後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想跟部長討論，因為剛才有提到負責人民團體，即合團司的人力問題，再來就是要提醒人民團體的未竟之業，社會團體法草案到底會不會送來立院？因為目前人民團體是由人民團體法規範，你也很清楚，但是長期以來最被民間團體詬病的，就是人團法是在戒嚴時期制定的，很多委員講過，甚至我也講過。其中非常多的立法精神早就不符合現在時代的狀況，甚至是嚴重箝制人民結社的自由，我10年前就一直在抗議這件事情，歷年來也多次遭到大法官宣告違憲。縱使經過多次修正，目前人團法，其中包含理監事的人數限制、選舉方式、需要30個人才能組協會的規定，還有成立協會要採用許可制，這些都是威權時代下的產物，也可以說是遺毒。事實上，為了鬆綁社團管理法規，你剛剛有提到立法院在第9屆初審過社會團體法草案，2017年有出內政委員會，後續說是因為社會溝通不足，所以不了了之。到了本屆，因為屆期不連續，這個東西流產了，所以內政部再次將社會團體法草案報給行政院，但是一直到現在，我們遲遲等不到院版的社會團體法草案送到立院。我簡單問部長，本屆立法院的任期也將至，這個會期也是最後一個法律會期，你也是行政院會的當然成員，你怎麼看社會團體法？可不可以承諾會跟行政院溝通，在這個會期把它送入立法院？有辦法嗎？有沒有辦法？

林部長右昌：我們來向院反映跟努力，不過我想補充一點，剛剛在講的人民團體的許可，在地方上大概有報就准。

賴委員品妤：不是這個問題。

林部長右昌：我知道、我瞭解。

賴委員品妤：重點是背後的概念。

林部長右昌：我瞭解你說的那個精神。我們實務上碰到的大概就是申請的名稱跟其他社團太相近，所以這個時候會請他們酌修。不過我知道委員關心的是背後價值的問題，我們會跟院積極溝通，希望……

賴委員品妤：因為這個是社會團體法制的最後一哩路，隨著立院要換屆，最近不管是內政部、政院或是我，真的都有收到非常多的非營利組織反映，希望行政院儘速送出社會團體法草案，所以拜託一定要積極面對。我希望能夠儘快處理，好不好？

林部長右昌：好，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淑芬發言。

林委員淑芬：（11時54分）部長，我想請教跟地方有關的，不過也是你們的政策重點。因為根據營建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作業要點，像補助新北市大概都到88%，就是將近九成的錢都是中央補助的，可是地方政府在執行預算上，有時候問題還滿多的。以五股為例，五股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第二標工程原定107年6月15日要做到111年10月31日。你知道做污水下水道，有的要拆房子，有的是先拆好了，可是重點是做到一半，這個廠商倒閉終止契約，現在就擱置在那裡。事實上，雖然109年才解約，可是107年就施作，所以人家的後院都已經是亂七八糟在等它完工。從107年遲遲拖到109年才解約，現在已經是112年，所以已經拖了3、4年的時間，就擱置在那裡。新北市政府說沒關係，就併入第二期的第三標工程，107年就挖得亂七八糟，廠商倒閉、解約之後，叫我們併入第三標工程就算了，反正第三標工程111年就要招標。可是從111年9月20日、10月5日、11月3日、12月27日就不斷地上網公開招標，廠商連來投標都沒有意願。對五股地區的人來講，其實是很不公平的，因為這是行政上的效率問題，新北市就這樣一直拖，可是我覺得人民的生活是很難這樣一直拖下去的。我要問為什麼會這樣？上一次第二標工程是解約的，我們等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第三標了，現在又流標四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要怎麼解決？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我請營建署來說明。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委員一直關心五股地區這一標的工程，這一標命運比較多舛，一開始開工就不順利，後來併標也一直不順利，但是我們後來有派同仁去……

林委員淑芬：不要忘了107年、108年是臺灣營造工程物價最低的時候！

吳署長欣修：他們併標的時候沒有仔細考慮，併標以後造成施工困難，物料應該要增加，但後來併標並沒有調整價格，結果又遇到原物料上漲。我們去年就主動下去瞭解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也主動加錢給他們，大概加了1,000萬左右。

林委員淑芬：所以你們是要主動再加錢給他們？

吳署長欣修：對，我們希望這一標要趕快、順利，不要拖太久。

林委員淑芬：加了錢以後，經費到底能不能足夠？

吳署長欣修：我們也是告訴他，如果真的……

林委員淑芬：你們有去看一下地方政府的財務規劃嗎？併標了！因為廠商倒閉而且是在營造物價最低的時候，一直拖到營造費用比較高的時候，你們主動說要補錢給他們，他們卻還流標，所以我才想說你們是不是應該要發揮監督的功能，看看他們的財務規劃還有沒有問題啊？

吳署長欣修：對，所以我們最近也是再派員下去要澈底瞭解一下這一標……

林委員淑芬：我很懷疑新北市污水下水道……他們是哪一個局？

吳署長欣修：水利局。

林委員淑芬：水利局標出去的工程很多，有堤防、水環境、水安全及污水下水道，他們的業務多如牛毛，他們的公務人員都想要轉職。據我所知，新北市水利局的公務人員都想換工作，中央政府一年給他們的錢大概幾億？你知道嗎？

吳署長欣修：光是下水道的部分，一年大概會給到十幾億元。

林委員淑芬：那太少了！人家水與環境、水與安全的更多。

吳署長欣修：那是水利，屬於治水工程，但污水下水道光是這樣，再加上他們的本預算，他們一年大概會執行15到20億。嚴格來講，這一標的難度不高，我們也有點訝異，怎麼會處理成這樣。

林委員淑芬：難度不高？

吳署長欣修：所以去年介入以後就主動加錢給他們，我們最近也會再派員下去。

林委員淑芬：他們原定是1億2,199萬，這個是你們加錢過了沒？

吳署長欣修：加錢過了。

林委員淑芬：變成1億2,199萬可行性真的就高了嗎？會有人來標嗎？

吳署長欣修：所以我也特別再派同仁下去了解，如果還不行就趕快調整，我們再調整給它。

林委員淑芬：再下去、再不行、再調整，我們已經等4年了！

吳署長欣修：瞭解。

林委員淑芬：可不可以麻煩部長？五股的污水下水道已經等了4年，有的人房子都已經拆了在那裡等著要做，4年了，整個環境亂七八糟的，五股的污水下水道也非常地急迫要趕快建置完成，我們都有意願再加錢給他們，部長可否承諾我們，主動去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到底哪裡有問題？哪裡有能力不足的地方？我們主動去協助他們，不只是加錢，還要再加緊監督，好不好？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其實新北市是一個直轄市，基本上它的量能是很充足的，你剛剛提到這個問題，我們營建署不只是加錢，還有加強督導、要求的責任，因為大部分的錢是中央出的，執行是在地方。

林委員淑芬：對。

林部長右昌：所以要課予地方政府責任，也要讓地方包括民意代表、里長，甚至包括在地居民知道執行的狀況是這樣子。

林委員淑芬：他們收割成果的時候都知道是誰來做的。

林部長右昌：是、是、是。

林委員淑芬：但是做不好的時候……

林部長右昌：兩手一攤。

林委員淑芬：還有財源哪裡來，他們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其實在他們做好之前，我們花了多少心力督導，這兩年因為我一直問，署長也主動去關心，如果沒有中央主動去關心，他們還擱在那裡，也沒有來跟你要錢，他們有沒有來跟你要錢？

吳署長欣修：他們沒有，是我們下去查以後才發現……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所以這就是比較消極的態度。

林委員淑芬：他們沒有來要錢？

林部長右昌：對。

林委員淑芬：是中央主動給他們的？

吳署長欣修：因為我們去檢討它的計畫，發現這個問題，希望他們要趕快……

林委員淑芬：所以他們擺爛擱置在那裡，標不出去可能是原物料上漲，人家定的價格沒有辦法做，應該跟中央來申請補助，但他們連這個動作都沒有做？是署長關心以後，主動去跟他們討論的？

吳署長欣修：在委員有關心以後，我們請它重新再檢視計畫才報出來。

林委員淑芬：所以我也沒辦法說什麼，請繼續督導地方政府，只能這麼說。

林部長右昌：是。

林委員淑芬：最後我再問一個問題，你知道集合住宅裡，大家都會使用空調設備，其實一般家戶也都要使用，不只是集合住宅，空調設備如何安裝、養護，還有安裝施工的安全，我在上一次的總質詢也有談過。其實每年大概都有兩、三件因為安裝空調冷氣，然後高空墜落死亡的事件。當時前任部長有答應我們，我說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克服，而且這樣的職災死亡其實是不應該的，也是可以預防的，所以不應該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們在建築物的空間規劃設計上、在蓋房子的時候是不是要考量到建築物的設計，要有安裝保養的相關配套和空間，讓設備設施可以設置，意即有這樣的空間？

前部長也答應我們，現在內政部有訂定「空調家電安裝與維修空間規劃設計指導原則」，但我們有點著急的地方在於全國建築師公會擬具的指導原則草案，但是還要由從業人員，也就是冷凍空調技師公會進行圖例資料的整合繪製作業，重點就是我們希望維護施工安裝人員的工作安全、安裝位置及進出路徑要有適當的護欄，這是你們的文字。安裝位置如果沒有護欄、沒有設施，要增設臨時或永久性的施工安全維護設施，但是指導原則當然不是強制性，我們希望如何能提升到每一棟建築，甚至未來新蓋的都應該要有這樣的規範，所以請部長花一點心思，因為期程應該要到了，本來好像是2月以後，從業的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要完成圖例草案交到內政部和署裡面來，請問現在進度怎樣？

吳署長欣修：還沒有送進來。

林委員淑芬：沒有送進來，是不是建築師公會的指導原則在文字上，他們覺得不滿意或覺得無法執行？

吳署長欣修：他們覺得有一些在空間上的確做不到。

林委員淑芬：因為我看起來也覺得為什麼是變成一個護欄？我們原先期待的是建築物要增加一些建築設施，至少要60公分，比如空調都要室外機，室外機一定都在外牆，要安裝、施工及保養的時候都有安全的顧忌，所以在蓋房子時順便架設一個空間讓他們裝冷氣才比較安全，不會摔死。

吳署長欣修：現在就是因為建築師這邊的要求比較高……

主席：林委員，不好意思，你的問題已經問完了，我們是不是請相關部會把相關資料整理好給你？後面還有三位委員在等待時間。

林委員淑芬：好了，我講最後一個總結就好，總結就是如果從業人員公會沒有辦法接受建築師公會的設計……

吳署長欣修：我們會再來協調。

林委員淑芬：建築師公會總是比較偏袒建築方，我們希望你應該主動去協調，要尊重從業人員，因為他們是第一線，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而摔死的也是第一線的從業人員。

吳署長欣修：瞭解。

林委員淑芬：拜託署長，用點心。

吳署長欣修：好，謝謝。

主席：請洪委員孟楷發言。（不在場）洪委員不在場。

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2時6分）部長好。上一次我在院會質詢時，針對戶政資料外洩，部長及陳院長都親口說行政調查已經完成，結果又過了10天，內政部不但不肯依照立法院的決議，提交一個調查報告，甚至連派一個人來說明都沒有，部長，這是黨團協商、預算協商時，代理部長花敬群當時就坐在你這個位置，剛好在兩個月之前，各黨團協商之後同意，內政部應該針對2,300萬國人戶政資料外洩做一個行政調查報告，你們也說行政調查已經完成，到現在行政調查報告還是沒有交出來，請問部長，什麼時候可以交？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我的印象是之前在委員會時我就說明過，我們應該是有送一個報告給立法院。

邱委員顯智：部長，那個報告只有兩行字，那不叫報告，部長，既然你那麼清楚，請問那個報告的內容是什麼？

林部長右昌：我想它有把整個過程說明……

邱委員顯智：沒有！部長，我們不能在這裡睜眼說瞎話，那個報告的結論就是我們現在交由檢調去調查，對不對？但現在既然你們自己有調查，你就把你的調查報告交出來，你說你的調查報告裡面有確認並不是我們的資料被駭等等，OK！沒問題，但是請告訴大家你是怎麼調查的，部長，這樣可以嗎？這是很基本的，現在就是要交調查報告，你現在可以不交？

林部長右昌：報告的結果如同我跟你說明的……

邱委員顯智：沒關係，你總是得把報告交出來。部長，如果你不願意去做這件事，就是藐視國會，雖然那是前任，即現在的次長花敬群當時代理部長所同意的，那時候你還沒來，沒關係，但是調查報告一定要交，不然就是藐視國會。

林部長右昌：我們報告有交……

邱委員顯智：報告沒有交，報告的結論白紙黑字就是寫說交由檢調去做調查，對不對？既然你有做調查，你就要交調查報告，我覺得我們不要再去扯這件事，這是非常明確的，其他部會有決議的話，行政調查報告就是會交。

接下來我們討論道安改革，因為營建署其實也負責很大的部分，想請教部長這兩個數字代表什麼意義？

林部長右昌：我不曉得委員提的這個數字。

邱委員顯智：我直接講，但這個部分你可能要多留意。「3,085」是最近才公布出來的，是指去年我國交通死亡的人數有3,085人，即去年在臺灣因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而49萬8,887人則是受傷的人。部長，我必須要跟你講，2020年同樣在日本，其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是2,610人，受傷人數是35萬6,419人，雙雙創下歷史新低，日本的人口大約是1.25億，是臺灣的五倍，部長，為什麼我們的死亡人數這麼高，受傷人數這麼多，日本卻可以創下歷史新低？

林部長右昌：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個部分是法制面。第二個部分是人的因素，也就是不管用路人或開車者對於相關規定的遵守。

邱委員顯智：所以是我們的人的問題，是要檢討我們的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林部長右昌：都有、都有，法制面是個問題……

邱委員顯智：你覺得法制面有什麼問題？我們的法制面和日本比起來有什麼問題？

林部長右昌：其實大家在媒體上都有看過，包括交通道路的設計規範，或是開車者的行為準則、用路人的行為準則，都有，這部分交通部和內政部已經在做一些努力，在內政部的部分，我們是特別針對路口的道路改善和行人空間的改善。

邱委員顯智：部長提到交通部和內政部兩部聯手打造行人交通安全環境，這是上個禮拜開的道安記者會，其中提到十點改善策略，包括人行道空間改善、車行空間改善、推廣停讓文化、精進機車訓考作為等等。部長，看了交通部和內政部聯手打造的記者會就知道為什麼都不會改善了，因為這都是老題目，經年累月，部長回去可以請幕僚整理一下資料，去年也是這樣，前年也是這樣，大前年也是這樣，都是一樣的，幾乎都沒有改變，這些老題目的問題在哪裡？很明顯地，你列出這些題目之後完全都沒有成效。

部長，3,085人每一條都是人命，去年也是3,000人，今年也是3,000人，可是你們的對策都是一樣的，為什麼不去檢討過去的作法問題到底是在哪裡？你應該去對症下藥嘛！以前做的改善策略漏了什麼，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再精進的地方，而不是一直重複、重複、重複。一直重複的狀況就是明年到現在臺灣又失去3,000條人命，又有將近50萬人受傷，還有一千多人癱瘓。日本如果要進行交通改革的話，目標會非常清楚，如目標數字訂定在哪裡，以及未來成效檢討的方法在哪裡，部長，我簡單問你這兩個問題，當我們明年坐在這個地方的時候，3,000人會變成2,000人嗎？會變成1,500人嗎？未來成效檢討方法在哪裡？

林部長右昌：謝謝，因為這個部分也涉及交通部，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委員說具體的數字，不過也可以請委員給我們指教，你前面提到改善的策略漏了什麼，不過交通部和內政部提到的這十點，我相信也是對症下藥，至於你提到這個數字為什麼沒有降，我們可以來進一步檢討。

邱委員顯智：部長，我舉個例子，你不能夠全部都推給交通部，關於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署長也在這邊，署長非常清楚，營建署編列了幾億要處理校園周邊的行車安全？署長很清楚。

林部長右昌：這個問題我來說明，我們編了50億，但是真的來申請的只有一億多。

邱委員顯智：是嘛！

林部長右昌：所以我要講的是，地方政府的縣市首長非常重要，如果他重視這個議題的話，他就會來申請，因為這不只是涉及交通部和內政部，通常旁邊還有其他的問題必須要一併解決。

邱委員顯智：這50億當中，公總編列3.5億，你們編列46.5億，第一個問題，你們規定一年期限內完成，這根本不切實際嘛！部長，現在已經3月了，我的天啊！等到確定可能都4月了，招標出去都不知道幾月了，結果你要它12月之前完成，有沒有可能檢討你的設定？為什麼它不來申請？

林部長右昌：委員，我跟你報告我以前的作法，我是先把案子準備起來等，如果今天中央有這個錢的時候，我們就趕快去跟中央要錢，那馬上就可以做了。

邱委員顯智：沒關係！我要告訴你的是，它實際上遇到的困難在哪裡，你們可能要去瞭解，如果預算是50億，結果只有1億來申請，沒有幾間來申請的話，那麼改善周邊道路行車安全計畫又落空了。第二個，部長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這個提案是由學校自己決定，簡報左邊是道安會的資料，部長可以細看一下。以新竹市為例，有一些學校基本上都是肇事熱點，但我們看到如果提案由學校自己決定，而非依據事故資料決策，理論上這種最嚴重的肇事熱點，我們應該優先處理，但是你讓學校自己決定的結果就是，有一些學校提的可能多集中在環校步道，缺乏危險路口改善設計。

另外一個問題是……

主席：邱委員，你可以把問題提問……

邱委員顯智：好，我的問題就是，你是不是應該要按照事故的資料去做決策、去做補助，而不是讓提案學校自己決定，因為這樣你根本沒辦法對症下藥？

林部長右昌：我跟委員再重複一次，最關鍵的是在縣市首長，今天當然是學校提案，但是縣市首長要出來整合其他的局處，包括工務、都發、交通，或是包括剛剛講的道路主管單位，甚至也包括五大管線的這些單位，所以縣市首長重視這個事情很關鍵。

邱委員顯智：部長，對縣市首長來說當然是個議題，你有縣市首長的經歷，但是我們也要想想看，假設今天有個縣市首長真的擺爛，他就是不做，難道營建署、交通部、內政部所聯手打造的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就不做了嗎？事實上，你可以針對道路安全周邊的熱點去對症下藥。

林部長右昌：這個執行需要地方政府，這個執行是在地方政府。

邱委員顯智：部長，請營建署會後派人到我們辦公室討論到底要如何改善。

林部長右昌：好。

主席：邱委員，不要再講了啦！

邱委員顯智：重點在於評估成效是很重要的，我是苦口婆心，如果50億到最後只有1億來申請，臺灣的交通安全改善又原地踏步了，部長！

林部長右昌：我剛剛講了，做事的是地方政府，執行很重要，當然我們會督導，也會協助。

主席：邱委員，不好意思！你們的爭議今天在這裡不會有結論的，我們改天按照你的結論再請內政部和交通部一起來討論，好不好？謝謝。

邱委員顯智：好，謝謝主席。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2時18分）請問部長，交通部在日前提出人行空間改善原則，這個原則提供道路主管機關主要和次要道路及路口的改善建議，建議路旁沒人行道的騎樓可以整平劃設整齊線，留下1.5公尺的人行空間。但是基隆市政府卻宣布開放76處騎樓供機車停放，僅留下1.3公尺的空間讓行人行走，明顯和交通部的原則不符，部長先前是基隆的大家長，請問你是否同意、贊成這樣的作法，對於行人空間不足的問題如何看待？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提到的是基隆的問題，現在的執政者不是我。

陳委員椒華：你會贊成基隆這樣的作法嗎？打臉交通部，針對我國的交通亂象，營建署表示改善行人空間要100年，請問部長，100年是怎麼算出來的？

林部長右昌：100年應該是所有的人行道長度。

陳委員椒華：基隆市這樣的作法要怎麼解決？

林部長右昌：這是兩件事……

陳委員椒華：還要不要再加10年呢？

林部長右昌：這是兩件事，第一、它的停車僅留1.3公尺，開放76處，這會涉及市府是不是有能力管理那76處，目前我了解的是會有一些亂象發生，因為民眾不了解那76處到底在哪裡，所以會到處亂停。第二、有關人行空間的改善需100年，我個人是覺得整體規劃的重點突破，也就是剛才邱委員提到的，針對校園周邊、車站周邊或公共開放空間先做改善，就不需要100年。

陳委員椒華：部長，現在我們不希望要100年，你覺得多久的時間可以改善？

林部長右昌：剛剛講這需要地方政府的協助跟支持，不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

陳委員椒華：剛剛提到基隆市政府的作法，你也沒辦法回答我要怎麼去跟地方政府溝通？我想既然有中央跟地方政府，這也是內政部要加油的地方，請內政部好好努力做人行道的改善規劃。現在營建署是不是要改為國土管理署？

林部長右昌：應該是說營建署會分為國土管理署跟國家公園署。

陳委員椒華：營建署要一分為二，所以人行道的部分應該是屬於國土管理署，對不對？

林部長右昌：是。

陳委員椒華：未來國土管理署除了要加強人行道的暢通，請問營建廢棄物的部分是誰管的呢？

林部長右昌：我說明一下……

陳委員椒華：還是你們管嗎？

林部長右昌：不是，營建廢棄物還是會在環保署跟未來的環資部。

陳委員椒華：環資部會同意營建廢棄物叫廢棄物嗎？顯然還是喬不攏喔！

林部長右昌：這個是他們要在廢棄物清理法裡面去定義的。

陳委員椒華：署長、部長，我昨天晚上發的臉書，曾經跟蔡總統出遊的郭再欽的好友蔡清旭的哥哥蔡宗融，之前在學甲工業區掩埋爐碴，檢調還沒有結案，這裡竟然就大興土木在埋地樁了，我上個禮拜親自去看，裡面有很多營建廢棄物，因為它是不合格的、大於5公分的營建廢棄物還有瀝青塊，請問署長，這是環保局管的還是營建署管的？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如果屬於填埋行為，在地方是都發局，請委員聽我說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至於它填埋的料是廢棄物還是合法的剩餘土石方，當然就是由地方的……

陳委員椒華：它就是不合法，我剛剛已經跟你說不合標準、超過5公分……

吳署長欣修：所以它還是要有一個程序。

陳委員椒華：我已經要公開告發了，因為它已經施工好幾個月了，要做光電廠。

吳署長欣修：所以它會回到地方的建管單位還有環保局再去做最後的查核，再個別依照法規……

陳委員椒華：在這裡也順便跟部長、署長檢舉告發，這已經是公開違法進行爐碴掩埋，不知道有沒有清除乾淨就已經在施工，而且已經好幾個月了，還沒有施工告示牌。有關廢棄物是營建廢棄物還是營建資源物？我剛剛聽了真的很寒心，你們升格以後可能還是管不了，你們還是推給環保署，環保署又推回給你們。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這的確是母法的部分……

陳委員椒華：說這個叫資源，以後沒有廢棄物了，以後都叫資源了……

吳署長欣修：因為還是有不一樣。

陳委員椒華：因為環保署升格之後就沒有管廢棄物，所有東西都叫資源，這是我今天要提出來的嚴重事項。

吳署長欣修：這個部分我們會來查核。

陳委員椒華：再請教部長，墾丁國家公園有違反土地使用的超商，目前已經停止營業了，部長可不可以承諾，未來內政部針對這種違反土地使用的行為，在它停止營業以後不會再讓它復業？

林部長右昌：我不是很瞭解這個個案，不過如果是違法、違規使用的話當然要禁止。

陳委員椒華：因為它是農地，農地怎麼可以蓋超商呢？有很多農地在違法經營，我想署長應該很清楚，以後是不是能夠好好管？

吳署長欣修：現在我們也透過查核，只要一查核到就交地方政府進行列管。

陳委員椒華：好，最後再拜託署長，營建廢棄物的問題，請你跟環境部好好商討，不然本席會在這裡嚴正反對你們升格，因為你們升格也沒辦法解決問題。

吳署長欣修：其實我們在中辦已經有成立專業組，但是廢棄物……

陳委員椒華：把解決方案提出來，謝謝主席。

主席：請黃委員世杰發言。

黃委員世杰：（12時25分）今天審查內政部跟相關組織改造的法案，是整體組織再造的重要項目，賴品妤委員也有關心合作及人團司等長年問題，今天要一次解決，當然我們是樂觀其成，希望未來能夠很順利，不過有一些細節，我想我們可以再討論一下。首先我想請教林部長，因為這個法案提出時還沒有進行兵力結構調整，也就是說那時候還沒有做役期的安排跟調整，當時為了要增設國家公園署，所以把役政署改為內部單位，不設三級機關，因為它的業務在兵力精簡之後已經比較少了，但是我想請教，現在在全民防衛的概念底下，其實內政部還有民防、民力的運用、替代役、徵集作業等業務，如果把役政署改為役政司，業務上會不會受到影響？至少在徵集的部分，還有替代役調查役男的性向，甚至未來徵集入伍的時候怎麼分發？到底內政部跟國防部之間的分工情況是怎麼樣？會不會因為兵力結構調整而有所不同？請教部長。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的詢問。兩個部分，第一個是有關役政司跟訓練中心，役政司就會變成一個幕僚單位，但不管是役政司或訓練中心，未來都在部下面，直接由部管理。第二個、你剛剛提到的問題，就是兵力調整或現在役政的工作會比之前增加，我們會盡可能跟行政院爭取，在後續微調的時候增補訓練中心的相關人力，讓人力需求能夠充足。第三個是役期增加，我們負責的是替代役，替代役是在機關單位服役，所以役期增加是在機關裡面服務，甚至像研發役，它是在台積電等科技公司服役，所以役期延長並不會影響到現在的工作，真的會影響的是訓練工作的增加，還有後續退伍之後民防的相關編組。

黃委員世杰：部長，有一個地方我要再講清楚一點，替代役的部分我反而比較沒有問題，當然工作量也會調整，但是因為會設一個中心，所以這個還好。我主要的問題在於前端徵集作業，因為役男徵集的前端其實是在民政部門，就在內政部這邊，把人徵集出來之後再交給國軍、國防部做1年期的訓練及服兵役，我想問的是這個新的方案對於你們的前端作業會不會有業務上面的改變，還是會跟原來一樣？這樣我們比較能夠釋疑組織上的調整能不能夠回應新的作法。

林部長右昌：役政司的部分就是由原本的徵集、甄選還有權益組整併，所以會在役政司這個地方容納原本的業務。

黃委員世杰：因為這個其實主要會由地方政府來作業，但是過去是署，現在改成司，不知道業務上面的規劃跟督導會不會出現問題？在未來的徵集作業前端，我們兵役結構調整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的細節，包含跟教育部怎麼去搭配，是不是可能在大學學業期間把它服完？或者是在性向上面，那時候也有公布說可能會調查他的專長，到時候可以怎麼樣運用。我不曉得在你們的規劃裡面，是在前端的徵集作業就做調查呢？還是等到徵集進來之後，再由國防部來做分派的動作？我主要concern的是這個部分。

林部長右昌：這部分因為涉及國防部和教育部，比較細節，我請署長來說明。

黃委員世杰：好，謝謝。

主席：請內政部役政署沈署長說明。

沈署長哲芳：謝謝委員的垂詢，有關94年次以後一年期兵役結構的調整，相關的徵集措施跟面向，當然會比現在稍微再複雜，這個部分我們會跟教育部協調，尤其教育部有彈性修業，我們也有多元服役，還有國防部要依不同年次分梯次徵集，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跟它進一步協調。跟縣市政府的部分，我們已經初步召開幾次會議，對於以後要如何因應新的兵源結構調整的方案，我們都有初稿，也跟各縣市取得一些共識，後續我們會逐步來推展。

黃委員世杰：好，謝謝。我就是做個提醒，我剛剛提到的，未來的這些役男還有他們的家庭，他們希望在一開始接到徵集之前，就能夠很清楚地知道未來可能的路徑還有可行的安排。我為什麼特別強調役政的部分？因為你們是他們接觸的第一個窗口，有一些可能是在學校裡面，那學校可能會有安排，但是沒有在學校裡面或是他需要詢問更多事情的時候，其實地方的民政單位是依照你們給的資訊來去跟第一線的民眾做安排跟洽詢，所以我希望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這些面向、選項和可能性，役政這邊要好好來做規劃。如果你們認為組織上，不要說是降級，而是恢復為幕僚單位是可行的話，我們也會支持部裡面的意見，但是希望要把這些工作銜接的部分做好，這樣才能夠讓大家對於兵役結構調整的改革有正向的印象，達成我們全民防衛的目的，這是我在這邊做的提醒。以上，謝謝。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劉委員世芳、沈委員發惠、廖委員婉汝及張委員其祿均不在場。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12時33分）部長，辛苦了。我先接續黃委員剛才講的役政署的事情，我聽署長答復黃委員是說掌管的業務愈來愈複雜。愈來愈複雜的話，怎麼會從署變成司？25號的時候，又怎麼會在役政署的新辦公廳舍掛牌？

主席：請內政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右昌：新辦公廳舍是因為我們整理了新的廳舍，所以搬到新家當然就做新的掛牌。第二個，今天我們討論的是組織的改造，剛剛委員也有垂詢，役政署不是變小，而是變成役政司跟一個訓練中心；業務不是變複雜，而是它的工作增加了，特別是在民防的部分，我們會針對它所需求的人力，來進行微調跟增補。

劉委員建國：部長應該知道署跟司的差異性在什麼地方嘛？

林部長右昌：是，當然。

劉委員建國：我們就不用再介紹了。如果更複雜、業務量更多，基本上就更不應該又讓署變成司囉？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因為……

劉委員建國：還是你覺得謝召委排的審查不會讓內政部組改這麼容易通過？

林部長右昌：不是，應該是說……

劉委員建國：不然25號怎麼又在新的辦公廳舍掛了役政署？

林部長右昌：沒有，那個是因為他們搬新家嘛！

劉委員建國：我知道，你就是認為可能不會過，所以先趕快掛上去，掛幾天算幾天嘛！

林部長右昌：倒不是……

劉委員建國：不然怎麼會這麼處理呢？部長，你聽我講，我覺得是這樣，你答詢委員的時候，可能在整個署改為司的內容裡面要清楚地去做論述，如果業務量愈多、愈複雜的話，怎麼可能由署變成司？我覺得這樣不對。另外你們還增加一個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之前沒有，現在有嘛！因為要改為司，對不對？我們再看，2024年義務役要恢復一年役期，相信剛才很多委員都有特別提到，所以業務量一定會增加，基本上是這個樣子嘛！但是從2024年開始停止申請研發和專長替代役，所以簡單講，替代役人數會降下來，那你怎麼又搞一個替代役的訓練及管理中心？我不清楚，請簡單說明一下。

林部長右昌：以前替代役是退役就退役了，未來替代役要納入整個民防的系統裡面，所以我們必須增加一個替代役訓練跟管理的單位，其實就是要跟後續接軌。委員剛才提到最近這幾個月有全民防衛概念業務的推動，所以我們會針對原本規劃的人力來微調跟檢討，不過在組織架構上面，因為這是整個行政院的組織法，也涉及其他的部會，所以我們照現在的規劃來做業務跟任務的遂行。

劉委員建國：我能夠理解大方向跟行政院彼此之間的問題，但是如果單純從役政署現在的業務量，和變成役政司的業務量來看，甚至於你們的說法是增加訓練中心，我覺得署改為司是有點奇怪，我個人的感覺啦！我對組改也不是第一天才剛理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關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我聽部長的答詢好像是替代役服役完成之後，再去做相關訓練，不是吧？

林部長右昌：現在就需要。

劉委員建國：現在就需要嘛？

林部長右昌：是。

劉委員建國：但是人數是銳減。

林部長右昌：人數倒沒有說銳減，到目前為止……

劉委員建國：不是，已經停止申請研發和專長替代役，未來可能就是宗教跟家庭因素才能申請替代役嘛！

林部長右昌：這個部分我請署長說明。

主席：請內政部役政署沈署長說明。

沈署長哲芳：報告委員，我們規劃未來停止申請宗教和研發替代役是指94年次以後的事情，93年次以前還是受理，目前93年次以前跟83年次以後要服四個月軍事訓練役的役男還有48萬名，還要再處理這些。94年次……

劉委員建國：署長，請你簡單答復我。

沈署長哲芳：沒有銳減。

劉委員建國：沒有銳減就對了？

沈署長哲芳：最近幾年沒有銳減，以後……

劉委員建國：署變成司，開始執行之後，有沒有銳減？

沈署長哲芳：沒有，因為……

劉委員建國：還是增加？

沈署長哲芳：因為94年次以後還是有替代役體位要來服替代役。

劉委員建國：這當然，我知道啊！

沈署長哲芳：人數也會隨著他的學歷增加，譬如經過4、5年，大學畢業之後，也會達到1萬人以上，人數不會銳減，所以我們訓練中心的功能還是存在，不會成為蚊子館。

劉委員建國：對，不會銳減，所以署變成司可以承擔得更好？你答不出來，算了。

部長，另外一個問題，關於補充國防戰力，我們剛才有特別提到恢復義務役一年制，我聽你們的說法是有對於替代役的申請資格做一些微調，是這樣嘛！部也說得很清楚，替代役也需要有平戰轉換的訓練，誠如剛才部長所講的，所以25日首批替代役男在成功嶺進行實彈打靶射擊，109年起也增加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的訓練，目的就是讓替代役在戰時可以協助軍務跟急救，應該是這樣沒有錯。請部長看一下統計資料，簡報呈現的是役政署從109年開始實施初級救護技術EMT-1的訓練，總共辦了32梯次，應考人數是3萬1,905人、合格人數是3萬950人、不合格人數是955人，但是實際上應受訓人數是3萬3,899人，我不曉得為什麼會有1,994人沒有參加初級救護訓練？什麼理由？

林部長右昌：這個請署長說明。

劉委員建國：好。

沈署長哲芳：報告委員，因為之前疫情滿嚴重的……

劉委員建國：因為疫情？

沈署長哲芳：由於疫情的關係，染疫者都要隔離14天，所以基本上他是沒辦法參加EMT1的訓練。第二個……

劉委員建國：所以要謝謝疫情幫助他們不用接受訓練？

沈署長哲芳：我先答復這個部分，還有他病假，我們轉診到……

劉委員建國：我知道你先答復，那我也先問你這個。

沈署長哲芳：但是沒有訓練的人，我們有開放一個機制讓他回來可以補訓，就是這1,994名的人……

劉委員建國：109年起總共辦了32梯次，你的答復是會開放他們可以再回來補訓？

沈署長哲芳：對。

劉委員建國：開放了嗎？

沈署長哲芳：我們目前已經開放了。

劉委員建國：1,994人回來再參加補訓的有幾位？

沈署長哲芳：我們沒有強制性，這是希望他有意願的話，他們可以來申請。

劉委員建國：這個訓練是不是必要項目？

沈署長哲芳：目前是……

劉委員建國：這個訓練？

沈署長哲芳：訓練是必要的。

劉委員建國：當然是必要項目，怎麼沒有強制他們回來補訓？

沈署長哲芳：因為我們受訓期間的安排，這5天……

劉委員建國：是，沒有錯！

沈署長哲芳：5天課程上完之後，他如果在這5天剛好發生事情，比如說疫情或者生病……

劉委員建國：所以要謝謝疫情，讓他們不用參加這樣的訓練，如果照你這麼講就是這個邏輯啊！它是一個必要的訓練項目，為什麼可以這個樣子？你這個邏輯很奇怪，難怪役政署要變成役政司。

沈署長哲芳：報告委員，這個部分我們以後會持續要求，然後改進這個部分。

劉委員建國：不是，你不能因為我提醒你，你才這麼講，還有955個人不合格，為什麼不合格？如果把這二項加起來等於三千初，等於有一成的人沒有接受這樣的訓練，那我們又認定它是一個必要的訓練項目，怎麼可以有一成的人不需要得到合格訓練的認證？這個邏輯是什麼？

沈署長哲芳：報告委員，其實我們的應考人數跟合格人數已經高達九成七，在整個訓練裡面算是相當高，每一個來訓練的人員……

劉委員建國：你不能用合格去除以現在應考人數，我現在是說為什麼不用受訓人數去換算？你如果要這樣跟我計較，沒關係，我也不要跟你計較，你去做役政司沒關係，不用計較了。

林部長右昌：我瞭解委員的意思，應該是說如果它是一個必要的訓練，就應該要求到都是合格的意思。

劉委員建國：對。

林部長右昌：好，這個我們來檢討。

沈署長哲芳：好，我們會持續請他們來補訓，讓他在退役之前都成為合格者，這個部分的措施，我們會來改進。

劉委員建國：役政署很沒意思，我儘量要強化你們的功能，結果你們自己愈講愈虛，變「司」剛好而已，謝謝合作，謝謝部長，謝謝召委。

沈署長哲芳：謝謝委員，謝謝。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

主席：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委員沈發惠、莊瑞雄、張其祿、黃世杰、吳琪銘等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委員沈發惠書面質詢：
內政部林部長上任後積極重視居住正義，為解決不合理房價、租金上漲及市場供需失衡問題，今年二月提出新住宅政策，宣示將擴大租金補貼，照顧「租屋族」，提供房貸補助，減輕中低薪「房貸族」壓力，以及持續興建「社會住宅」，提升社宅供給，未來不僅將善用本次三讀之疫後特別預算提供補貼，也將落實於公務預算，努力減輕民眾居住負擔，對此本席首先要表達肯定。

然而，針對近期總體經濟因素對房市供需價格影響，本席也要在此提醒內政部注意並給予回覆。首先，中央銀行上週四（3月23日）決議升息半碼，八大行庫亦於今(27)日起跟進調升存款利率。為此，首購族的房貸利率最低門檻也將跟著調高半碼，由1.935%提高至2.06%，內政部應關注利率調升是否對房價負擔能力之影響。根據該部統計，111年第3季全國房貸負擔率為40.55%，其中台中、台北、新北均超過此一標準，尤其台北市更高達67.07%，是否因升息再次導致房貸負擔升高，乃至拉升整體租金水平值得關注，於疫後特別預算進行補貼之前，內政部應就如何減低中低薪房貸壓力與利率波動，特別予以注意並一併對外說明。

其次，經濟部於3月17日宣布自4月1日起平均電價調漲11%，民生用電平均每度從2.61元漲到2.65元，漲幅達2.6%，雖有700萬戶民生住宅用電不致受影響，然而大型租賃住宅之用電往往由房東來代收，是否因用電上漲而轉嫁於租客之租金開銷，或以電價帶動物價上漲或通貨膨脹為由起漲租金，內政部亦應提早注意租賃市場變化，在租金實價登錄漸進努力的同時，研議設立租客回報機制及加強申訴、調處機制，並透過補貼制及公益出租人制度來了解實際變化，以減少房租或電費引發租賃雙方糾紛之情事，落實部長減輕租屋族壓力之政策目標。

委員莊瑞雄書面質詢：
案由：鑒於國科會南科管理局「南部科學園區屏東園區」（屏東科學園區）開發計畫2/22(三)通過「環評」，3/23(四)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通過「開發計畫」，5月園區公共工程預計「動工」。屏東科學園區開發面積共七十三．八三公頃，全區包含三十九．五八公頃產業用地，設於縣道一八九旁，鄰近台一線，預估年產值三百六十億元，創造五千四百個工作機會，將引進智慧農醫，綠色材料，太空科技及其他新興科技等前瞻技術及研發等創新前瞻技術產業。惟5月屏東科學園區公共工程預計就要動工，屏科園區對外交通道路系統很重要，且勢必影響周遭生活環境品質，現在已經要4月了、剩一個月時間。本席特別要向內政部建請盡速協助輔導縣府改善交通管理措施，包括停車格的規劃，並提出「屏東生活圈道路相關計畫」補助？期讓屏東科學園區周遭居民享有更好的交通品質，生活機能，也符合回流台商的投資條件及平衡區域發展，爰此，特請內政部建請兩週內，提出書面報告為禱。

委員張其祿書面質詢：
一、有關涉及國土及資源利用之相關問題，過去經常涉及跨部會權責問題而難以整合，現在內政部組改後將國土管理之業務劃歸國土管理署，跨部會協調問題能否解決？同時國土管理署可能掌理全國建築、國土規劃、都市發展等業務，是否業務過於廣泛？後續人力運用有何規劃？

二、過去國土計畫法之實行，地方政府在縣市國土規劃量能不足，導致計畫執行時程延後，後續有何精進措施避免上述情形？

三、有關國家公園之管理，也有部分外界意見認為應做為自然資源保護之一環，將相關權責劃歸環保署改組後之環境部，內政部對於該意見之看法為何？另考量九大國家公園及自然公園性質及內容皆不相同，以國家公園署統籌要如何兼顧各公園之特色保護及利用？將來國家公園署整合協調之機制規劃為何？

委員黃世杰書面質詢：
六都山僻地區消防員也應被納入危險加給範圍！

近來國內火燒山事件頻傳，根據消防署統計，112年1月就合計有2,153次，其中敬神掃墓祭祖引發95次，因燃燒雜草、垃圾引發794次。而森林田野火災高居所有火災類型第二位；另外，消防員的工作除了預防火災及搶救災害外，亦有緊急救護的職責，根據消防署110年山域事故案件概況統計，104年至110年各機關動員狀況分析，其中消防機關為主要救援主力，救援件數達25,716件（71%）；上述數據顯示出我國火災及緊急救援樣態不僅多發生於都市，更好發於山僻地區。但預防森林火災及山域救援如此繁重的消防業務，卻無法領到危險加給！

危險加給是有鑒於六都警消勤務繁重，為避免資深或績優人員大量請調，影響都會地區災防搶救勤務與相關經驗傳承與培育，自104年起試辦，以期提振警消人員士氣，並提升留任誘因，達到留才、攬才及久任等目標。

但根據「消防、海巡、空中勤務、移民及航空測量機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表」規定，各直轄市消防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若領有地域加給者，卻不得領取，顯不合理。過去各都並無危險加給，地域加給之政策目的自然是為了偏遠地區留人不易，為期達成留才久任而設，但危險加給啟用之後，地域加給者卻被排除在外，造成原先之政策目的變成反效果，無法留才久任。六都山僻消防員也應可以支領危險加給，列舉二點如下：

第一、在法規面，根據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4條規定，所謂「地域加給」係指「服務處所之地理環境、交通狀況、艱苦程度及經濟條件」。此與危險加給加成以從事工作之職務繁重或危險程度發給，二者性質有別，並不能等同。

第二、在實務面，例如山僻地區之消防人員，經常從事偏遠地區之山難搜救任務，勤務之危險與繁重並不下於都會區之消防人員，若以領有地域加給為由，排除其危險加給加成之適用，恐有失公平。

而按照目前「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目前六都的偏遠地區（如新北市烏來區、桃園市復興區、臺中市和平區等）大部分處該表的第一級，基本僅能領3,090元或4,120元，即使年資加成達到上限，也僅為3,399元及4,944元，距離危險加給的8,435元（或7成5,904元）有所差距，造成山僻地區之消防難以達到留才、攬才及久任等目標。

且地域加給表中第三點，消防員在各項地域基本數額中雖僅能擇一支給，但山僻地區之偏遠地區與高山地區競合時，其基本數額得合併支給。但危險加給與地域加給之性質完全不同，卻無法同時適用或是開放擇優支給，令人費解。

若以危險加給的政策目的來看，六都消防員均應能領取危險加給，並根據是否服務於山僻地區，另行給予地域加給，以達到實質平等。若是考量到地方財政的問題，是否可以開放山僻消防員擇優支給，以期達到山僻地區之消防單位能增加留人誘因。

委員吳琪銘書面質詢：
（有請內政部營建署_吳署長欣修）

下水道問題

營建署組織改造之後，原本營建署的四大業務：國土管理、國家公園、下水道及基礎建設，分別移入內政部與環境部。

其中下水道的業務因為上下整合的需要，繼續留在內政部，併入新設的國土發展署之中。下水道是都市排水的基礎設施，而且是在與市區道路開闢時共同建設的，顯示下水道工程與道路工程息息相關。

所以下水道的相關業務繼續留在內政部並併入國土管理署，可以避免未來在進行規劃時遇到整合問題，這點本席非常讚賞。

問題一目前全國公共汙水下水道的普及率是40%，而全世界先進國家是80%，就本席所知，在我的轄區內，土城區的汙水下水道普及率是63.7%；而三峽則只有36.3%。離先進國家的標準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本席在前年也特別在立法院辦理說明會，邀請土城各里長出席，推動土城下水道的接管工程。請問署長，我們的下水道普及率仍然落後先進國家一大截．對於這個差距，未來國土管理署有甚麼規劃？請署長說明。

國家公園署

目前台灣有9個國家公園及1座國家自然公園，是重要珍貴的自然資產，且目前世界各國都對國家公園都是非常慎重嚴格管理，在保護區體系下建構經營管理模式。因此本席很贊同成立國家公園署和世界接軌讓臺灣保育工作更具國際觀，也加強在地保育實際工作。

國家公園民眾多半會直覺認為是觀光產業或由林務局所管，但目前是屬於營建署管轄，在民眾印象會認為營建署是負責國土資源規劃等業務，因此之前就被民眾有所質疑。未來營建署將一分為二，獨立成立國家公園署管理，但想詢問署長請問署長為何國家公園署仍留在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內政部）與森林保育署（環境部）分別設立的理由又是什麼？請署長說明。

未來濕地保育及海岸管理規劃也將歸國家公園署管轄，能將國土發展中較具環境敏感性之濕地、海岸進行規範。濕地保育是內政部國土規劃很重要，像是台中高美濕地整治規劃後，也成為一種網美打卡景點，吸引民眾觀看，因此濕地保育除環保必要外，也是觀光保留的一種。

想請問署長濕地目前管理機關為何？新北市之後的濕地是不分大小都由國家公園署管理嗎，還是有面積限制？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請議事人員先宣讀提案條文，宣讀時間大概30分鐘，另外請一併宣讀所收到的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

請宣讀。

壹、提案條文：

一、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內務行政業務，特設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內務行政業務，特設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內務行政業務，特設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內務行政業務，特設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內務行政業務，特設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地方制度、地方組織、地方自治、行政區劃、區域合作、選舉罷免、政黨、政治獻金、遊說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監督及輔導。
二、戶籍登記與管理、國籍取得與變更、姓名規範、國民身分證、戶口調查統計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戶籍作業之規劃及管理。
三、土地與建物之測量登記、地籍與地權管理、土地徵收與重劃、地價與不動產交易、國土測繪、方域行政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不動產服務業輔導。
四、宗教、祭祀公業、神明會、殯葬、國徽國旗、勳獎褒揚、紀念日節日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及輔導。
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合作事業政策與制度之規劃、輔導、監督及資源培力。
六、兵源、徵集、役男權益、替代役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替代役業務之執行及督導。
七、內政資訊業務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資訊通訊安全之管理、稽核及督導。
八、所屬機關辦理警政、消防與災害防救、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人口販運防制、國土管理、國家公園事務之督導。
九、所屬機構、學校辦理空中勤務、全國建築研究發展、警察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內政事項。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地方制度、地方組織、地方自治、行政區劃、區域合作、選舉罷免、政黨、政治獻金、遊說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監督及輔導。
二、戶籍登記與管理、國籍取得與變更、姓名規範、國民身分證、戶口調查統計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戶籍作業之規劃及管理。
三、土地與建物之測量登記、地籍與地權管理、土地徵收與重劃、地價與不動產交易、國土測繪、方域行政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不動產服務業輔導。
四、宗教、祭祀公業、神明會、殯葬、國徽國旗、勳獎褒揚、紀念日節日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及輔導。
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合作事業政策與制度之規劃、輔導、監督及資源培力。
六、兵源、徵集、役男權益、替代役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替代役業務之執行及督導。
七、內政資訊業務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資訊通訊安全之管理、稽核及督導。
八、所屬機關辦理警政、消防與災害防救、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人口販運防制、國土管理、國家公園事務之督導。
九、警察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空中勤務、全國建築研究發展之規劃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內政事項。
 委員吳琪銘等22人提案：
第十三條　社會司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社會福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社會保險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社會救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四、關於社區發展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五、關於社會服務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六、關於身心障礙重建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七、關於農、漁、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八、關於社會團體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九、關於社會運動之規劃、倡導及推行事項。
十、關於合作事業之規劃、推行、管理、調查、指導及監督事項。
十一、關於社會工作人員之調查、登記、訓練、考核及獎懲事項。
十二、關於社會事業之國際合作及聯繫事項。
十三、關於其他社會行政事項。
 委員許智傑等25人提案：
第十三條　社會司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社會福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社會保險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社會救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四、關於社區發展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五、關於社會服務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六、關於身心障礙重建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七、關於農、漁、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八、關於社會團體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九、關於社會運動之規劃、倡導及推行事項。
十、關於合作事業之規劃、推行、管理、調查、指導及監督事項。
十一、關於社會工作人員之調查、登記、訓練、考核及獎懲事項。
十二、關於社會事業之國際合作及聯繫事項。
十三、關於其他社會行政事項。
 委員賴品妤等23人提案：
第十三條　社會司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社會福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社會保險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三、關於社會救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四、關於社區發展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五、關於社會服務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六、關於失能重建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七、關於農、漁、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八、關於社會團體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
九、關於社會運動之規劃、倡導及推行事項。
十、關於合作事業之規劃、推行、管理、調查、指導及監督事項。
十一、關於社會工作人員之調查、登記、訓練、考核及獎懲事項。
十二、關於社會事業之國際合作及聯繫事項。
十三、關於其他社會行政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地方制度、地方組織、地方自治、行政區劃、區域合作、選舉罷免、政黨、政治獻金、遊說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監督及輔導。
二、戶籍登記與管理、國籍取得與變更、姓名規範、國民身分證、戶口調查統計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戶籍作業之規劃及管理。
三、土地與建物之測量登記、地籍與地權管理、土地徵收與重劃、地價與不動產交易、國土測繪、方域行政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不動產服務業輔導。
四、宗教、祭祀公業、神明會、殯葬、國徽國旗、勳獎褒揚、紀念日節日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及輔導。
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合作事業政策與制度之規劃、輔導、監督及資源培力。
六、兵源、徵集、役男權益、替代役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替代役業務之執行及督導。
七、內政資訊業務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資訊通訊安全之管理、稽核及督導。
八、所屬機關辦理警政、消防與災害防救、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人口販運防制、國土管理之督導。
九、所屬機構、學校辦理空中勤務、全國建築研究發展、警察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內政事項。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地方制度、地方組織、地方自治、行政區劃、區域合作、選舉罷免、政黨、政治獻金、遊說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監督及輔導。
二、戶籍登記與管理、國籍取得與變更、姓名規範、國民身分證、戶口調查統計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戶籍作業之規劃及管理。
三、土地與建物之測量登記、地籍與地權管理、土地徵收與重劃、地價與不動產交易、國土測繪、方域行政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不動產服務業輔導。
四、宗教、祭祀公業、神明會、殯葬、國徽國旗、勳獎褒揚、紀念日節日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及輔導。
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合作事業政策與制度之規劃、輔導、監督及資源培力。
六、兵源、徵集、役男權益、替代役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替代役業務之執行及督導。
七、內政資訊業務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資訊通訊安全之管理、稽核及督導。
八、所屬機關辦理警政、消防與災害防救、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人口販運防制、國土管理、國家公園事務之督導。
九、所屬機構、學校辦理空中勤務、全國建築研究發展、警察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內政事項。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 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地方制度、地方組織、地方自治、行政區劃、區域合作、選舉罷免、政黨、政治獻金、遊說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監督及輔導。
二、戶籍管理、國籍取得與變更、姓名規範、國民身分證、戶口調查統計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及輔導。
三、國土管理、土地與建物之測量登記、地籍與地權管理、土地徵收與重劃、地價與不動產交易、方域行政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不動產服務業輔導。
四、宗教、祭祀公業、神明會、殯葬、國徽國旗、勳獎褒揚、紀念日節日政策與制度之規劃、推動及輔導。
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合作事業政策與制度之規劃、輔導、監督及資源培力。
六、兵源、徵集、役男權益、替代役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替代役業務之執行及督導。
七、內政資訊業務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資訊通訊安全之管理、稽核及督導。
八、所屬機關辦理警政、消防與災害防救、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人口販運防制、國土管理、國家公園事務之督導。
九、所屬機構、學校辦理空中勤務、全國建築研究發展、警察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內政事項。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 人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 人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 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 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 人提案：
（本條刪除）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警政署：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警察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二、消防署：全國災害防救、消防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三、移民署：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防制人口販運之規劃及執行。
四、國土管理署：國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住宅、建築管理、都市基礎與下水道工程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
五、國家公園署：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
	 委員羅美玲等16人提案：
第八條之四　內政部設移民署，掌理有關入出國及移民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委員羅美玲等21人提案：
第八條之五　內政部設新住民事務署，掌理有關新住民相關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警政署：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警察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二、消防署：全國災害防救、消防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三、役政署：全國役政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役男與其家屬權益之保障、規劃及執行；替代役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推動；替代役業務之執行及督導。
四、移民署：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防制人口販運之規劃及執行。
五、營建署：國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住宅、建築管理、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與專業技師管理、都市基礎工程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警政署：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警察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二、消防署：全國災害防救、消防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三、移民署：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防制人口販運之規劃及執行。
四、國土管理署：國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住宅、建築管理、都市基礎與下水道工程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警政署：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警察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二、消防署：全國災害防救、消防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三、移民署：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防制人口販運之規劃及執行。
四、國土管理署：國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住宅、建築管理、都市基礎與下水道工程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
五、國家公園署：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 人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警政署：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警察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二、消防署：全國災害防救、消防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
三、移民署：入出國（境）管理、移民與新住民事務、防制人口販運之規劃及執行。
四、國土管理署：國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海岸與濕地管理、住宅、建築管理、都市基礎與下水道工程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之規劃、推動、管理及督導。
五、役政署：兵役及替代役行政事務之規劃、推動、管理、督導及查核。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許智傑等25人提案：
第八條之一　（刪除）

	 委員吳琪銘等19人提案：
第八條之一　（刪除）
 委員賴惠員等18人提案：
第八條之一　（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八條之一　（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二、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法草案：
第　一　條　　內政部為規劃與執行全國消防行政及災害防救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消防機關，執行消防及災害防救任務，特設消防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　二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消防與災害防救政策、業務計畫之擬定、修正及宣導；各級消防組織設立、人力調配之規劃及擬議。

二、消防教育訓練、防災教育與民眾防火宣導之規劃及督導；消防科技之研究發展與應用之規劃及督導。

三、火災預防制度、消防安全設備管理與火災原因調查、鑑定之規劃及督導；消防技術與管理人員之教育訓練及管理。

四、公共危險物品、可燃性高壓氣體與爆竹煙火安全管理制度之規劃及督導。

五、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爆炸、火山等災害搶救、公路長隧道事故等其他重大災害事故配合搶救與緊急救護業務之規劃、協調及督導。

六、消防與災害防救資訊、通訊系統之規劃及督導；災害應變整備之規劃、協調及督導。

七、消防勤業務之規劃、督察及考核；消防人員因公受傷之慰問。

八、消防車輛、裝備、廳舍、服制之規劃；消防水源運用與維護之規劃及督導；義勇消防組織、災害防救團體與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管理、運用、福利之規劃及督導。

九、特種搜救隊組織之規劃、督導及國際人道救援任務之參與；各商港區域消防及災害防救之執行。

十、其他有關消防及災害防救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警監；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警監。
第　四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或警監。
第　五　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六　條　　各級消防機關人員之人事事項，列警察官者，適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等有關規定辦理。

各級消防機關人員之遴用，除法定任用資格外，並應具備擬任職務所需專業知能；其遴用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　七　條　　本署為執行消防及災害防救業務，對各級消防機關得發布署令。

遇有重大災害，本署得逕予調度各級消防機關人員、車輛、裝備、器材支援救災。
第　八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組織法草案：

	
名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組織法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組織法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組織法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土之規劃、利用、管理、建築管理與住宅、都市更新、都市基礎及下水道工程等業務，特設國土管理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土之規劃、利用、管理、建築管理與住宅、都市更新、都市基礎及下水道工程等業務，特設國土管理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土之規劃、利用、管理、建築管理與住宅、都市更新、都市基礎及下水道工程等業務，特設國土管理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土、區域與都市計畫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二、國土、區域與都市計畫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三、建築管理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四、建築與公寓大廈管理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住宅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六、住宅補貼、住宅資訊與社會住宅之督導、推動及興辦。
七、都市更新與發展政策、制度之規劃、督導及推動。
八、市區道路、共同管道政策之規劃、推動；公有建築物之興辦及專業代辦。
九、下水道政策、制度、計畫、建設與管理之規劃、審核、督導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國土管理事項。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土、區域與都市計畫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二、國土、區域與都市計畫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三、建築管理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四、建築與公寓大廈管理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住宅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六、住宅補貼、住宅資訊與社會住宅之督導、推動及興辦。
七、都市更新與發展政策、制度之規劃、督導及推動。
八、市區道路、共同管道政策之規劃、推動；公有建築物之興辦及專業代辦。
九、下水道政策、制度、計畫、建設與管理之規劃、審核、督導及推動。
十、濕地與海岸政策、管理區域之規劃及推動。
十一、其他有關國土管理事項。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土、區域與都市計畫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二、國土、區域與都市計畫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三、建築管理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四、建築與公寓大廈管理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住宅政策、制度之規劃及推動。
六、住宅補貼、住宅資訊與社會住宅之督導、推動及興辦。
七、都市更新與發展政策、制度之規劃、督導及推動。
八、市區道路、共同管道政策之規劃、推動；公有建築物之興辦及專業代辦。
九、下水道政策、制度、計畫、建設與管理之規劃、審核、督導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國土管理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城鄉發展分署：執行國土及城鄉之規劃、發展事項。
二、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執行有關都市基礎工程事項。
三、下水道工程分署：執行有關下水道建設及管理事項。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城鄉發展分署：執行國土及城鄉之規劃、發展事項。
二、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執行有關都市基礎工程事項。
三、下水道工程分署：執行有關下水道建設及管理事項。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城鄉發展分署：執行國土及城鄉之規劃、發展事項。
二、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執行有關都市基礎工程事項。
三、下水道工程分署：執行有關下水道建設及管理事項。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四、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名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公園綠地、濕地保育及海岸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公園綠地、濕地保育及海岸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政策之規劃、管理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之遊憩管理、解說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設施維護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六、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與國內民間團體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全齡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事項。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公園綠地、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政策之統合、指導、規劃、管理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之遊憩管理、解說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與人文資產、設施維護及保存之規劃、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規劃、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六、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全齡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七、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族、企業、機構與民間團體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事項。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政策之規劃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區域之遊憩管理、解說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設施維護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六、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與國內民間團體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全齡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管理事項。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政策之規劃、管理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之遊憩管理、解說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設施維護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六、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與國內民間團體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全齡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事項。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政策之規劃、管理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之遊憩管理、休閒資源規劃、解說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設施維護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六、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與國內民間團體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全齡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事項。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政策之規劃、管理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研究、遊憩管理、解說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設施維護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六、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與國內民間團體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全齡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事項。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公園綠地、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政策之統合、指導、規劃、管理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之遊憩管理、解說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與人文資產、設施維護及保存之規劃、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規劃、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六、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全齡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七、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族、企業、機構與民間團體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濕地保育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事項。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政策之規劃、管理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範圍之選定、劃定、變更及廢止。
三、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研究、遊憩管理、教育、環境景觀風貌、設施維護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四、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自然與人文資產之調查、研究、教育、審核、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內資源保育、經營管理之國際交流、合作、宣導之規劃及推動。
六、結合在地社區居民、原住民族與國內民間團體、學校參與永續共榮發展之規劃、對話、協調及推動。在地環境資源人才之培育。
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提供國內外生物科學（技）研究基地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八、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管理區域作為環境倫理教育、人文資產教育之規劃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濕地及海岸管理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區域生態環境、人文特性與整合管理需要，並統合公園綠地與自然資源管理體系之需要，得設區域分署。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五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離島縣或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離島住民或原住民族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離島住民或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各區域生態與人文特性、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為得指定或設立專責研究機構，進行調查、研究、規劃、教育、宣導、國際合作及永續管理相關業務。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九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林奕華等16人提案：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21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湯蕙禎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賴品妤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貳、修正動議：

[image: image2.jpg]SHEEE— EB IR

5 IE 835
B DY B Y S S X0 F AP
B4k B = 4%
AIEFETHFER: A EFETH FR

— S MFHE S as - mF 8% TR
B BB~ BREREEL - BE B
BRe - BRBRAHBEZRE ~ #EH - &
TREE -

PR ASE - BEARERBE - B
LRAE - BRESEBE - -FuBEEHRITAR
?ﬂ&zﬁ%&ﬁﬁ:ﬁ%#%zﬁﬁ&

go

ERNERR FTES R &S TR Ly
s KB EE  HBERRHERS
R ERE s F AR RESEZRE
Rits A EMBLEHY -

W RH > BN E AR HE - BK
R -#RRG LA A REHE
2BEER R -RHREE -

EoRAeEE BmEME - SEFLERRA

HEZRE  -HE -EBFRFTRES -
CER-HME - ZBHE S BRARRA

ggzﬁﬁﬁﬁazﬁﬁ&%ﬁzﬂﬁ&

- NAEREF L RAHEZRE RS
 BERERE X TE - BB RAEYE -

AN-FEBRHMBEER - FREEHHR -
ABER (38) 282 - BREANEREH -
ADRERS - BL5% s AR QNEEH
Z B . |

o~ B BERBEETHHK - 2HE

.
A

RE - RHREH -
+ - KA MABFR -

ARRBE - EREMBRAALBEZ

— M HE T as - F ek

—

R

——
m———

ACER-BE-&KF

AT
B B EBARL - &E B
BRe - BRAAANEZRE #9 B
BB EHE o |
C AHERRTE  AERGASE k
ZHER - BAESSBE - FUuBRSHIRE
gﬁ&zﬁﬁﬁﬁﬁiﬁ%W¥2ﬁﬁ&
¥ o |
N EpEyz ale R ks
s bR REd ERAHERS
B LR FBAARERE R EZRE
BRI R ERBEHE -

—

W R BEAE AT AR BHK

B -R R L8 8 REaHE
ZRE - HEHGHREE -

AoAGEE WMEER - SFFERRA

FEZRE  #HE - EERFTREA
i~ BRBEARE
E%zﬁ%ﬁ%%:%ﬁ&%ﬁz%ﬁ&v

- RAERLEB R ARNEZRERES

 BRBARELZTE - EZATY -

N~FBRRBEES - AR LT~

AEBR (GR) B8 - BREAWERFER ~
Aagﬁ%%~@i%ﬁ~@%&®$ﬁ
zsg. °

B SRBEETIYE - 2HEZ

ERRBR - EERFWMBRBEASETZ
RE - HHREE -

- RAA M ER -

REA: BZEH %%\7[%}

1

Yoyux





[image: image3.jpg](EREUES

TS

E-REIEERL

SECIE R SC I S R SRS A4S
B ESHHR TR E ki

¥ B A% $%z SHHM | EEk $%z SARR | R TRBRFRLEEESE
BEEHwT BREEHT @ik, RRR2HKAINE
— BHEF I pRERA| — EHFLRLRS | EFR A0BEHE
HEH 2R E A BEHZIARERH | BBGTE  HTHE &
i ARERMMEZ 7 2RERMEM | £FE - FEEE S FF
G HHEAEE - G—HEEREE - ,2%%%& TEERE
w-ﬁ%%-%l“iw = &%% EEEEW HEEEBE - A
S HHATHERZ o HBITRERZ | EERDERREL IR
ﬁ%‘]ﬁ-ﬁﬁ ;2B A HRE| RIAT © 2B —F7KL,3K% ®wE L EHE
M —HEER M5 BR | PR BRREE > Ak
EE - B %%Z%#Aﬁ%ﬁi’

ZBEREANEROGE)
T BRAHMAER
o BHATRE

Z 8 BBUT °

WoREEREREEE
R LR E -~ AR
E-HTFTEH ED
S A -]
mTARKETRZHM

J #e -~ TERE

4{&\,

I%A@% B’ RN
B-~RExaAR~E -
BB REEZ
%ﬂ ﬁﬁ BIE R

I BREFOAEBRGE)
T~ BREMER
EH > BHRATRIE
Z RE|RBAT ©

wBHLEEEE I E LR
B ~ATEHE - AT
FH AT -BREE
s HTEEETAK
BIREZREHE
FERBE

Z-BAE,NEECBEEN
B-R%E8R E-
WL EREETEZHR
B - #H - TERE
i%a‘_. °

EE  MHELBEES

+

N T REFRLE

"THEFELIERREE

Z > TERAHE " R
asicy | BEEEE AL

S Y EX Y- RN &

HREHEE o

ok 2B
%%X%

%z,

331 4%





[image: image4.jpg]B £E I3

15 E 835
MEZERBFEAREZ TRANGMEER ) S EHK
RE fin AP AR B SRR L BB R A B2 AR ST

BEM AWZRESERLEENT

—BHE 2REETHEEZEN R
BE\BEERAMERNE ; 2REERHE
TR -

= WEBE: 2ESERR  BHTREEZE
8RBT > WA BMERSITE 5 2 B
2R -

= BRE:ALE () €8 BREFER
I B HA D BOEZ SR8 BT -

W EEEE RS BiHE  BAHE
B EE  BEBEREY  BEYE - HHE
BETAETREZES - #8  SEREE -

i BERAEES: ARAH - BRARLAE B
WSR2 R - R SEREY .

BAHME AR R HEHMT

— EBHE EREETHEHIAREERIT
EREFRMZIE—REREE -

o HEE  EREERR - BETHERZAR
BR9IT  ZREREAZSE—EEREE -
ZBRE:ALE 8 B BREFER

5% - IR AOBREZRE LRIT -

W BEEEE LR BWEE - BTE
oA BEEHE  BWERRETKELR
ZRRE - R EEREE -

H-BRABEE: BRAHR BEERARLE &
whREFEHEZAE - #E - EEREH -

357 vl

Pl





[image: image5.jpg]S , - vy
| SHRPES TEBED® [

NHHE L SR E MBS ERE S B8R IEESIIRY
G L8 P "

MWL NAN LA | RHAH NANELEE | & AANEALEEIAR

HRETEE = E VB EE 2NN EETE

o B4R LEHE - B
E AT E - BEEIE

e T EHaR
B ~TERiERER HEEP
EH R NFEEMEBRR
BERME TAREERE

EREBBETOLERARE
Mo AEMHMARBESER
BRE £EER TNHEE
TEEE MM ALBIELES
TR LEIERRETE
E pEEASGET RHIFH
1P Fadx YL ERE
— Xz MM EHEA TN
_ HIFRALERREEE -

—ft& HNEFHEHER | Ft% HNEFAEZHEHR|(FL)

rZRE~FA - B rZRE - HATE
RELFEAGET~HT | BEFTEAFDHTE
EH - HTEAHBRATAK| H-FHTFEALRTKEL
EIREER  F%H REEH HERRLELEHE

+REREEE (LT F (UATHBALAE) -
B AZE) -

wnf 7 B
Ak %Z%

%&ﬂ&




[image: image6.jpg]% B3k SREESE RSN %
TR BBAITEAREZ "RHAAILFEZZ 0L EEE S E8E%
FR R IT IR R AR T BB AR AR B 2205 3
BME ABEHTHIHEIE: E xR AEBEMTH|EIE
— Rt - BEEISTEERER - — >~ Bt~ BIEATETEER -
BEZREILER - BEZFRE| S HEE) o

—

—_—

C Bt BISEERTREZES
BEE R -

= BEEHEUR - HEZHRE K
& o

W #ERANEREEEZES B
H LA

o EEREEREREUR - HEZHE

- Bl RHEE) -

N R EEEREdeEE
ZBE - B R -

+ ~ EWE TR REUR ~ FIEZH
2 - BEELAEE) -

N> EER - XFREEBKRZAE
B HE AREEYIERLE
AT

Ju~ FTAGEECR ~ #1E > 578 - &%
BLEEZHE

B BERE
& - -
-+~ FAH B R -

= Bt BERETAHEZEY
BT -

= ERSEERER - A R
B o

M EERARAEEEY B B
Y%

i~ AEEBUR B AR -

N~ M - SRR
TR T -

b ETEATRE RECE - 2
o) A -

A~ T B 3 B 2
B R AR L B R
R -

U~ FAGEBOR - B - 318 2R
WEBZEE - B BELE
& o

+  Ef A B L SR -

oo

REAN

T
31\ @

Prux





參、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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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條文、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均已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在進入各案逐條討論前，先進行大體討論，目前還沒有委員在場，先休息5分鐘。

休息（13時9分）

繼續開會（13時14分）

主席：現在開會。請各位委員針對討論事項各案先做大體討論發言，現在請在場委員進行討論。

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部長，經過早上的詢答，我想要請教幾個問題，我先問副人事長，這樣調整之後會增加多少員額？

懷副人事長敘：跟委員報告一下，原則上，我們當然希望員額儘量維持在零成長的狀況，但是因為這部分會有一些新增設的組設必須要調，未來內政部會重新在行政院所核定的總員額架構下再去做評估跟處理，如果在業務推動上確實有新增出來的，內部調整不行的話，再依照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五條的方式，由行政院這邊另外處理，以上報告。

曾委員銘宗：所以現在還不確定會增加多少員額？

懷副人事長敘：因為我們通常要看組織法通過後的業務職掌事項，通常我們在處理員額時，不會直接就說你該用怎麼樣的方式處理，畢竟業務跟人員之間要有連動的概念。

曾委員銘宗：好，部長在你想像中，有沒有想增加多少員額？或是就現有員額移撥移用？

林部長右昌：跟委員報告，我們當然是遵照院的規劃，不過我剛剛也說，如果整個組織法能夠通過的話，我們未來會跟院進行討論，希望在國土管理署還有剛剛講的替代役中心方面能夠增加一些人力。

曾委員銘宗：大約增加多少？因為現在役政署變成要降級喔，對不對？

林部長右昌：也不要講說役政署變成降級，因為是變成役政司還有一個派出單位。

曾委員銘宗：對，但是你也知道，我長期在政府機關服務，役政署署長本來是13職等，役政司司長變成12職等，本來役政署是一個獨立的，不要講獨立，它有自己的單位預算，變成役政司後整個預算就到部裡面去。那役政中心是什麼單位？

林部長右昌：委員，你問的應該不是役政中心，你問的應該是那個訓練……

曾委員銘宗：對，訓練中心。

林部長右昌：它就是一個派出單位，由部裡面來派出。

曾委員銘宗：對，預估這個派出中心大概會有多少員額？

林部長右昌：我等一下整理出一個表再跟委員報告。

曾委員銘宗：沒問題，你也知道在兩岸關係這麼緊張的時候，其實役政相對重要，那你現在把役政署，你講說不要稱為降級，但真的是降級！這樣子合適嗎？符合當前的需要嗎？

林部長右昌：比較重要的是讓役政工作有充足的人力，所以剛剛在講，當役政司回到部裡面之後，我們相關人力會做一些調整；不過我剛剛也說，原本的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現在有增加一些工作，所以我們要跟院裡面爭取，讓這個地方有比較多的人力。

那在之前的話，我強調這是之前的規劃，役政司有49名、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是52名，不過我們會在原本的範圍裡面做一些調整，讓原本可能規劃到役政司的人力做部分調移、回到管理中心。

曾委員銘宗：役政署現在總數多少人？

林部長右昌：133個員額。

曾委員銘宗：OK。最後問一下，針對整個部的組織法修正，你原來希望達到怎麼樣的政策目的？

林部長右昌：這有幾個部分，第一個，我們現在營建署裡面的人力其實還包括過去省府期間的人力，等於一個組織裡面適用兩種不同標準，因此人力上的官職等長期以來不太均衡；還有一個是國家公園，其職等也完全不符合現在的需要，包括交通部觀光風景區，甚至地方政府的科長都已經到八到九的職等，但我們還是維持之前的狀態，所以人才不容易留在國家公園署裡面，所以透過這一次的組改，也把相關的官職等做調整，讓人才的培育能夠留在部裡面；第二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役政署的組改，另外一個是空勤總隊，其中的特搜總隊未來也會變成一個獨立的派出機關。

曾委員銘宗：好，謝謝。國家公園的部分以後改成署是嗎？

林部長右昌：是，改成國家公園署。

曾委員銘宗：這兩個部分我贊成，尤其是營建署，過去有省政府留下來的住都局對不對？留下也一段時間了，我覺得也該是處理的時候，尤其是營建署的部分，我非常贊成，謝謝。

林部長右昌：謝謝委員。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請問部長，國家公園的部分如果升格變成國家公園署，這些業務跟農委會林務局要怎麼來區隔呢？如果國家公園是重自然保育，我們身為署，未來的任務有什麼特色呢？

林部長右昌：第一個，國家公園署跟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還是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林務局主要還是以森林管理跟林場利用為主，跟國家公園署的資源特性跟管理目標有點不太一樣，所以我們的主張還是要成立國家公園署，讓未來整個國家公園的業務能夠有所提升，也誠如你所瞭解，因為國家公園署已經成立二十多年，現在的確需要更多力量的投入，還有剛剛報告過的，現在國家公園裡面的相關職等是比較低的，也不容易留下人才推動業務。

陳委員椒華：關於人力的編制，如果成為署的話是增加多少人？

林部長右昌：關於人力的編制，請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目前的話，職員的部分會增加62人，約聘僱的部分會再增加29人。

陳委員椒華：我順便再問一下中午質詢時問到的部分，關於人行道的管理，看起來營建署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工具，包括部長也提到這是地方政府的權限，主要是看地方政府要不要做，我們未來在行的部分，像前瞻計畫也花了這麼多錢，但在行人改善的部分，內政部看起來是很無力嘛！未來組改之後大家的職等正常化，但是我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到底怎麼才能讓我們幸福？尤其是我中午提到的營建廢棄物的管理，這個部分到目前也是一樣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好的合理回復。

吳署長欣修：第一個，其實我們早上在說明的時候還有一件事沒有跟大家報告，危險路口的改善主要也是在營建署，目前為止，全國1,209處裡營建署就負責了800處，我們去年就在這800處做了一個統計，經過科學化的分析去做改善以後，我們的平均肇事率降低了將近四成，平均一個路口大概從過去的7.8次降到4.6次，也就是這樣的改善其實是有效的，所以我們今年希望鼓勵縣市政府一定要擴大運用這套辦法來進行，數量是一個因素，但是我們更希望把品質做好，我們希望經過改善後的路口能夠有效降低肇事率，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早上委員一直在講廢棄物，從過去來講，營建剩餘土石方一直是被交辦要做的任務，但我們的辛苦在於母法都不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只能鼓勵地方政府去訂定制度來處理剩餘土石方，我們每次要修改一個規定都還要再回環保署討論，這是我們辛苦的地方，但是未來我有把它獨立，再成立一個組，包含估價審查相關……

陳委員椒華：增加了多少人力？

吳署長欣修：我們把它從1個科變成4個科，包含估價審查，我們有一個營建管理組，且會放在中辦，會再擴增人力去做這方面的加強跟改善，未來也會把營建剩餘土石方的業務放在那裡，它會跟營造業的管理整合在一起，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把兩個合起來，希望能更加強管理營造業。

陳委員椒華：我要告訴署長和部長，像剛剛你們回答關於人行道的交通改善，這樣子的回答其實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如果內政部要給國人一個行的安全，不是去改善局部的十字路口或者什麼就足夠了，其實這樣是不夠的，也希望今天審這個組織法時能夠給大家一個很明確具體的作法，謝謝。

主席：請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請教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準則明定三級機關有70個對不對？請問一下，按照現在行政院的規劃，70個都滿額了嗎？

懷副人事長敘：如果依照我們目前的規劃，包括未來要成立的國民年金局，這樣70個就滿額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過去從立法院第八屆就開始審中央各部會的組織，當初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文化園區本來是一個管理局，也就是文化園區管理局，當初因為額度不夠，超過70個，所以我們忍痛變成機構，不是機關，文化部還有其他部會跟文化有關的這些都是機關，唯獨我們被犧牲，現在呢？當初行政院在規劃的時候國家公園並沒有成為一個署，很多三級機關都不是這樣，等到我們的時候就沒有了，現在還一直擴大，請問一下副人事長，為什麼國家公園可以成為一個機關？它現在在內政部只是一個組，現在卻可以成為一個機關？另外，如果按照轄區的區域及重要性，觀光局有這麼多的管理處，它比它還大，範圍還多，所以我看不出你們的標準！請副人事長說明一下。

懷副人事長敘：國家公園要不要成立一個署，其實過去一直都有在討論，早期也有討論過要不要把國家公園跟環資部做連動式的調整等等，從民國101年行政院組織法施行以來，中間經過來來回回的討論，到去年才在蘇前院長跟相關部會首長討論過後才正式定調，確認國家公園還是留在內政部，也由內政部設立國家公園署，當然中間有比較漫長的討論，最後確定的方式是這樣，這個部分當然是依照它當時的環境跟內政部的評估結果跟行政院做最後確定的調整。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你這些說法沒有辦法說服、也沒有說明到我們之前原住民的機關變成機構，我們怎麼講都沒有用，這個部分所需要的公平性或一致性原則都沒有，所以這部分是個問題。

有關國家公園的部分，早上我特別質詢了，除了我剛剛講的，如果我們要講現在這些四級機關的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跟現在觀光局轄下的各管理處，就其重要性等等各方面都看不出一致性，從你們行政院的整個規劃中看不出一致性，變成是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所以這個部分以我們原民會原住民族而言，我剛剛講了，我們的文化園區要成為機關，不行！那時候說已經超過70個了，結果經過這麼多年了還可以再增加？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原住民族委員會管理的這些土地，原住民族保留地、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我們都一直強調應該把我們的土地管理處提升為原住民族土地管理署，但也沒有被接受，所以我們都覺得非常、非常不公平！其他負責管理國有土地的有國產署、林務局、水利署，很多單位都有，就唯獨我們的沒有，所以我真的看不出你們的公平性、一致性。我不知道行政院今天有沒有派代表來，還是你人事行政總處可以代表行政院？真的是看不出一致性。

然後明明國家公園法訂定得很清楚其劃設區域，結果還要涉及到其區域之外，溼地保育法裡面的溼地及海岸管理法的海岸，那個範圍已經擴大很多，「國家公園」這四個字有法律定義，我們是擔心你未來修國家公園法，把國家公園的範圍又擴大。原住民族曾經阻擋國家公園的成立，宜蘭過去本來要成立國家公園，原住民族阻擋，因為我們受害太多，什麼都不能做、什麼管理，這麼嚴重。這個部分我是語重心長，因為過去審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法時那樣一個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提出這樣一個很大的質疑。

主席：其他委員還有沒有意見？請江委員。

江委員永昌：我先問一件事情，什麼時候我們組改或組織業務調整時是立新法廢舊法？什麼時候是直接拿原來的組織法修正？上個禮拜的國庫署組織條例、賦稅署組織條例等等，你立了一些新的法，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做？但是110年12月的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改造為經濟部的產業園區管理局，那時候是修舊法；110年5月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條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組織條例，那時候不是立新法廢舊法，那時候是修舊法。人總也在這邊，所以我問一下，等一下逐步回答，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難道你們是在區分時代？也就是說如果部的組織法要用新的，立新法之後，底下附隨的次級組織才可以跟著是修舊法，否則大家統統都要立新除舊？可是有時候你除舊又處得慢，有時候你立新法的時候又還沒施行，會產生這個問題。

第二個，我一再地講，其實我對現在組改所訂定的組織法、各部的組織法裡面的體例非常不滿意、非常有疑慮，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是那個編制表的問題。內政部你可以自己看看，其實在一百多年時曾經有修法，當時的體例，你看我們現在的舊法，內政部所掌理的事項，我先不講署，你看你底下的社會司、役政司、民政司，你還有司，但現在我們審的組織法，依照員額總編法給你們授權之後，你們的編制表都另外再隨附，也都沒有在現在看，然後大家待會就問你一大堆你調整組織做什麼、你增加員額、增加預算、精進的目標是什麼等等，都問這些。你回過頭來看，連司都不寫了，但是你又把你的掌理事項寫在第二條各款當中，然後再從當中去抓。說一句實在話，你母法通過之後編制表才要送立法院備查，那我怎麼知道你現在編制完成了沒？你現在編制表長什麼樣真的不知道。後面那個權限會不會太大了？在今天修法之前，你當下的總員額控管、編制表長怎麼樣，跟來日法律先通過之後再來的編制表若有不一樣，我還真的不知道這要如何去講。

第三個，就是回到你想幹嘛？比如過去你有社會司，社會司把社福業務踢掉之後，剩下的業務整合成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現在是籌備處。我就講了這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還在憲法的位階，叫做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項「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就算你不組改，這個也非常重要，但卻看到歷年來有關於對合作事業的幫助是人也少、錢也少，越來越縮減，就算你不組改，這是憲法層次，你也應該要加強，結果不但沒加強，還導致現在我國合作社社員人數減少，數字我就不唸了，合作社也萎縮了。且不論憲法層次要獎勵扶助合作社，你們還被監察院提出指正，歷來就一直在萎縮，更何況現在組改之後，你的目標在哪裡也沒說出來，早上也有委員詢答你們現在籌備處多少個人？你們未來多少個人？你們加加減減後增加1個人，這也讓人家匪夷所思。因為後面緊接著的是，你們掌管的住宅或者合作社法當中會牽涉到合作事業發展基金要成立嗎？不成立嗎？以及你們的相關子法要不要去配套，以解決關於現在在推動的住宅合作社相關問題，它就會在未來的合團司合作事業中是非常要緊的一項工作，非常、非常、非常要緊。

部長你來自基隆，應該要知道基隆有一個東西，要不要唸給你聽一下？基隆曾經有一個合作社，你自己知不知道那個名稱？保證責任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簡稱基一社，你來自基隆應該知道。

林部長右昌：這個我知道。

江委員永昌：所以很重要，現在目標不明確……

林部長右昌：不過他們也沒什麼在運作了。

江委員永昌：是啊！沒什麼在運作是不是因為相關法令配套應該要不斷地求改進？能夠有所幫助的部分都沒有，何況是寫在憲法裡應該有的保障和獎勵？或者其實在這個當中，又是有關於居住正義能夠以住宅合作社的方式提供住宅？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多時了。

你來自於基隆，如果你覺得這個已經沒在運作了，所以你也不要了，在將來的合團司也沒有了，我也可以在這邊就很清楚地聽到內政部的目標方向，也是向全國人民的一個背書和說明啊！說你就不做了，那也可以，清楚明白做個了斷。我總共有3個問題，以上，謝謝。

主席：部長要不要回答？

林部長右昌：好，謝謝委員的指教，剛剛委員提到的都是很大的問題，前面那兩個問題可能要請人總來回答，後面是有關合作的事業，剛剛提到基隆的部分，最重要還是要看它的目標跟工作是什麼，不過它雖然有那個名，但是並沒有實際上運作的情形。

剛剛委員又提到幾個東西，第一個是合作事業跟人民團體的業務推動，我想我們組改之後會來努力加強，當然在員額的部分受到總員額法的限制，因為已經10年是籌備處了，所以我們希望大院能夠支持，讓它能夠儘快正式設立，在相關的預算和配套上面，我們可以承諾會來全力支持。至於住宅合作社的部分，它是一種新的想法，針對委員剛剛提到的課題，我想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研議，對於住宅合作社要怎麼一起來努力。其他有關合團司的部分，需不需要請陳主任來做補充？

江委員永昌：它不是新的方法，而且其他國家也有喔！只是我們在當下面臨它的困難跟處境，要想辦法幫忙輔導它，畢竟這是讓人民有機會在居住正義當中，透過自己的努力和合作經濟的精神，能夠拿到自己住的房屋，它的產權在合作社，但是使用權在合作的社員身上……

林部長右昌：是。

江委員永昌：國外也都是這種機制，也是長年都有，只是目前可能有資金或是相關的一些困難需要政府幫忙。

陳參事兼主任茂春：跟委員補充報告一下，有些合作社會萎縮大部分都是屬於員工消費合作社，像學校的員生消費合作社，因為在早期臺灣省政府時代是強制每個學校都一定要成立合作社，後來因為教育部把這個廢除了以後，變成自由，因為學生在早上的飲食要有一些限制，導致他們也沒有辦法經營下去。

我再舉個例子，像合作法第三條之一也特別規範，對於非社員的交易不能夠超過三成，所以早期我們所有成立的合作社，沒有一個可以在國家公園活下去，因為我們成立的合作社不可能不賣給外面來的遊客，如果賣超過三成的話就是違法，所以只好把它結束掉，這都有一些歷史的因素還有法規上的限制，因為當時立法院在修法的時候加了這一條，就變成這樣的狀況在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現在勞動合作社不斷地在增加，因為隨著長照等等都有需要，所以這部分是有一些變遷，特別跟委員報告。

至於剛剛特別提到住宅合作社，可能跟臺灣地狹人稠還有國情有土斯有財等等因素有關，因為我們土地非常的昂貴，確實成立上是有相當大的困難，這個我們也都是有在瞭解啦！

江委員永昌：如果我真的認真去追你的話，我會評判你說的是對與錯。我剛剛講20年來，你的業務萎縮了三分之二喔！你不要全部都推在學校消費合作社上面，不要推到那裡去，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假如這樣你不應該萎縮你的預算，就像剛剛講的，其實你可以去處理合作住宅的部分，用力在該用力的地方，而不是在業務做萎縮啦！以上。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因為看到剛剛大體討論大家都有意見，是不是建議召委擇期再進行逐條討論，謝謝。

主席：大體討論先告一段落，討論事項所列各案因為在場委員及不在場委員尚須溝通，作如下決議：均另定期繼續審查。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3時46分）



